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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辭

現代的政治及經濟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呈現劇烈的變化，出現了
很多前所未有的景況及困境；此時，溝通平台的建立變得更為重要，我
們希望能藉著期刊的建立，提供一個園地供學者們闡述其不同的理念與
想法，也讓我們的讀者能了解區域環境的變化及其重要的議題。這次由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及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創立的刊物《亞洲
政經與和平研究》，便是希望能透過論文的發表形式，為學者提供一個
有效的交流平台，我們更期許它能成為台灣重要的發聲管道，為學術奠
定基石，並有深遠的影響。

隨著網路科技進步，生活的環境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資訊的傳播與
人際之間的關係連結，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在各自分工的領域上，也愈
來愈精細。然而政治經濟的課題變動也顯得更加快速，新興的議題不斷
湧現，亟需專家學者提出看法及因應之道。然而有些議題是以前少見到
的，像負利率的出現、人工智慧的大量應用及人口老化的問題等等。更
加上積弊已久的沈痾，像資本的過度集中、貧富不均的問題急速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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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貿易對壘嚴重，皆是刻不容緩的，且需要有智慧的處理。因此
如何營造出一個公平效率又有正義的社會，為學者無法逃避的責任，我
們期許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也盼望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陳文典
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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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近期，國際與印太局勢變化快速，東北亞的部分尤其格外令人注
目。美國總統拜登主導下，美日韓峰會在八月於美國召開，不僅日韓之
間外交關係升溫，美日韓的軍事合作也日趨緊密。這當然是回應了中
國、北韓、俄羅斯的壓力，也讓外界形容美日韓關係為東北亞的「小北
約」。聚焦於日本來看，在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推動下，日本積極佈局印
太安全，對於台海局勢，安倍晉三更說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
重話，使得日本在東北亞甚至印太地區的角色備受關注。

2023年八月，前首相麻生太郎到訪台灣，也說出美日等國家必須
做好不惜一戰的準備，以因應中國武力進犯台灣的可能。日本的政治局
勢、相關角色分析、甚至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台海戰略，都值得我們
進一步關注。

對此，本期〈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聚焦於日本進行討論。在時
事評論的部分邀請了兩位學者評析。國防安全研究院王尊彥教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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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期安全策略與對中關係」，指出日本的安全策略，融入了更廣
大的區域性戰略意涵，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主權作為，而
是關乎東亞區域和平穩定的舉措。中興大學國政所盧信吉教授撰寫「美
日韓三邊互動下之半島安全情勢變化」，指出在當前朝鮮半島安全情勢
逐漸升高的演變下，美日韓三邊互動是否有突破性的舉措，將導引美日
韓同盟關係再次成形的樣態。兩篇時評同時點出日本在東北亞積極介入
的安全政策，突顯出日本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性。

另外，本期期刊收錄了三篇中台灣日本研究論壇的論文。這三篇論
文在 6月時於東海大學發表，經過所有與會老師的評論與選拔，挑選
為佳作論文，並藉由本刊出版，與讀者分享國內新秀的日本研究學者的
研究發現。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學程博士生候選人王紹
旬，發表「台日政府管制 Uber的制度比較 -以利害關係人理論觀察」；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曾珮珊，發表「日本的國際干預模
式：以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碩士生楊富丞，發表「美中競爭下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發
展」。三篇論文都相當有水準，值得與讀者共享。最後，兩篇學術論文
通過匿名審查，一篇是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政治組博士
候選人林志龍，撰寫「從現實主義視角探討「南海行為準則」前景」，
另一篇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經濟組博士候選人周碧
雲，撰寫「美中貿易戰的回顧與展望」，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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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變化快速，議題掌握與分析需要更即時與敏銳。〈亞洲政經與
和平研究〉稟持交流平台的意旨，希望提供多元的議題交流與研究分
享。本期各篇評論與文章，均為各位作者所分享，不代表本刊立場。歡
迎各界先進朋友指正。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主編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長

沈有忠
2023.08.27





▋▏本期目錄▕

▋
 2023.08 // 第十三期 // VII

本期目錄

發刊辭 / I
主編的話 / III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review

▶日本近期安全策略與對中關係	 王尊彥 /3

Tsun-yen Wang

▶美日韓三邊互動下之半島安全情勢變化	 盧信吉 /9

Hsin-Chi Lu

║學術論文║ Articles

▶美中貿易戰的回顧與展望	 周碧雲 /17

 Bi Yun Chou  

▶從現實主義視角探討「南海行為準則」前景	 林志龍 /43

 Chih-Lung Lin

  

║會議論文║ Conference Papers

▶ 台日政府管制Uber 的制度比較 -以利害關係人理論觀察	 王紹旬 /79

Shao-Hsun Wang

▶日本的國際干預模式：以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例	 曾珮珊 /115

 Pei-Shan Tseng

  

▶ 美中競爭下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發展	 楊富丞 /135

Fu-Cheng Yang

協會簡介 / 157

徵稿啓事 / 159

Japan’s Recent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Changes in Security Situ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under Trilate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US-China Trade War

Discussing the Prospe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m

A Comparison of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f Uber in Taiwan and 
Japan: Observation from the Stakeholder Theory

Japan’s Intervention Pattern: A Case Study on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toward India

Taiwan and Jap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under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時事評論║





日本近期安全策略與對中關係

Japan’s Recent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王尊彥 **

Tsun-yen Wang

＊

║時事評論║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3.08 第十三期，頁 3-7。
**	王尊彥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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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戰後日本誓言在和平主義的道路邁進，以其擁有「非戰憲法」而自豪。日本
秉持「重經濟、輕武裝」的「吉田主義」精神，迅速達成經濟復興。在安全領域，
對美軍事同盟，則是日本安全的重要支撐，也是日本得以維持少數而精壯部隊的
條件。然自新世紀以來，鄰國中國對外展現擴張姿態，特別是對其宣稱擁有主權
的釣魚台群島，以及對台灣海空域的侵擾，不斷加深日本對自身安全的憂慮。

2010年 9月發生中國漁船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的事件，是日本在 21

世紀加強防範中國威脅的重要轉折點。已故的安倍晉三前首相於 2012年 12月重
返政治舞台，決心強化日本的防衛力量，並執政一年之後，公布日本首部《國家
安全保障戰略》，同時更新《防衛計畫大綱》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的內容，
展現其重視日本國家安全的政治意志。

2022年 12月，現任的岸田文雄政府再度調整前述「防衛三文書」之內容，
並將後兩份更名為《國家防衛戰略》與《防衛力整備計畫》。今（2023）年 7月，
日本防衛省年度刊物《防衛白皮書》，確認自民黨政府迄今所設定的安全策略方
向，亦即加強建軍整備。

二、日本認知其安全環境惡化

一個國家的安全策略，係依據該國所處的安全環境所決定。日本近年公布的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畫大綱》以及《防衛白皮書》，皆從「安全環
境」出發，其內容論述均反映出，日本認知其安全環境急速惡化，且對此抱持著
高度憂慮。

例如，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頁 3）和《國家防衛戰略》（頁 1）均
寫明，日本正面對著「戰後最嚴峻且複雜的安全環境」；最新（2023年）版的《防
衛白皮書》也同樣表明，「我國 [日本 ]正面臨戰後最為嚴峻複雜的安全保障環
境，我國 [日本 ]周邊等國家，在這 10年裡不僅大幅增強軍事能力，且快速擴
大並增加導彈發射和軍事威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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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採取政策因應作為

一國政府評估安全環境中的威脅之後，接下來便是著手應處威脅。在這方
面，日本政府應處安全威脅的策略，有兩大方向：獨力應處，以及廣結盟友。

（一）獨力應處安全威脅

俄烏戰爭帶給國際社會的啟示之一，即是「天助自助者」。前述日本防衛文
書，也都強調此種認知。例如，新版《防衛白皮書》序言中即指出，「自己的國
家自己守護」。為能單獨應處安全威脅，日本政府對於防衛預算、人員以及武器
裝備，進行了量與質的提升。

在預算方面，日本從今（2023）年度起，大幅提升防衛經費，未來五年之內
將有高達 43兆日圓的國防支出，而 2027年度的防衛預算，預計將佔國民生產毛
額的百分之二。

在人員方面，日本政府強化自衛隊作戰能力，包括在傳統作戰（陸海空）與
新型作戰（太空、網路、電戰）領域，尤其為因應後者需求，積極從民間招募具
備高度專業技能的相關人才。此外，2018年也在戰後首次成立日本版海軍陸戰
隊「水陸機動團」，專責規復遭攻佔的外島。

在武器裝備方面，則追求國防自主研發生產，發展日本國內軍需工業，並鼓
勵國內人才投入相關研究。

（二）強化對外安全關係 

日本採取募兵制，而自衛隊全體僅約 24萬人，陸上自衛隊也只有 15萬餘人，
要保衛逾我國 28倍長的海岸線，以及 6,800餘大小島嶼，顯然捉襟見肘。因此，
日本的國際安全合作，尤其是美日軍事同盟，對於確保日本安全至關重要。

除美國之外，日本近年也與共享普世價值的國家（日本最近常採用「同志國」
一詞），強化安全關係。例如，日本陸續與相關國家建立「外交與國防部長級磋
商」（俗稱「二加二」）機制；自衛隊各軍種，則頻繁與他國部隊聯合演訓，累
積包含城鎮戰在內之各種趨近實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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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大程度受到俄烏戰爭影響，今年日本政府設置軍援他國的「政府安
全援助」制度，透過該制度協助在地緣戰略上攸關日本國家利益的國家，以提升
後者的防衛力量。該制度首批援助對象，已經納入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和
斐濟等四國，涵蓋東南亞、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

除印太地區之外，日本也廣泛接觸歐洲主要國家，尤其在俄烏戰爭爆發之
後，日本除了疾呼「不讓今日烏克蘭成為明日東亞」之外，也與「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以及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研商廣泛且深入的安全合作議題。
日本也決定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東京成立第一個亞洲辦事處，這將使日本
成為歐亞兩洲民主陣營的安全合作據點。

四、日本安全策略對日中關係的影響

前述兩種安全策略方向，除是為實現日本國家安全，也為日中關係帶來衝
擊。事實上，自從 2019年版《防衛白皮書》首次調整日本安全關注的論述順序，
將中國提到北韓和俄國的前面，中國就成為日本國家安全的首要因應對象。更明
白地說，在日本眼裏中國即是最大的安全威脅。因此日本在安全策略上，自然就
以中國為主要目標，前述日本兩大安全策略，也就不言而喻地指向中國。

例如，在自衛隊人員與裝備方面，日本除如前述提升其質量之外，更增加西
南諸島之人員與武器部署。舉例來說，防衛省減少在北海道的陸上自衛隊人數，
但增加部署在西南諸島的部隊，也強化在該地區飛彈基地和雷達站的配置。在增
加海、空部隊運輸能量方面，防衛省也特別留意要符合停泊西南諸島港口的需求
（按：西南諸島能夠靠泊海上自衛隊運輸艦的港口僅兩處，故防衛省特別籌建吃
水較淺的運輸艦）。在新型作戰領域，自衛隊業已規劃在離台灣僅約 110公里的
與那國島，部署電子戰部隊。

在衛生醫療方面，日本政府特別強調建構日本西南諸島的醫療設備與後送體
制。具體而言，《防衛計畫大綱》載明要「根據地區特性，重視強化西南地區自
衛隊的衛生機能」，而且「自衛隊醫院應實施據點化和高性能化，確立高效優質
的醫療體制」。《防衛白皮書》也強調，必須編製醫療據點與後送作業的相關要
領，同時要「儲備沖繩本島與其他島嶼的衛生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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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其西南諸島距離中國最近，因此日本在該地區增強軍
備，防範中國的戰略意圖，實已不言自明。其背後除了有（中國海警船時時刻刻
提醒日本的）釣魚台爭議之外，近年喧囂日本政界與社會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
有事」、「台海戰火勢必波及日本」之觀點，更令日本的安全策略，融入了更廣
大的區域性戰略意涵。至此，日本制定其安全策略，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維護自身
安全的主權作為，而是關乎東亞區域和平穩定的舉措。

對於日本強化軍備，台灣顯然沒有感受到威脅，去年甚至有民調顯示，超過
四成的台灣民眾相信，萬一中國侵台，日本將會派兵參戰協防台灣。然而在北京
當局的眼中，日本的安全策略已經對其「核心利益」──釣魚台群島、台灣──
構成挑戰，必須強硬已對。

既然如此，即便中國的「戰狼外交」轉向低調，以及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遠去，
日中兩國官民各界陸續恢復接觸，只要中國堅持其對日本的強勢姿態，以及對台
灣的主權立場，日本的強軍安全策略，便具有十足的正當性，並可能衝擊日中兩
國（尤其是中國方面）期待的關係改善。





美日韓三邊互動下之半島安全情勢變化

Changes in Security Situ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under Trilate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盧信吉 **

Hsin-Chi Lu

＊

║時事評論║

*	 本文刊登於《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2023.08 第十三期，頁 9-14。
**	盧信吉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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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19日，韓國總統尹錫悅（Yoon Suk Yeol）成為首位登上美軍戰
略核潛艦的盟國元首。1不僅是韓國總統創紀錄之舉，同時更添重建美日韓「聯
盟」關係的可能性，說明國際關係中「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情境
的設定，但也證明了在國際關係現實條件的考量下，國家行為者的理性抉擇，可
能還是被迫聚焦在「安全議題」之上。國家領導人在證明自己為國家盤算的思考
模式上，挾民眾之安危仍然是當代國際社會的潮流。在當前朝鮮半島安全情勢逐
漸升高戲碼重演的演變下，美日韓三邊互動是否有突破性的舉措，將導引美日韓
同盟關係再次成形的樣態。

壹、核威脅升級與美韓聯盟之應對

一、因核威脅遽增而成形的《華盛頓宣言》

韓聯社援引本年度 4月 23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報導，約 56%的韓國人支
持自主發展核武器以應對朝鮮不斷升級的核威脅，另有 45.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
之所以支持發展核武，是因為首爾應該自行掌握對抗平壤核威脅的關鍵武器，而
23.3%的受訪民眾相信，朝（鮮）韓（國）核平衡將有利於國家安全及利益，顯
示當前韓國民眾對於受到敵對政權核子武器政策威脅，警戒意識正在升高。這與
當前保守黨（派）的尹錫悅政府所期望的國內情勢相同，也因此成為了尹政府能
夠遂行其外交主張「聯美制朝」政策最重要的關鍵。對於美韓而言，北韓政府的
核武威脅是當前無解的問題，但或許也是改變當前困境的一方藥引。

美韓雙方在同盟 70週年的同時宣示：

「尹總統和拜登總統承諾發展更加強化的相互防衛關係，用最強有力的語

言確認了根據美韓相互防衛條約維持聯合防衛態勢的承諾。美韓兩國為印

1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Korea (2023). “President Yoon Makes Historic Tour of US 
Missile-armed Submarin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Korea, July 21. https://eng.
president.go.kr/briefing/k2puHM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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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而努力，我們共同採取的措施將進一步發展這些

根本目標。」2

並在雙方有共識的情況下，韓國獲得更具體的「核保護傘」承諾，而願意
承諾遵守美國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的規範，不自行研發核子武器。

「韓國信任美國的核嚇阻的承諾，認知到相關政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好

處。美國承諾，根據美國核態勢報告書的分析與應對之策，在韓半島能夠

使用所有可能的核武器的情況下，將盡一切努力與韓國進行外交協商，美

韓同盟為促進這種模式，將維持堅實的聯繫管道。」

「美韓同盟承諾促進更深入且密切合作的核嚇阻政策，包括增進對韓國和

區域內國家行為者，日益增加核安全威脅的情報共享。兩國領袖將加強核

擴張抑制、討論未來核戰略的規劃、管理北韓對非核擴散體制的威脅，並

宣佈成立新的核協商機制（Nuclear Consultative Group, NCG）。」

雙方更於 7月開始舉行實際事務的雙邊會議，如 7月 12-13日在華盛頓舉行
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委員會會議，雙方
國防部針對未來加強聯合演訓達成許多共識；其後 7月 18日，雙方國防與外交
等相關領域官員於首爾進行核協商機制會議，以北韓政府發生劇變且產生核子危
機的情境設定，如何施行進一步嚇阻政策的解決方式進行研議。這些雙邊互動都
有助於雙方政府以及民眾更清楚知道，在半島情勢可能更加嚴峻之時，能夠採取
的應對之道以及雙方政府的承諾。當前的尹政府與過去的文政府顯然選擇了完全
不同的對外方式，也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新承諾。

2	 The White House (2023). “Washington Declara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6.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washington-declar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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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韓聯盟的再次成形與未來隱憂

從過去的美日韓聯盟到現有的互動模式，美日韓之間在《自由開放印太：促
進共享願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有著共
同利益，3並在「捍衛良善治理」（Championing Good Governance）上具備高度
共識以及發展基礎。在各方領導人皆有互動的情況下，再次成為可能同盟的模式
讓美國印太戰略有基本的發展空間。美日韓領導人從 G7廣島領袖會議到可能於
8月在美國舉辦的三國領袖峰會，都成為當前美日韓聯盟再次成形的具體證據，
未來發展令人拭目以待。

只是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三方是否能夠真正成為同盟關係並據此互動，
仍須檢視三方對於兩個層次問題的應對。首先，是中國因素的改變。與過去不同，
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將因為美國戰略目標的設定，轉變成日韓必須立即審慎應對的
局勢。在美國全面提升與中國的競爭關係，以及限制戰略物資的貿易層級後，日
韓受到中國貿易牽制的影響層面將大幅減少，但日韓是否準備好回應這樣的經濟
頹勢，顯然仍有些不同的立場與對策，疫後必須重整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影響兩
國領袖在民調不理想狀況下的決策。其次，日韓和解與互動是否真正獲得兩國民
眾的支持，顯然有待驗證。韓國尹政府於 8月初的民調顯示，尹政府施政好評為
35%差評則是 54%，4較低的支持度隨時都會影響執政黨的對外政策，即便目前
美韓關係、美日韓關係與日韓關係的改變獲得大幅改善，但也沒有對韓國與日本
執政黨 (派 )帶來太多的外交紅利，都可能成為未來兩國甚至於三方關係無法繼
續維持的關鍵。從東亞政治局勢的發展歷程來看，國家內部執政方的穩定才是外
部區域和平發展的基本條件。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4.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
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4 연합뉴스 (2023). “尹지지율35%…민주 , '노인폄하 ' 논란에 70세이상 지지율 하락 .” August 3.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30803068500001?section=politics/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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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半島安全情勢的困局與解決之道

朝鮮半島核武衝突雖然尚未獲得圓滿的解決方式，但從 1990年代開始，北
韓政府受到美國偵察發現核武發展跡象後，朝核問題就朝向幾種可能的互動，期
望尋找出合適的衝突解決模式。包含美國─北韓雙邊模式、美國─中國─韓國─
北韓四邊模式、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北韓六邊模式、美國─北韓
─第三國（新加坡、越南）三邊模式等，這些模式都曾經獲得美國與北韓政府的
肯認，建立過短暫的和平發展階段，並對於區域內可能的國家行為者具有一定的
約束能力。只是雙方沒有互信前提，且經常未能及時獲得適當資訊與建立溝通管
道的狀況下，保守地退回國家安全的基本底線，後續則因為相關協議未能落實，
促使「敵意螺旋」（Spiral Model）與「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兩難
再現，迫使國家領導人基於國內治理需求以及外交威信的建立，再次撕毀協議重
回衝突態勢，進而反覆引爆區域衝突，成為朝鮮半島難解的習題。

即便朝核問題反覆發生且未能產生獲得各方支持的協商結果，但北韓政府仍
在艱困的局勢中發展出核子武器。從過去的六次試爆過程及其監測的威力來看，
北韓政府已經掌握發展核子武器的技術，這樣的結果不僅出乎世界各國意料之
外，更顯示美國對於「核不擴散」禁制條件的無力執行。不論過去是哪種互動模
式，都難以實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也因此，當前美國在遏制北韓創造
核武麻煩的應對之策上，如果沒有改變過去的合作模式，從歷史經驗來看可以推
論出的結果，將無法解除北韓政府擁有核子武器政策。當前美日韓合作的格局就
面臨這樣的基本挑戰，也就是說從外部軍事力量的嚇阻政策，可能是一個難以完
全脅迫北韓政府改變其政策方針的方式，美日韓聯盟必須重新省思新對策。

參、經濟安保與供應鏈重組的「和平」意涵

從過去半島的安全議題來看，著重的是北韓政府執意發展的核子武器，然而
從過去西方國家的對策與當前的結果來看，並沒有辦法促使區域內國家和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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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同時，美國為了遏制中國透過全球化脈絡改變區域內霸權運行模式的轉變，
開始針對未來可能需要的戰略物資進行管控。美國政府從 1959年開始施行的「外
國直接產品原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是用以限制技術外流的貿易
法規之一，當前美國商務部再修正該法規，用於阻止中國取得製造「先進晶片」
生產的關鍵技術與設備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避免敵對國家獲得更有利發展的技
術與物資成為了當前遏制發展的關鍵，從美韓聯盟全球全面戰略同盟（US-Korea 

Glob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lliance）開始，美韓雙方就開始調整戰略的應對
方針，從軍事轉為經濟安保的回應，5進而衍生出美日韓聯盟實際在這場衝突中
可能扮演的角色。

日本在美國亞洲盟國中向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在過去的美日韓聯盟
中，日本必須提供北韓經濟需求上的援助，當前的日本同樣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
轉變，逐漸改變其戰略角色與地位。過去的「區域有事，等於日本有事」顯示日
本軍事戰略布局的轉變，同樣在美日韓聯盟中透過「貿易白名單」的調整，重新
與韓國連結貿易網絡之間的互動，是當前美日韓聯盟最為重要的變化。如果日韓
雙方在貿易衝突上無法獲得完美解決，則當前的日韓聯盟可能沒辦法真正達到美
國對於東亞盟國目標的設定，也無法回應美國在戰略物資以及重組供應鏈需求的
狀態，如此美國拜登政府所建構的印太戰略將功虧一簣，其期許的區域和平穩定
發展亦無法實現。

日韓關係與過去不同，並不完全統一戰線面對相同敵人，但在優先順序改變
的情況下，日韓各自以各自的優勢，提供美國東亞戰略上不同的協助，或將改變
美國東亞戰略施行的成果。反之，在外交成果豐碩的同時，日韓兩國民眾是否願
意接受這樣的結果，成為當前美日韓聯盟是否經得起考驗的關鍵。或許這樣更能
凸顯「民主」價值中尊重多數的特點。美日韓都必須認知到，民主對抗極權從來
就不是一個速成的結果，而是一個長時間的抗爭。

5 盧信吉（2022）。〈美韓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係對美日韓同盟關係之影響〉，《日本與亞太

研究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頁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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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中貿易戰是美國和中國之間在貿易政策上的一系列衝突和磨擦。美國指責
中國存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如知識產權侵權、強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並
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引發中國的反制措施。雙方在多個場合進行了談判，
但未能達成全面的協議，造成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壓力。美中貿易戰從來就不
是貿易戰爭，也不是科技戰爭，其實就是美中兩國的霸權爭奪戰，雖然持續對
抗、和解與合作的可能性存在，但在霸權爭奪戰未落幕之前，恐怕前景仍是相當
悲觀，對全球的影響仍將持續。

關鍵字： 美中競爭、301 條款、美中貿易戰、美中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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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治素人的美國大富豪、地產大亨川普（Donald Trump）於 2015年 6月間，
在美國政治圈投下震撼彈，因為他宣布欲角逐 2016年的總統大選。由於川普的
種族歧視言論得罪許多少數族群，黨內初選並不被看好，可是投票結果卻出乎意
料，川普獲得共和黨提名。在總統大選中，由於川普的競爭對手是老練的政治人
物民主黨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所以大家也都不看好他會當選。
但是，川普又再度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在，在多數專家不看好的情況下勝出。2016

年 11月 8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希拉蕊雖然在全國普選總票數（48.2%得票率）
多出川普（46.1%得票率）約 290萬多張選票，但是因為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
（Electoral College）制度，川普的選舉人票數（304張）多於希拉蕊（227張），
而讓川普勝選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 45任總統，川普的當選讓眾多專家學者與
民調公司跌破眼鏡。川普於 2017年 1月 20日正式就職後，並未立即實現其在
競選期間，有關要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承諾，而是先對中國的對美國貿
易行為進行調查，直到 2018年 6月 15日才擂起「美中貿易戰」（China–United 

States trade war）的戰鼓，開打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這場兩個大國之間的貿
易戰迄今已有 5年餘，仍然方興未艾，影響非常深遠。本文即針對川普上台後所
展開的「美中貿易戰」，以及繼任者拜登總統的對中國貿易戰進行回顧，由於美
中貿易戰牽涉不只是兩國經貿問題，更牽涉雙方在國際上的戰略博弈，因此本文
係以攻勢現實主義為研究理論，並探討美中貿易戰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未來的可
能發展。

貳、川普總統的「美中貿易戰」與中國的應對措施

一、川普總統對中國的貿易戰

川普在競選期間，幾乎每場競選集會活動中，都會指責與中國的貿易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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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對美國的勞工不公平，並揚言要對中國的不平等貿易進行懲罰（Corasaniti, 

Burns, and Appelbaum, 2016）。例如他於 2016年 5月 2日參加在印第安納州的
造勢活動時，發表競選演講表示，要對中國貿易行為發起持續性攻擊，要對中國
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甚至指控中國在貿易上「強姦」美國，是史上「最厲害
的盜竊行為」（BBC News, 2016）。並於 6月 28日在賓州西部發表演說時，發
誓要給中國貼上「貨幣操縱國」的標籤，稱「我們已經處在貿易戰中了」（We 

already have a trade war）。但是川普於 2017年 1月 20日正式就職後，並未立
即實現其在競選期間，有關要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承諾，而是先對中國
的對美國貿易行為進行調查。他於 8月 14日簽署總統行政命令，授權美國貿易
代表署（USTR）貿易代表萊席爾（Robert Lighthizer）正式啟動《1974年貿易法》
第 301條（又稱 301條款），調查中國是否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川普表示：「這
是一項重大行動，僅是一個開始而已」，並指示萊席爾「考慮職權範圍內所有可
能的選項」（自由時報，2017）。 

調查結果出爐之後，證實川普對中國的指控，是以於 2018年 6月 15日正式
敲響「美中貿易戰」（China–United States trade war）的戰鼓，開打史上最大規
模的貿易戰。川普的攻勢非常凌厲，他首先宣佈對價值 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
收25%的關稅（其中340億美商品於7月6日生效，另外160億於8月23日生效）；
同年 9月 24日，為回應中國的反報復行動，美國再宣佈對價值 2,000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徵收 10%的關稅。雖然雙方於 12月達成 90天休戰協議並進行談判，
但是川普不滿談判進展緩慢，又於 2019年 5月 10 日宣佈，將價值 2,000億美元
的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提高到 25%（羅昀玫，2019）。

川普非常自豪他對中國貿易戰的成果，他於 2019年 5月 5日在推文中表示：
「過去 10 個月以來，中國已向美國支付價值 500億美元科技品關稅（25%），
以及價值 2000億美元其他商品關稅（10%），這些款項帶給我們龐大的經濟效
益。（Over the past 10 months, China has paid us $50 billion in tariffs on high-tech 

goods (25%) and $200 billion in tariffs on other goods (10%), which have brought us 

tremendous economic benefits.）」當中國於 7月 15日公布當年第二季經濟成長
的數據顯示，受美中貿易戰和內需放緩影響，該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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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減緩 0.2個百分點，是 27年以來中國 GDP表現最差的一季。川普趁機宣稱，
這是美國關稅對中國已經產生衝擊的證據（楊明娟，2019a）。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大陸經濟）副所長吳佳勳表示，美中貿易戰可
以歸納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有三個特色：首先，認定中國是擾亂國際穩定秩
序者，為「修正主義強國」。其次，認為中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幾已成兩黨共
識。其三，認為中國大陸崛起衝擊 美國經濟競爭力。在經濟領域，許多美國企
業智財權遭受其竊取和不公平審查，或遭受中國其他的不良貿易行為影響。因
此，美中貿易戰不再僅侷限於貿易層面，美國商務部於 2018年 10月 29日宣布，
禁止美國原創技術出口並轉移給福建晉華（吳佳勳，2018：11）。

二、中國的應對措施

中國對於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舉措感到相當意外，因為他於 2017年 11

月 8日對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國是訪問，受到中國政府高規格的接待。在川普
訪中之前，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於 10月 30日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會就表示，中
方將以「國是訪問＋」（state-visit-plus）的規格接待，例如包括習近平破例在
紫禁城設宴款待川普（陳聖涵，2017）。由於川普非常滿意這趟中國之行，所
以當時各界認為，川普過去在競選期間對中國的強硬態度，應該會趨於緩和。
但是後來的發展卻出乎中國意料之外，各界也非常納悶為什麼會有如此戲劇化
的轉折？根據當時隨同川普訪問中國，時任國安顧問的前陸軍中將麥克馬斯特
（H.R. McMaster）曾於 2020年 9月出版的回憶錄《戰場：保衛自由世界的戰鬥》
（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中提到，川普的改變是發生
在與總理李克強舉行的最後一場會議。當時李克強表示：「中國已擁有強大的工
業與科技基礎，早已不需要再依賴美國，美國認為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的想法是
沒有根據。美國在未來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為中國提供原材料、農產
品與能源，讓中國生產高科技的工業產品與消費品」（盧伯華，2022）。會後，
麥克馬斯特與時任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都認為，中國已不再是
199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將不再遵循「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原則。
川普在離陸前的記者會提到中美貿易的問題時，對習近平說：「我不怪你，我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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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麥克馬斯特認為川普的意思是指，中國要改變現有的國際體系與自
由市場經濟規則，美國不會再坐視不管。因此川普結束北京之行後，大幅修改對
中國政策，從「戰略性交往」轉型為「競爭性交往」（盧伯華，2022）。

對於川普的貿易戰，中國也強硬以對。中國商務部首先於川普祭出制裁的同
一天（2018年 7月 6日），也作出反制措施，對價值 340億美元的美國輸陸商
品徵收 25%的額外關稅，其中包括美國向中國出口最多的貨品大豆。在美國於
同年 8月 23日對中國 160億美元商品課徵 25%的關稅後，中國再對美國出口至
中國的商品祭出相同報復。同年 9月 24日，對川普對價值 2,000億美元的中國
商品徵收 10%關稅的措施，中國對價值 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 5%（飛機、
電腦等）至 25%（肉品、小麥、葡萄酒、液化天然氣等）不等的關稅。對於美國
於 2019年 5月 10 日對價值 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課徵 10%到 25%的關稅，
中國於 2019年 9月 1日對美國約 750億美元商品加徵 5%至 10%的關稅（楊明娟，
2019b）。然而，貿易戰畢竟是一把兩面刃，雖然美國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
加徵懲罰性關稅，傷害中國的經濟，但是中國也不斷祭出反制措施「倒打」美國
經濟，使美方制裁效果大打折扣，也損害美國自己的企業。因此兩國於 2020年
2020年 1月 15日簽定為期兩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
濟貿易協議」（又稱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U.S.-China Phase On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工商時報社論，2021）。根據該協議，中國承諾於 2021年
12月 31日，在 2017年進口額的基礎上，增加進口價值 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
品和服務。此協議讓雙方的貿易戰暫時熄火。

三、川普期間貿美中易戰分析

美中貿易戰是川普政府為了解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以及中國在知識產
權、技術轉移和產業政策等方面的不公平行為，而發動的一場經濟衝突（高長，
2019：89）。自 2018年以來，雙方相互加徵了數千億美元的關稅，並採取了其
他限制措施，導致全球貿易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估計，2019年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了 0.7個百分點的下降（中華
民國銀行公會，2019：11）。根據美國聯邦準備委員會（Fed）的研究，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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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使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每月多付了約 30億美元。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雖然表面上看似乎是源於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所導致，

然而這僅為外在現象。更深層次的原因乃源於美國經濟體系之結構布局與中國產
業的升級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之間的矛盾，逐漸侵蝕了既有的中美產業互補關
係。中國因其完整的產業鏈，正日益對製造業空心化的美國形成實質威脅（馬淑
娜，2021：67）。這種局面凸顯出中美兩國之間經濟結構的轉變，兩國間的競爭
日益加劇。美國與中國所涵蓋的產業範疇逐漸交織，不再單純侷限於傳統的製造
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相反地，中國的產業體系日益涵蓋高附加價值的領域，如
高新技術產業與創新領域。這種轉變使得中美之間的競爭逐漸擴展至更多層面。

中國的產業升級與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其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嶄露頭
角。然而，這也引發了美國的擔憂，認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可能對美國的科技霸權
地位構成挑戰。因此，美國採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旨在限制中國的科
技發展，同時保護自身的技術優勢。

參、拜登總統的「美中貿易戰」與中國的應對措施

一、拜登總統對中國的貿易戰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於 2020年 11月 8日的總統大選，打
敗尋求連任的川普，當選美國第 46任總統。由於拜登過去長期與中共保持良好
的關係，例如在他擔任參議員以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期間，成為推動美中關
係的重要推手，且由於其次子杭特（Hunter Biden）在中國的投資關係，故他一
直被各界認為屬於「親中」派，甚至還被冠上「舔共」的負面標籤（李可心，
2020）。因此許多人認為，拜登上台後可能會減緩對中國的貿易戰。中國也有
很大的期待，希望他能夠改變川普具有敵意的對中貿易政策。然而，拜登畢竟是
久歷政壇的老將，他深知現在的美國民意不允許再保持親中的立場。因此他在
競選期間改變原先親中的態度，更不斷公開表態反中，甚至於 2020年 2月在民
主黨總統初選辯論時，稱習近平是「惡棍」（三立國際新聞，2020）。因此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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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於 2021年 1月 20日上台後並未如中國所願，雖然沒有在對中國施加新的關
稅，但也沒有取消對中國原有的貿易制裁措施。新任貿易代表署代表台裔美籍的
戴琪（Katherine Chi Tai）於 3月 29日表示，短時間內不會取消向中國貨品徵收
關稅的措施，但將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然而雙方的談判並不順利，戴琪於 10

月出席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演講時宣布，中國未完成「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承諾，使
雙方的談判破局（楊晴安，2022）。

2022年間，由於美國的通膨問題非常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及人民生計。外
界推測，拜登總統為了緩解通膨，可能很快就會宣佈取消川普政府時期，對中
國商品加徵的部分關稅。「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於當年 3月的一篇報告表示，若全面取消川普政府
對中國產品加徵的關稅，能讓美國家庭每年平均節省 797美元。但美國工會組織
則反對削減對中的關稅，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就表示，拜登顧慮
削減對中的關稅，對美國工人會造成影響（藍孝威，2022）。拜登政府最後於 9

月 3日宣布，將維持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懲罰性關稅，讓中國的希望破滅（自由
財經，2022）。

二、中國的應對措施

根據「亞洲週刊」報導，習近平與拜登兩人頗有淵源，2011年時任美國副
總統拜登訪中，由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接待，兩人首次見面後迅速建立「私人
關係」。2012年習近平訪美，拜登告知他有關王立軍在美領館透露的薄熙來與
周永康等的政變計劃（江迅，2020）。所以習近平對拜登的上台頗具期待，希望
他能改變川普的對中貿易政策。但是由於國內外因素的制約，讓拜登不可能與中
國在貿易戰上和解。故整體而言，拜登政府仍延續川普時代的鷹派路線，但考量
美國國內整體經濟和商業利益之下，對中貿易新政策採取「軟硬兼施」的策略。

習近平對拜登的期待最後落空，改而採取強硬的應對措施。美國智庫「捍衛
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學者辛格頓（Craig 

Singleton）表示：「習近平顯然認為，為接觸而接觸是徒勞無益的事情，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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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已經過去，現在反而是北京做好迎接困難的準備的時候。」（中央通訊社，
2023）例如嚴審中美合作在美國生產電池投資案；以網路安全審查為理由，對
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搜查、甚至逮捕行動；中國當局於 2023年 4月 26日又通過
新版「反間諜法」，加強對外國公司的監控，也引起美國企業的不安（劉大年，
2023）。

雖然中國為了振興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經濟，一方面向全球投資者發出開放商
業的積極信號，以吸引外資；但是，另一方面卻透過調查、突訪和拘留等方式，
對外企展開施壓行動。而且中國的許多措施很明顯針對美國企業，例如 2023年
3月 20 日突襲搜查美國諮詢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的北京辦事
處，並拘留 5名中國員工；3月 31日，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發布公告，對「美
光科技公司」（Micron）在中國銷售產品實施網絡安全審查；4月 26日，中國
警方對美國諮詢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上海辦事處進行突襲（張婷，
2023）。

中國政府的這些舉措引起外企寒蟬效，外商人人自危。鑑於中國警方調查的
不確定性，「美思明智」為了確保員工的安全，撤離數名駐香港的員工，包括香
港辦事處的負責人。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中國政府打
擊在中國的美國企業，是由習近平親自指派國安部長陳一新負責相關行動，從國
安角度有系統整治美國企業收集中國訊息的行為，顯示習近平重視國安高於經濟
增長（藍孝威，2023）。中國的這些舉措，可說是美中貿易戰的延長。

三、拜登期間美中貿易戰分析

拜登總統於 2021年 1月 20日正式就職，接替川普總統，並面臨著美中貿易
關係的重大挑戰。自 2018年以來，美中兩國之間爆發了規模最大的貿易戰，雙
方相互徵收了數千億美元的關稅，並在科技、金融、人權等領域發生了激烈的角
力（劉致賢，2018：23）拜登上任之後並沒有立即取消或減少川普時期對中國
的關稅和制裁，而是表示要與盟友協調一致的立場，並進行全面的政策審查。拜
登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將繼續對中國施加多邊壓力，以滿足美國
在知識產權、補貼、勞動和環境法規等領域的訴求。因此，美中貿易戰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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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內結束，而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拜登上任之後，並未繼續對中國課加關稅，顯示拜登不太可能像川普那樣過

度依賴關稅這一武器來威脅中國，而是會利用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集體談判以及
國內稅收政策等多種手段來支持美國企業。這種情況下，世界貿易組織（WTO）
可能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為一個達成多邊協議的平台（陳岩，2020）。此外，
拜登還可能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外交摩擦，比如中印邊界爭端、中澳貿易
戰、以及與日本、韓國和台灣的長期緊張關係，來聯合其他國家對中國施加壓力。
拜登在對中國的貿易戰的手段比起川普，顯得較為多元與更有策略性。

除了在貿易戰多元的手段與策略之外，拜登也注重平衡性。在對華強硬的同
時，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和溝通意願，表示願意與中國合作解決氣候變
化、核不擴散、全球衛生等共同關切的問題。他還表示不會支持與中國完全脫鉤，
而是要建立一種「競合」（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關係，同時恢復了與中國
高層的直接對話渠道，並在 2021年 2月 11日與習近平通話，就雙邊和地區問
題交換意見，顯示了他重視雙邊關係的溝通和對話。在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同
時，拜登也展現出尋求平衡的態度，不希望與中國關係惡化到無法修復的地步，
提出了「競合」這一新的外交策略，意味著在競爭中尋求合作，並在合作中保持
競爭（蔡裕明，2021：66）。

肆、川普與拜登在美中貿易戰之比較分析

美中貿易戰是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的重要議題，從川普過度到拜登時
代，美國對中貿易戰的策略和手段都有所變化，但其背後的目的和考量卻有著深
層的連結。川普主張以關稅為主要武器，目的在於縮小與中國的貿易逆差；而拜
登則強調多邊合作和提升美國的全球競爭力。這兩位領導人的策略雖然不同，但
都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川普和拜登在美中貿易
戰中的異同主要反映在目標、手段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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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戰的目標

川普主要關注的是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他認為這是中國對美國的不
公平貿易行為所造成的。他通過加徵關稅和限制中國企業的方式，試圖迫使中國
做出更多的讓步，例如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拜登則更重視的是美國
在科技、創新和規則制定方面的競爭優勢，他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
手。他將通過投資教育、基礎設施和綠色能源等領域，來提升美國的競爭力。
他還將利用貿易談判來推動人權、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等議題（中央通訊社，
2020）。

二、貿易戰的手段

川普喜歡使用關稅作為打擊中國的主要武器，他曾自稱為「關稅人」（Tariff 

Man）。他在 2018年至 2020年期間，對約 5,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了不同
程度的關稅（馮兆音，2020）。他還將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公司列入實體清單，
限制它們與美國公司的交易（平章，2020）。拜登則可能不會過度依賴關稅，而
是採用更多元化和多邊化的手段，例如利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爭端解
決機制、與盟友進行集體談判、以及使用稅收政策來支持美國企業。

三、貿易戰的策略

川普採用了一種單邊主義和交易主義的策略，他不惜與盟友發生衝突，也不
重視多邊組織和協議。他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鋼鐵、鋁等商品加徵了關稅，並退
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重要協議。他還阻撓了世
界貿易組織（WTO）的改革和運作。拜登則可能採用一種多邊主義和合作主義的
策略，他將重建與盟友和夥伴的關係，並重返多邊組織和協議。他將支持世界貿
易組織（WTO）的改革，並與其他國家共同制定全球貿易新規則。他還將重新加
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重要協議。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 28

伍、雙方重點比較分析

川普和拜登，作為兩位在這場貿易戰中的美國前後任總統，他們的策略和立
場對這場經濟衝突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通過比較他們的政策和行動，我
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未來的可能走向。有關兩位對中貿易戰
重點比較如下表一。

表一、川普與拜登對中貿易戰重點比較表

貿易戰重點 川普 拜登

加徵關稅
2018 年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
稅，涵蓋了數百億美元的中國進
口商品

可能在調整關稅政策時更加謹
慎。

技術轉移問題 指控中國強迫美國公司轉移技
術，以換取在中國的市場准入

同樣關注技術轉移問題，但可能
透過多邊合作來解決

對華為的制裁 將中國的電信巨頭華為列入黑名
單，限制其購買美國技術和零件

尚未明確表示是否會解除對華為
的制裁。

貿易不平衡 重視美國對中國的巨大貿易逆
差，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雖然關注貿易不平衡，但可能更
加重視其他經濟和策略問題

合作策略 傾向於單邊行動 強調與盟友合作，共同應對中國
的挑戰

人權問題 較少公開討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更加重視中國的人權問題，特別
是新疆和香港的情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綜上所述，川普和拜登在美中貿易戰的異同之處，主要體現在他們對貿易戰
的目標、手段和策略的不同取向。 川普更關注縮小貿易逆差，使用關稅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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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武器，採用單邊主義和交易主義的策略。 拜登則更重視提升競爭優勢，使用
多元化和多邊化的手段，採用多邊主義和合作主義的策略。 這些差異反映了他
們在個人風格、政治理念和選民基礎上的不同。 然而，這些差異並不意味著拜
登會結束貿易戰，因為中美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衝突，而且對中國施壓在美
國有著廣泛的政治共識。 因此，拜登可能只能改變貿易戰的程度和形式，而不
能改變貿易戰的格局。

陸、美中貿易戰所造成的影響

一、對中國的影響

貿易戰讓中國蒙受巨大的損失，根據中國「華富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分析，
中國的損失包括：1、在鋼產品方面，中國不但是全球最大的鋼產品生產國，也
是出口國，占全球出口約 1/4。川普對鋼產品和鋁產品加徵關稅，對中國影響非
常大；2、在高科技方面，如中國在半導體業尚是一個「新進者」與「跟隨者」
的角色，中國提出 2025年的先進科技的國家戰略，在貿易戰中蒙受比較大的損
失；3、在高製藥方面，近年來中國的醫藥企業迅速成長，出口增長迅速。然而，
美國對中國醫藥業的制裁，影響生物醫藥的發展甚大（華富保險，2022）。

貿易戰讓中國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為外資的撤離，根據「中國美國商會」
（AmCham China）於 2023年 3月 1日發佈 2023年度的「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
顯示，僅 45%的受訪美商仍將中國視為首要或前三大的投資目的地，創該調查
25年以來最大跌幅。換言之，不再優先投資中國或只將中國視為眾多投資目的
地之一的美商比例，已升至史上新高，總計 55%。該商會總裁何邁可（Michael 

Hart）表示，這代表美商對投資中國的熱度有所冷卻（黃麗玲，2023）。
美國對中國課徵報復性關稅，讓中國的製造成本提高，加上美國實施的一些

制裁措施，讓很多中國製的商品受到限制。因此造成外資企業與中國企業大舉撤
離中國，轉移到成本較低的越南和柬埔寨等地。中國經濟學家吳嘉隆針對「粵港
澳大灣區」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國外訂單在流失，尤其是來自美國市場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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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國國內需求又填補不上來，「這反映內循環有很大壓力，國內需求不足以
填補國外訂單的流失，企業衡量整個經營環境惡化，只能選擇撤出」。中國製造
業重鎮深圳紛紛出現工廠倒閉潮，導致眾多工人失業（陳漢、林岑心，2020）。

美中貿易戰促使中國加快產業升級和轉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中國政府推出了「雙循環」發展戰略，強調以內需為主導，以外需為補充，打造
更加開放和競爭的市場體系。同時，中國也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例如加入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張恪渝、周玲玲，2021：52），以及與歐
盟達成全面投資協定（CAI），以拓展多元化的貿易和投資渠道。

美中貿易戰反映了兩國在政治、安全、人權等領域的深刻分歧和競爭。美國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採取了一系列對抗中國的措施，例如支持台灣、香港、新疆等
敏感議題，限制中國科技企業在美國市場的活動，以及加強與印太地區的盟友合
作。雖然拜登政府上台後表示願意與中國對話和合作，但仍未撤銷特朗普時期實
施的關稅和制裁措施。因此，美中關係仍處於高度敏感和不穩定的狀態。

二、對美國的影響

古人有云：「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意思為發動戰爭者，雖然殺了敵人
一千，但是自己也損失了八百人，因為戰爭時雙方一定都會有損失。貿易戰雖然
不是在戰場上廝殺，但是其造成的影響並不輸於真正的戰爭。而且貿易戰除了會
傷害敵人的經濟外，自己也會遭受損失。所以川普發動的貿易戰，讓中國的經
濟遭受巨大的損失，但同樣也傷害美國的經濟。雖然川普曾於 2018年 3月 2日
在推特上宣稱：「貿易戰是好事，而且容易打贏。」（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但是迄今兩國還在纏鬥中，尚未真正分出勝負，而且美國的經濟已
遭受重大的影響。

貿易戰對美國經濟最直接的影響為通膨問題，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懲罰
關稅，提高國內生產成本，部分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經濟日報社論，2023）。
關稅的苦果由美國消費者承擔，美國對中國徵稅的商品包括數千種生活消費
品，故對美國人民生活直接產生影響。美國「零售業領袖協會」（Retail Industry 

Leaders Association, RILA）負責國際貿易問題的副主席夸奇（Hun Quach）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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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關稅在一段時期內就是等同對美國家庭徵稅」。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發表研究報告顯示，對中國課徵的高額
關稅導致 2018年美國消費者的年收入損失約 78億美元（Reuters, 2019）。美國
通膨攀升，成為拜登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甚至曾考慮降低懲罰性關稅（邱萬鈞，
2022）。

川普曾表示，關稅會鼓勵美國製造企業把生產轉回國內。他於 2019年在推
特「下令」，在中國的美國企業「馬上開始尋找替代方案」。雖然有許多美國
企業考慮撤離中國，但是迄今仍有許多美國企業仍留在中國。一些美國大公司
甚至對中國進行新的投資，例如美國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 

Corporation） 於 2018年 9月 5日與廣東省簽署系列協定，宣布將出資 100億美
元，在廣東建設大型獨資石化項目；特斯拉（Tesla, Inc.）於 2023年 4月 9日宣
布將在上海新建儲能超級工廠。根據上述「中國美國商會」發佈 2023年度的《中
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有高達74%的受訪美商表示，會持續深耕中國市場。

川普曾於 2016年大選時，揚言要逆轉美中貿易逆差，但是根據美國聯邦商
務部於 2023年 2月 7日發布統計顯示：2022年，美中貿易額為 6,900億美元，
其中美國自中國進口總額為 5,388億元，中國自美國進口 1,538億美元；美國對
中貿易逆差從 2021年的 3,535億美元增至 3,829億美元。前任美國貿易副代表
葛雷瑟（Ed Gresser）指出：「關稅並沒有絕對影響力，至少目前還看不出來」（王
山，2023）。上述現象顯示，貿易戰並沒有逆轉美中貿易的巨額逆差，也沒有像
川普所說，貿易戰是一場容易打贏的戰爭。

另外，中國對美國發動的報復作為，也讓美國農民深受其害。美國是世界最
大的大豆生產國，多個大豆主要生產州是川普的票倉與關鍵的選戰搖擺州，而
中國是美國黃豆的最大客戶，因此大豆成為中國最有力的經貿武器之一。中國
對美國大豆徵稅 25%的報復性關稅，導致美國對中國的大豆出口量大幅下跌約
70%，大豆收購價也從每蒲式耳（36公升）11美元，暴跌至 8美元。農民波伊
（John Boyd Jr）就表示：「美中貿易戰帶來的影響是毀滅性，許多農民都瀕臨
破產邊緣」（馮兆音，2019）。

中國對美國大豆的報復作為，導致共和黨於 2018年 11月的期中選舉，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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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薩斯州、伊利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西根州中部州的州長選舉。期中選舉的投
票率創下近 50年來的新高，達到 49.3%。 民主黨人成功動員了大量的反川普選
民，尤其是女性、少數族裔、年輕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在眾議院選舉中
贏得了 235個席位，比上屆增加了 41個席位，也是自 1974年以來最大的一次
增幅。 他們還在州長選舉中奪回了七個州的執政權，包括威斯康辛州、密西根
州、伊利諾州等重要的中西部州份。

川普政府為了安撫票倉，為農民推出「市場便利計劃」（Market Facilitation 

Program），幫助被貿易戰波及的農民能快速取得補貼。美國農業網站「成功務
農」（Successful Farming）報導，自貿易戰開打後至今，美國農業部根據「市場
便利計劃」，已向農民發出 230億美元現金補助，是政府 2008年至 2014年對
汽車製造商補助總額的兩倍。2019年，農場淨收入每 1美元之中，就有 24分錢
來自政府補貼（林宜萱，2020）。

三、對世界的影響

美中貿易戰雖然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但是兩國為世界上第一與第二
大經濟體，因此兩國的貿易戰自然會對世界的經濟造成影響。例如貿易戰擾亂了
全球供應鏈，根據《彭博社》（Bloomberg）於 2021年 6月 16 日 取得聯合國「開
發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的報告顯示，
美中貿易戰引發的貿易衝擊，徹底改變了全球的供應鏈，各國也因此而付出昂貴
的代價，國際貿易急遽萎縮約 3到 5 年的成長（張博翔，2021）。此情形造成全
球化的進程遭到阻礙，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於 2023年 3月 16日在出席美國新
廠移機典禮時就示警稱：「全球化幾乎已死，自由貿易幾乎已死」。

貿易戰也推升全球通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他重要原因包括新冠肺炎疫情與
俄烏戰爭）。過去由於全球化與供應鏈的分散，讓全球物價相對持平。但是現在
美中互課報復性關稅以及對自由貿易的報復行動，進一步加劇全球早已浮現的通
膨壓力，推升全球物價的上漲。香港永域控股集團董事李志文表示，從過去歷史
經驗來看，未來約需三到五年時間，才能化解通膨對市場造成的影響。而通膨對
西非或中南美等國家作用力更是長遠，要恢復至過去的狀態，需更多援助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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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可預見未來數年，企業將面臨更多挑戰（葉惟禎，2022）。
雖然貿易戰不會像戰爭一樣會造成人員傷亡與環境的破壞，但對於全球經濟

卻是一種非常具有破壞性的行為。2019年 5月，聯合國認為貿易衝突不斷升級，
已威脅到國際貿易增長，以及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的根基。根據「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報告也顯示，美中互徵關稅的貿易糾紛已經抑制全球經濟前景，由於
貿易流動增長減半為 2.1%，使得 2019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僅有 3.2%，這是
2016年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速度（謝明瑞，2019）。

四、對台灣的影響

《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表示，過去美中這兩隻大象長期和平共處，互跳
探戈，聯合起來共管台灣，讓台灣必須仰這兩個大國的鼻息。但是現在這兩隻大
象因為彼此的生存利益發生重大矛盾而鬧翻了，美國開始轉變戰略，壓在台灣頭
上的手逐漸放鬆，甚至需要台灣的協助，台灣終於可以站起身活動活動筋骨，也
享受前所未有的視野（鄒景雯，2020）。依據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系教
授狄特摩（Dittmer）於 1981年所提出的「戰略三角」（Strategy Triangle）理論，
現在美中台三邊關係處於「結婚型」（Marriage）的關係，也就是美國與台灣維
持友好的「夥伴」關係，但是美中分別與中國關係惡化，中國等於是被兩國排擠
的「孤雛」。

「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影響非常巨大，而且是雙重的影響，既有利也
有弊。但究竟是利大於弊，或是弊大於利，各方說法不一。根據「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分析稱，由於台灣不同產業的全球布局模式差異甚大，如要深入
掌握貿易戰帶來的影響，須從個別台商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與關係下手。基本
上，採取兩岸、美國三角貿易營運模式的台商，產品項目如果列入在美國課稅清
單中，就會受到衝擊；反之，近年來中國紅色供應鏈崛起，原本與台灣的供應鏈
互補合作模式轉變為競爭關係，因此這波貿易戰的關稅加徵，與台灣在美國市場
有競爭的中國廠商成本提高，將使台商獲得轉單效益（劉麗惠，2018）。

但是一般而言，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是利多於弊，甚至是台灣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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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貿易戰激勵或是迫使我國廠商分散市場風險，由於在中國生產的成本優勢不
再，台商吹起回流熱。例如自行車龍頭巨大集團董事長杜�珍表示，原已計畫從
中國生產、行銷全球，但現在必須分散產能。該公司將 20萬輛腳踏車、接近年
銷售量 5%的產能，移回台灣。根據金管會統計，2017年上市櫃企業中國投資獲
利為 2,761億元，較前年減少超過百億元，但將獲利匯回台灣的金額卻創歷史新
高（吳中傑、林洧楨、李玟儀，2018）。為因應此新形勢，我政府陸續公布「台
商回台投資 2.0版」、「根留台灣大企業」及「根留台灣中小企業」額度高達 6,000

億補貼貸款地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監察院，2020：1）。
另外，因為受到美中貿易紛爭的影響，台商正逐漸分散海外生產基地。有許

多廠商前往較為熟悉的東南亞市場進行投資。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指出，由海外
生產實況調查資料觀察，新冠肺炎疫情與貿易紛爭牽動廠商全球供應鏈重組，
2021年我國廠商在中國及香港生產比率為 42.4%，較 2018年下降 4.5%，主因部
分產線移轉回台灣或是其他地區，其中在東協生產比率自 2018年 1.6%，上升至
2021年之 3.2%（吳秀樺，2022）。

由此可見，貿易戰對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具有促進的作用。我經濟部也提
供台商協助，移轉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國家。依據投審會統計，2022年我國企業
赴新南向國家投資約 53億美元，較 2016年 24億美元成長 121.4%，超越對中國
投資的 50.47億美元，係自 1993年以來，再次超越對中國的投資。在貿易戰後
及 COVID-19疫情下全球供應鏈重組之際，台商對於新南向國家強化投資布局，
亦有助於我國與區域經濟及供應鏈更密切連結（李旻禧，2023）。

柒、美中貿易戰的未來可能發展（代結論）

美中貿易戰自從 2018年 6月 15日開打以來，迄今已有五年餘，不但沒有
停止的跡象，而且拜登總統上任後，還將戰場擴大至科技戰，對中國高科技產業
進行制裁。根據《經濟日報》的社論稱，貿易戰再加上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突顯
依賴中國供應鏈的高風險與脆弱性，使美國更積極擺脫中國對其經濟的影響。在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中國一直堅持站在俄國一邊，使地緣政治下美中交鋒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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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熱化，美中對抗已成為常態。現在美中貿易戰已經不僅是單存的貿易戰，已延
伸至美中兩強的世界爭霸戰。目前多數專家學者對貿易戰的前景抱持悲觀態度，
例如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市場拓展處處長邱揮立就直言稱：「美中貿易戰從
來就不是貿易戰爭，也不是科技戰爭，其實就是美中兩國的霸權爭奪戰，絕不會
有停止的時候」（葉惟禎，2022）。因此，短期內美中貿易戰應該不會畫下休
止符。美國資深國際事務分析家賀席（Michael Hirsh）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誰都不是美中貿易戰的贏家？〉就指出，川普（Donald Trump）
發動的美中貿易戰已經長期化，短期內看不到盡頭，且民粹化的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當道，政治考量壓倒經濟學專業，恐將重創全球經濟，
引發全球衰退（Hirsh, 2022）。

美中貿易戰是美國和中國之間在貿易政策上一系列衝突和磨擦。美國指責中
國存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如知識產權侵權、強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並對
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引發中國的反制措施。雙方在多個場合進行了談判，但
未能達成全面的協議，造成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壓力。美中貿易戰的未來可能
發展取決於多種因素，如雙方的政治意願、經濟實力、國際關係、民意支持等。
從宏觀角度分析，未來有以下幾種可能的情況：

一、繼續對抗

如果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願做出讓步或妥協，那麼貿易戰將持續升
級，關稅壁壘將進一步提高，雙方的經濟和社會都將受到嚴重的損失。這種情況
下，全球貿易體系和多邊合作也將遭受沉重打擊，增加地緣政治風險和區域衝突
的可能性。

二、尋求和解

如果雙方都意識到貿易戰對自身和全球的負面影響，並願意在相互尊重和平
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和協商，那麼貿易戰有望逐步降溫，關稅壁壘將逐漸降低，
雙方的經濟和社會都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這種情況下，全球貿易體系和多邊
合作也將有望維持或改善，減少地緣政治風險和區域衝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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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向合作

如果雙方都能夠超越貿易戰的表面問題，深入探討彼此的根本利益和需求，
並在互利互惠的原則下尋找共同點和合作空間，那麼貿易戰將有可能結束，關稅
壁壘將大幅降低或取消，雙方的經濟和社會都將獲得長期的發展。這種情況下，
全球貿易體系和多邊合作也將得到強化和推動，促進地緣政治穩定和區域和平。

美中貿易戰發展迄今不但看不到盡頭，雙方在手段上更是加大與升級。近期
中國暗示可能使用稀土出口作為報復手段，對美國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另外中國
新版「反間諜法」，對象擴及所有個人、組織、企業。但同時也頒布一些優惠政
策，緩和與美國的貿易緊張關係，並鼓勵外國投資。美國政府為了打擊中國的高
科技產業，特別是華為等重要的科技公司，採取限制半導體技術和產品出口到中
國的措施。近期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行政命令，嚴格禁止美國企業對中國敏感
技術部份投資，包含可禁止或限制美企對中國實體在半導體、微電子、量子資訊
技術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統（蔡姍伶，2023）。美中貿易戰發展迄今，對中國的
經濟產生影響，導致一些企業裁員或減少生產，進而影響到失業率。此外，房地
產市場也受到一定的打擊，導致房價下跌和銷售放緩。美中兩國的霸權爭奪戰目
前的確也看不到盡頭，而局勢發展也確如賀席所做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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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US-China Trade War

Bi Yun Chou

Abstract

The U.S.-China trade war represents a series of conflicts and fri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ver trade policies. The U.S. accuses China of unfair 

trade practice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industrial subsidies. In response, the U.S. imposed tariffs on Chinese 

exported goods, leading to retaliatory measures from China. Both sides have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on multiple occasions, but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has 

remained elusive, resulting in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stress. The U.S.-China 

trade war is not merely a trade dispute, nor is it a technological conflict. In essence, 

it is a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hile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ed 

confrontation,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exists, the outlook remains bleak as 

long as the power struggle continu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stage will persist.

Keywords: U.S.-China rivalry, Section 301, U.S.-China trade war, U.S.-China trad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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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戰結束後，新自由制度主義興起，主導國際政治發展，「南海行為準則」
在這種氛圍下由東協提出，希望透過共同合作建構可行的制度以規範南海地區的
行為。但是 201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乃至去年的烏俄戰爭顯示強調權力政治的
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的地位又重新崛起。「印太戰略」成型之後，中美走向競爭
對抗，兩強在印太地區謀取權力極大化的作為也印證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發展
走回現實主義的路線。南海係印太地區之一部，域內國家和域外大國利益盤根錯
節，剪不斷理還亂。本文以現實主義視角探討「南海行為準則」前景，中國與東
協想要在當前中美競爭結構下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準則」的機會相當渺茫。

關鍵字： 「南海行為準則」、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南海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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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 20週年，也是中國與東協國家「『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第 37次聯合工作組會」，會議於去年（2022年）10月 1-3日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根據中國外交部所發佈的新聞披露，中國和東協各國
已經在本次會議中對「南海行為準則」下一步磋商交換意見，另外東協秘書長
林玉輝也透露已經跟中國恢復面對面談判，目前正展開第二輪審讀（廖士鋒，
2022）。「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ing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準
則或 COC）」是 1992年東協外長會議所達成的「關於南中國海宣言」中的建議
（王勝，2022），期間因各國對於「準則」內容安排上有分歧，是以在 2002年
先行通過「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 DOC）」政治性文件，作為「準則」制定前各方在南海事務上
的行為規範。「南海行為準則」的提出適逢冷戰結束，東西陣營兩極對峙局面瓦
解，人類發展走向不同的發展道路，各國揚棄對抗的冷戰思維，走向互助合作。
從國際關係理論來看，是現實主義的式微，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崛起，當時「準則」
的提出被南海各國投以高度厚望，希望透過國際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的南海紛爭
（Wong, 2016: 42）。但是中國在美國撤出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和蘇比克灣海
軍基地後，利用南海地區權力出現真空罅隙之際，加大對該地區的涉足力度。此
後在 2013年進行填海造島（鄭天恩〔譯〕，竹田いさみ〔原著〕，2021：229-

235）建立行政管轄制度，並派駐軍隊進駐南海島嶼，興建適合各型戰機起降跑
道，而且憑著九段線主張聲明擁有南海絕大部分主權。此外，中國的崛起，帶動
軍事力量的強化、海軍的擴張，加上在南海地區的強硬的維權行動作為引起東協
國家憂心和疑慮，致使「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進度緩慢。各國因為既得利益、地
緣政治因素，或是安全上的考量，分別以技術性障礙推遲「準則」談判進度。從
最初「關於南中國海宣言」迄今已歷 30年，國際政治理論的變化走向從現實主
義到新自由制度主義，如今現實主義呈現回歸的趨勢，恐將對未來「南海行為準
則」磋商增添變數。本文因應國際政治從合作走向對抗，新自由制度主義沒落，
現實主義似有再度崛起的現象，擬以現實主義視角探討「南海行為準則」前景及
可能的結果，以利我國在詭譎多變的南海情勢中掌握機先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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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南海基本情勢概況

一、南海地理環境

南海是西太平洋之一部，位於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陸緣海，周邊國家有台
灣、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及中國，總面積約為 350萬平方公里，
平均深度約 1,200公尺，中央最深處約 5,500公尺，以麻六甲海峽連接印度洋。
南海共有 300多個島礁，通稱為南海諸島，按照地裡位置可區分為東沙、西沙、
中沙和南沙等 4個群島。東沙群島位於南海諸島東北部，由 4個島礁組成，距高
雄 240浬、廣東汕頭 140浬；西沙群島位於南海諸島西部，由 30餘個島礁組成，
距離海南榆林 180浬；中沙群島則位於南海諸島中部，除黃岩島外，都是未露
出海面之沙洲；南沙群島處中沙群島以南、菲律賓巴拉望島西方、越南東方及婆
羅洲北方三角地帶間，有大小島嶼約 200個，群島中之曾母暗沙是我國最南之領
土，距離馬來西亞和印尼僅幾十海浬，群島中最大島為我管轄的太平島，距離中
沙群島約 400浬（張召忠，2011：71）。

南海長久以來除了原本的海洋主權爭端及利益之外，還牽涉豐富的漁業和油
氣資源爭奪（胡波，2018：80），各國對於全球日益枯竭的海洋資源和能源，
莫不積極尋找新的處女地，而南海豐沛的資源引起周邊國家的重視。另外，南海
是國際航運的重要通道，中國、日本、韓國及台灣的海上能源生命線，也是全球
經濟活動的重要區域。據統計，全球約 60％的海上貿易航道經過南海，中國每
日經麻六甲海峽運送的石油 1,300萬桶，液化天然氣 260萬桶，海上運輸貿易價
值佔整體貿易金額 60%；南海的石油一般的估計約 213億桶、天然氣則有 286兆
立方公尺（林孝萱，2020）。另外根據中國 2013年公佈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路線觀之，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原物料、能源及出口貨物大多從南海經麻六
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再到中東、歐洲等地區（馮蕊，2021）。由於南海是太平洋
和印度洋之間的主要通道，也是全球商業航運的重要樞紐，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發
展及能源通道，每年通過的船隻數以萬計，包含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馬
來西亞、印尼和台灣，也因此而成為中國軍事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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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海爭議概況

由於南海漁業資源，以及豐沛原油、天然氣蘊藏量，加上是全球航運重要通
道，具高度戰略價值，沿岸各國基於自身利益莫不宣稱擁有或部分擁有該處海域
的主權，產生爭議區域涵蓋西沙、中沙及南沙等三個群島的主權，涉及的國家有
台灣、中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汶萊及菲律賓等七個國家。台灣和中國根
據我國於 1947年公布之南海諸島位置圖（請參見圖一）中的 11段線（中國移除

圖一、南海諸島示意圖

資料來源：楊孟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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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灣兩條線稱為九段線）及在地圖中明確標出四個群島之位置圖而宣稱擁有九
段線內的南海主權。目前我國實際控制南沙的太平島，中國實際控制西沙群島、
中沙群島及南沙及部分島礁。此外，中國 1992年 2月 25日公布實施《中華人
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簡稱「領海法」），其中第二條列舉南海四個群島
為其領海的陸地領土（中國人大常委會，1992），透過九段線宣示及法律規定而
宣稱擁有南海大部分的主權。除了我國與中國之外，其他五個國家分別佔領南沙
其他島礁、或宣稱擁有部分島礁。中越甚至為此還發生西沙海戰及赤瓜礁海戰，
和菲律賓在爭議的海域經常發生衝突等，迄今南海主權歸屬仍未解決。

根據調查，目前越南在控制南沙群島 29個島礁，數量和駐軍最多，並在行
政上設立長沙縣，歸屬慶和省管轄，陸地面積 0.48平方公里，其中在南威島等
十個主要島礁上建有較完備駐守設施，每個島礁上有百人規模的海軍官兵常駐，
具有一定的軍事防禦能力。越南在侵佔島礁建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在島礁上
移居大量長期居住的平民，設立行政管轄機構，建設學校、寺廟、公園等民事生
活設施，形成一個緊密的軍民共同駐守島礁的模式。越南在南沙群島共建造了九
座燈塔，對外宣傳為南海的航道安全作出了貢獻；菲律賓在南沙群島控制九個島
礁，陸地面積在 0.06至 0.33平方公里。菲律賓在南沙群島建設集中在中業島，
已經建有能居住百人的軍民合用據點。但是基礎設施仍然落後，駐軍缺乏重型武
器裝備。其它島礁上設施僅能保障少量人員居住，且抵檔颱風、海嘯等惡劣天
氣和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總體上，菲律賓在南沙群島礁的基礎建設水平較低，
駐軍防禦力量薄弱，僅能夠維持存在，難以對其它國家的駐軍及周邊海域構成實
質性威脅；馬來西亞控制南沙群島五個，在每個島礁設立軍事駐紮點，同時開展
國際旅遊和海洋科學研究項目，藉由淡化島礁軍事據點色彩（劉曉博，2021：
1-67）。

除上述主權爭議之外，南海地區的天然資源也是另一個爭議，南海地區所蘊
藏的油氣資源或因各國所探測的數據而有所不同。該處海域涉及爭議七方除我
國、菲律賓是缺油國家之外，中國是用油大國，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是石油生
產輸出國，越南打算藉南海石油成為強國，所以該處海域天然資源自然就成為各
方搶奪標的物（毛正氣，2013：52）。對此，中國警告並呼籲周邊各國停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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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海域石油開採，表示將不惜一切維護主權。另外 2014年 7月，中國海洋石
油 981鑽井平台移入中方所稱的西沙群島毗連區內展開鑽探活動，越南當局認為
該海域位於其 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事件引發中越外交關係緊張。中國和菲律
賓長期在南海禮樂灘因油氣開發經常發生衝突，到 2019年雙方共同開發該處油
田，但仍然貌合神離（Poling and Bower, 2014）。

三、各國擴權行為

權力政治是現實主義的核心，國家和個人一樣，為了自身利益必然透過權力
的獲取達到目的。上世紀 70年代開始，南海被探測出蘊藏豐沛的天然資源之後，
各國為了利益紛紛採取軍事手段佔領南海島礁，並在佔領島礁所屬經濟海域內開
發油氣資源，引起中國不滿。各國基於國家利益不斷占領南海島礁，並宣示主
權，積極地將權力極大化（Goh, 2013: 85-113）。此外，近年的南海仲裁案，以
及馬來西亞向聯合國提交的大陸架劃界和對中國的普通照會等，都是一種權力政
治的展現。從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看，各國基於利益必然不會放棄對南海的資源的
掠奪，所以會堅持所擁有的利益，並且不斷地向外擴大，同時強化軍事化建設，
以保護既得利益。

各國從 1970年代開始就因為海上爭端和領土爭議而發生軍事衝突和抗議事
件，這也是現實主義中強調權力極大化可能導致的結果。雖然冷戰之後新自由制
度主義的盛行，強調國際組織和制度的重要性，「南海行為準則」也在這種國際
氛圍之下提起，可是實際情形是南海的爭議不斷，還有域外國家的介入。將近
40年以來南海爭議呈現的本質都是各國對於南海控制權的奪取，幾乎都跟中國
脫離不了關係，從中越海戰、漁民爭議、南海仲裁案等。現實主義學派代表人物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說過，國際政治同所有政治一樣，都是一場爭奪權
力的鬥爭，盡管政治家的動機、偏好、思想和政治品質各不相同，但殊途同歸，
他們所追求的直接目標都是權力，國家生存是國家利益之根本，國家權力（尤其
是工業和軍事權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保証，權力弱小的國家在國際上必然受
制於人（Morgenthau, 1967: 4-11）。由於中國主張的九段線主權貼近各國海岸
線，嚴重漠視南海國家的利益，加上豐富的資源，各國自然不肯讓步，所以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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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擴張在南海的權力（控制權）。各國的作為正如摩根索所言，國家權力是發
展生存的保證，在強調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年代，南海各國依舊沒有信任，且持續
發展自身的權力範圍，制定「準則」提議可能只是一個假議題。

表一、1970 後各國對南海的擴權作為與重大衝突事件表

時間 內容 牽涉國家

1974 年 1 月 20 日 西沙海戰，中國控制西沙群島 中國、越南

1988 年 3 月 14 日 赤瓜礁海戰，中國奪取 7個南沙島礁 中國、越南

2001 年 4 月 1 日 中美撞機事件 中國、美國

2002 年 11 月 4 日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 中國、東協

2008 年 2 月 2 日 總統陳水扁在太平島宣示主權，菲律賓外交抗議 台灣、菲律賓

2010 年 7 月 8 日 中國「蛟龍號」在南海海底插國旗宣示主權 中國、南海諸
國

2010 年 7 月 8 日 美國務卿希拉蕊表示南海事務關乎美國利益 美國、南海諸
國

2012 年 9 月 5 日 我國海巡署在太平島實施 50 年來首次實彈射擊 台灣、越南

2012 年 9 月 12 日 菲律賓總統公布命令，將南海命名為西菲律賓海 菲律賓、中
國、越南

2013 年 1 月 22 日 菲律賓將南海爭議提交國際仲裁 菲律賓、中國

2014 年 5 月 26 日 中越漁民發生海上糾紛，引發越南國內反華事件 中國、越南

2015 年 6 月 30 日 印尼總統視察納土納群島海域宣示主權 中國、印尼

2015 年 10月27日 美國驅逐艦實施航行自由行動，駛近中國控制之
南沙渚碧礁及美濟礁 12 海浬內海域， 美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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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牽涉國家

2016 年 7 月 12 日 南海仲裁案公布，菲律賓勝訴 中國、菲律賓

2019 年 12月12日 馬來西亞向聯合國遞交劃定大陸架邊界申請 馬來西亞、中
國

2020 年 7 月 29 日 馬來西亞向聯合國提出普通照會，指出中國的南
海主張不具法律效力。

中國、馬來西
亞

2021 年 3 月 16 日
日本與美國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非
法海事聲索和活動，並表示 2016 年南海仲裁案
判決是最終判決，對所有當事方具法律約束力

日本、美國、
中國

2021 年 3 月 28 日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與印尼國防部長普拉伯沃
達成共識，反對中國在東海及南海擴大行動企圖
片面改變現狀，並考慮在南海舉行日本印尼聯合
軍演

日本、印尼、
中國

2021 年 7 月 30 日 英國航母伊麗莎白女王號穿越南海 英國、中國

2021 年 8 月 1 日 德國巴伐利亞號巡防艦穿越南海 德國、中國

資料來源：南海爭端時間線，https://zh.wikipedia.org/zh-tw/南海爭端時間線。

四、南海軍事態勢

權力政治是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透過權力的擴張保障自身的生存與安全，
強調國家利益、國家安全、軍事力量是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的主要手段。在「南
海行為準則」提議的這 30年期間，南海地區的情勢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更加的複
雜嚴峻，整體的情勢並未因為「宣言」的簽署或「準則」的倡導而緩和，相反的
各國擴權動作不斷。在美國重新宣誓重返亞太之後（徐遵慈，2018：107），南
海地區軍事化的趨勢更加明顯。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重返亞洲戰略領導地位的第
一個具體作為即是利用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表達美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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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問題的立場。美國在 ARF發表南海問題立場所帶來的震撼，反映在各國南
海軍事部署（包括與美合作部分）、外交折衝、及雙邊合作上，使南海成為強權
區域戰略佈置重鎮（李瓊莉，2012：93）。除了我國、中國、越南及菲律賓在
原已佔領的島嶼上派有駐軍均之外，域外大國中的美國、日本、印度及歐盟等均
派遣軍艦到南海宣示航行自由行動（張雅涵，2021）。此外，域外大國和區域內
國家的軍事合作在近幾年快速增加，而印太戰略成形後，印太聯盟以軍事手段介
入南海地區，使得區域內軍事情勢也呈現緊張升高的現象。

由於南海的地緣敏感性，又為經貿和能源的重要航道，且海底蘊藏豐富的油
氣資源，所以中國及南海各國基於利益而不斷的在南海佔領島礁與海域開發，我
國、中國、越南及菲律賓在該地區的島礁派有軍隊駐防，並在島上建制武器裝備
（Hayton, 2014: 150-181）；中國為擴大對南海的實際控制，自 2012年起將所控
制的西沙、中沙及南沙納入行政編制，成立三沙市，同時成立三沙警備區，統管
該市國防動員和民兵預備役工作，協調軍地關係，擔負城市警備任務，支援地
方搶險救災，指揮民兵和預備役部隊遂行軍事行動任務等。另外，從 2013年至
2018年，中國在控制南沙七個島礁實施填海造島工程，同時派駐軍隊，部署防
空、反艦導彈等武器裝備，並在各島嶼興建可供各型戰機起將之跑道。中國聲稱，
包含永興島內的一島七礁的擴建工程已告一段落，但根據德國之聲 2022年底的
報導，衛照顯示中國持續在四個無人島礁進行擴建工程。過去 10年來，中國在
南海的軍事化建設引起周邊國家增加國防開支和填海項目，越南今年在其南沙群
島前哨點擴大挖泥和堆填工程（德國之聲，2022）；菲律賓因為牛軛礁事件而增
強在「西菲律賓海」巡邏，數次驅趕中方漁民；印度尼西亞繼續強化在納土納群
島及周邊海域的軍事部署，並宣佈建設海上民兵，以應對來自中越等國的「入侵」
和「威脅」（胡波，2021）。現實主義強調的安全和利益，在南海的軍事情勢中
充分體現，每個國家為了生存，透過軍事手段自助性的在南海擴權，尤其是中國、
越南及菲律賓在南沙的爭奪更為激烈。南海地區的軍事情勢激化，更顯見區域內
國家仍然沒有信任，而域外國家的軍事介入讓地區安全形勢更加複雜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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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南海行為準則」發展歷程

由於南海地緣特性及豐富的資源，周邊國家除了宣稱擁有主權，極其所能的
佔領各島礁，並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從島礁向外延伸劃定領海及專屬
經濟區範圍，在佔領海域開採油氣和進行捕撈（聯合國，1982)，導致各國長年
來爭議不斷。中國和越南甚至在 1974和 1988年分別在西沙、南沙爆發海戰。
1992年 5月，中越因南海石油開採產生爭議，東南亞國家協會因此首次介入南
海問題，並發表了「1992年東協南海宣言」。在這份宣言中，東協建議制定「南
海國際行為準則」，以確保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代表東協逐漸形成了對於南
海問題的政策立場，並開啟制定「南海行為準則」的過程。從國際關係理論的演
進來看，「COC」提案代表現實主義的式微，新自由制度主義受到重視。

一、「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

1995年，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美濟礁（Mischief Reef）發生爭端，原因是中
國在該處建立了幾座建築物，菲律賓認為這是對其主權的侵犯。美濟礁位於菲律
賓和中國主張擁有的南海範圍內，離菲律賓帕拉旺（Palawan）島僅約 220公里，
遠離中國海岸約 1,000多公里。美濟礁事件引起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在南海的擴張
行為的擔憂，東協國家對中國提出抗議，要求中國正視南海問題，積極解決與東
協國家之間的爭端。為了緩解局勢，中國與東協國家開展了多輪對話，最終在
2002年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瞿俊鋒、成漢平，2018：75-76），該宣
言鼓勵各方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並尋求在南海地區建立互信與合作。

自 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至 2009年初的六年多時間裡，南海的
緊張局勢確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整體形勢相對穩定。各方在這一時期內並
未積極推動重啟「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然而隨著南海地區形勢的變化，特別
是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動，南海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2009年以後，
南海局勢再次出現緊張，各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和控制權爭議日益加劇（Fravel, 

2011:297），「宣言」機制的失靈使得菲律賓和越南等國提出構建具有法律約束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 54

力的「準則」，並積極支持東協重啟與中國關於「準則」的磋商。2011年 7月，
中國與東協國家通過了落實「宣言」的指導方針，東協提出重啟「準則」磋商的
倡議。對於這一提議，中國外長在參加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議後表示願意在條件
成熟時同東協共同商定「準則」。

二、開展「準則」協商準備

2012年 4月，菲律賓海軍在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附近逮捕中國漁民，
指控他們在菲律賓海域非法捕魚。中國政府隨即派遣海警船前往該地區，雙方陷
入對峙，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局勢，最終在美國斡旋下，雙方在 6月撤離該地區，
但是中國在隨後的時間裡加強對黃岩島控制，使得菲律賓無法返回該地區。雖然
當年 11月，中國與東協在共同發表「紀念『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 10週年聯
合聲明」，表示將繼續加強「宣言」的落實，並保持定期磋商，朝著「宣言」所
確定的達成「準則」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兩個月之後，2013年 1月菲律賓向常
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提起針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
張的仲裁案。另外，2014年 5月，中國在越南主張擁有主權的南海水域部署了
海南 981鑽井平台，遭到越南抗議，雙方在該地區發生海上對峙，該事件導致越
南國內爆發反中示威，對兩國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

基於 2013-2014年菲律賓度訴訟和越南的反華事件，中國似乎開始認真的看
待「南海行為準則」的提議。同年 10月，在曼谷舉行的「落實『宣言』第八次
高官會」確認處理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並就「早期收穫」內容初步達成一
致，包括批准「準則」磋商的第一份共識文件，分別設立中國 -東協國家技術部
門之間的「海上聯合搜救熱線平台」，以及中國－東協國家外交部之間的「應對
海上緊急事態高官熱線」等。2015年 7月，在天津舉行的「落實『宣言』第九
次高官會」審議並通過了「準則」磋商第二份共識文件，並探討建立「航行安全
與搜救」、「海洋科研與環保」、「打擊海上跨國犯罪」三個技術委員會。同年
10月，接續在成都舉行落實「宣言」第十次高官會形成了「重要和複雜問題清單」
和「『準則』框架草案要素清單」兩份開放性文件，並就「海上風險管控預防性
措施」交換彼此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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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則」案文磋商階段

2016年 7月，針對菲律賓於 2013年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不利於
中國的裁決，認為中國所提出的九段線主權聲索沒有法律依據與「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不符；其次仲裁庭認定南海諸島在法律上不能視為島嶼，無法對其主張專
屬經濟區（EEZ）和大陸架，這些地物在法律上被歸類為「岩石」或「低潮高地」；
再者，仲裁庭指出，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中國的漁業、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開
發活動侵犯了菲律賓的權益；另外仲裁庭也認為中國在黃岩島附近的行為侵犯了
菲律賓船隻的航行和漁業自由。針對仲裁結果，中國認為該仲裁是無效的，沒有
拘束力、中國不接受和不承認，堅持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爭端，並強調尊重歷史事
實和國際法。

雖然仲裁案結果對中國不利，但是中國在「準則」方面仍然持續與東協國
家繼續的協商，在「宣言」簽署十五周年之際，中國與東協於 2017年 5月在貴
州貴陽舉行的「落實『宣言』第 14次高官會審議」並通過了「準則」框架。同
年 8月，在馬尼拉召開的東協外長會議正式通過了該框架，而在同年 11月舉行
的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上，各方進而宣佈正式啟動「準則」案文磋商進程。之
後在 2018年 8月，中國同東協又就「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達成一致，而在
2019年 5月於杭州舉行的第 17次高官會上各方又確認了「準則」單一磋商文本
草案階段性審讀成果，並且審議更新了「落實『宣言』2016-2021年工作計劃」。
2019年「準則」磋商完成第一輪審讀，後續因為疫情關係而使整體進度推遲（王
玫黎、李煜婕，2019：103-105），但最終在 2022年 10月恢復並啟動第二輪審讀。
相較過去對「準則」磋商進度的消極作為，中國近年顯得更為積極與加快，主因
美、日等域外大國持續在南海行使航行自由權，為箝制域外勢力的干涉，是以持
開放態度和東協各國積極進行「準則」磋商，以利取得南海事務主導權。

四、各國歧異仍待整合

雖然多年來「南海行為準則」案文磋商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各國基於自身利
益，加上中國在南海爭議態度上轉趨強硬，以及美國的印太戰略介入，各國對於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 56

內容出現比較明顯的歧異。中國主張「九段線」，認為南海主要島礁及其附近水
域均為中國固有領土；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家則基於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UNCLOS）提出各自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架主張，與中國的主張存在
重疊和衝突；「南海行為準則」的內容和適用範圍上，部分國家主張應該將爭議
範圍縮小，排除部分敏感領域，以便更好地推進談判；另一些國家則認為應該全
面解決所有爭議問題，以確保協議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在國際法和多邊機制方面，
各國立場也有所不同。部分國家主張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作為「南海行為準則」
的基礎，將其納入國際法體系，而其他國家則認為「南海行為準則」應該建立在
地區國家間的雙邊談判基礎上，並將國際法作為輔助手段；在危機管理和軍事行
為方面，各國態度也存在差異，部分國家希望「南海行為準則」能明確規定各方
在危機時的行為，以防止意外事件升級為衝突，另一些國家則認為應該保留一定
的戰略自主，以確保國家安全。

「南海行為準則」是東協和中國為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透過共同建構
的規範，約束在南海地區的行為，是一種相互信任的機制，並非解決領土爭端或
海洋劃界問題之文件。從「準則」框架來看，「宣言」會是該「準則」的重要基礎，
而「準則」將是一個規範為主的國際規則，主在營造有利解決爭端的環境，確保
南海的航行、飛越之安全（宋燕輝，2017）。案文從 2018年 3月份開始進行磋商，
迄今已經完成第一輪，第二輪磋商已經啟動。

「準則」從 1992年首次被提出之後迄今已經 30年，各國對其法律性質、
危機管控機制、信心增進措施、執行與監督制度等仍存在歧異，加上既得利益的
堅持、域外大國的介入等，均對後續的磋商形成挑戰。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挑
戰就是南海仲裁案所引起的外溢效應，由於國際法庭做出不利中國的判決（李毓
峰，2018：130），使得區域內國家也可能效法菲律賓向國際法庭提出仲裁，尤
其以越南最具備可能性。若然，勢必遲滯整體磋商進度，甚至不排除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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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實主義重回國際關係主流

一、現實主義退場，新自由制度主義興起

冷戰結束後，主導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式微，主要是無法解釋兩極
格局的瓦解，在理論的發展上備受質疑，（黃銘仁，2006：42）。「歷史的終
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認為蘇聯
的倒台證明自由民主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挑戰者，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
類政府最終形態，同時也證實自由資本主義始終是人類政經發展的典範（莊皓
雲〔譯〕，Scott et al.〔原著〕，2010：84）。此外，自 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
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愈發顯著，全球互聯和經濟一體化促使國家之間的互相依賴加
深，這使得新自由制度主義這一強調國際合作、互相依賴和共同利益的理論逐漸
受到重視，而聯合國、歐盟、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出現和擴張，為國家間
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機制，驗證了新該理論關於國際合作和制度對國際政治的影
響的觀點（Keohane and Nye, 2000）。另外，民主與人權價值觀在國際社會逐漸
普及，使得國際政治關注力從傳統的國家利益轉向人類共同利益，新自由制度主
義對此類議題有較好的解釋力。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自由主義基
礎上提出有關國際制度的合作理論，該理論係因應新現實主義挑戰而生（高尚
濤，2009：100），但也認同部分現實主義的假設，主張國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
行為體，國家也是理性的，國家的利益不僅只有軍事權力、權力不可替換的假定。
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過度強調國家的自利行為和權力競爭，而忽視了國際制度在
緩和衝突、促進合作中的作用，並且不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基於衝突和競爭，
而是充滿各種合作的可能性。此外，現實主義者往往關注國家的短期利益，而忽
視了長期的合作和穩定（Keohane and Martin, 1995: 39-51）。冷戰的結束說明軍
事手段不是萬靈丹，而且以武力解決衝突的代價極高。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前述假
設前提下認為國家在衝突發生時會考慮以極小代價朝對己有利的方向解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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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會選擇以互惠，具特定功能的國際制度相互合作，以達到自己的國家目標。
國際上不乏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案例，如聯合國（UN）是全球最大的國際組

織，旨在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合作和人權保護。聯合國的許多機制和活動
都體現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如維和行動、氣候變化談判和千年發展目標等；
歐洲聯盟（EU）的成立和擴張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一個顯著例子。通過共同的
價值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合作，歐洲國家努力實現和平與繁榮；世界貿易組織
（WTO）通過制定國際貿易規則和解決貿易爭端，WTO有助於維持國際貿易秩序；
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另一例子。巴黎協定、京都
議定書等國際氣候協定旨在實現全球減排目標，並鼓勵國家在技術、金融和能力
建設方面進行合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安全組織，成員國之間通過
集體防禦條約共同確保安全。雖然 NATO在某些方面具有現實主義特徵，但其成
員國在合作和制度建設方面的努力也體現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念。

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國際合作、互相依賴以及共同利益的重要性，認為國家
之間的經濟、政治和安全互動會在某些問題上達成共識，從而推動國際合作。此
外，主張國際制度和規範在緩和國家間緊張關係、促進合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
用。「南海行為準則」正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理念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該準則鼓
勵南海地區國家通過多邊談判和合作解決爭端，降低對抗風險。在這一過程中，
國際制度和規範發揮協調各方利益、減少摩擦的作用。此外，「南海行為準則」
強調尋求共同利益，比如維護區域和平、保護生態環境和開展海洋經濟合作等，
這些目標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家間互動的看法相吻合。但是「南海行為準則」
提出迄今已經整整 30年，「準則」磋商進度依然緩慢，現在仍然因為利益因素
無法達成共識，未來磋商之路仍然困難重重。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沒落，現實主義再度崛起

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冷戰之後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主軸，的確也為當代的
全球化發展做出不少貢獻，例如世界貿易組織提供各國公正的貿易制度，促進各
國在經濟利益上的合作。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可以促進國家之間的合
作，並減少衝突，但現實主義卻認為這種觀點可能忽視了國際政治中權力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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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以及國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並且對國際制度的過度依賴，導致忽視了
國際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國家有時會選擇違反國際制度以實現自身利益的現實。
另外，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追求絕對利益，並認為國家有可能在追求絕對利益的
過程中實現合作，然此觀點可能忽視國家在追求利益時，往往更關注的是自身與
其他國家的相對利益，即自身的利益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利益的大小。2014年的
克里米亞危機打破新自由制度主義者的幻想，並且讓現實主義再度受到各界的重
視（Kozłowski, 2014）。前蘇聯雖然垮台，但不代表現實主義中的權力政治就退
出舞台，相反的俄羅斯對於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更加的重視。北約一直認為俄羅斯
仍然是威脅歐洲安全最大來源，故藉由東擴力求將戰略前沿延伸到烏克蘭。俄羅
斯認為北約的東擴已經嚴重影響其國家安全，是以發動克里米亞戰爭，並透過公
投將該地納入俄羅斯領土，造成俄烏邊境長年的動亂。英國在 2016年公投決定
脫歐，凸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說明了現實主義在解釋國家行為方面
的應用，另外中美貿易戰反映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和競爭的觀點。

2022年 2月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同樣也是地緣政治問題的延伸，因為烏克
蘭親西方立場讓俄羅斯坐立不安。普丁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歷史上本就是同一
個國家，又是同文同種，一直都有將烏克蘭那為己有的意圖，而西方極盡所能想
將烏克蘭納入北約和歐盟更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普丁決議發起一場特
殊軍事行動（中央社，2022），戰事迄今已逾一年仍未有結束現象。從烏克蘭的
兩次戰爭來看，新自由制度主義並未如美國政治學者所言，創造人類發展最終制
度，反而在近 30年的發展過程中造成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王金良、周佩欣，
2019），顯示歷經 30年的發展，新自由制度主義成效不如預期。俄烏戰爭的發
生更是證明現實主義在國際舞台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國家就如同個人一般，
具備人性之惡與自私自利的天性，為了生存與安全必須取得權力極大化，不可能
透過自由主義者主張的合作與妥協來達成。新自由制度主義和現實主義其實是看
待世界的一種角度，過去 30年的發展證明自由、合作並非人類制度發展的最終
典範，若干事件的發展反而更凸顯現實主義地位，除俄烏戰爭之外，印太戰略也
是解釋現實主義再度崛起的最佳案例。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為了加速導引中國自由民主發展，決定改變過去圍堵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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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積極和中國接觸合作，促進其融合國際體系，所以不惜讓非市場經濟的中國
在 2000年底加入WTO。自此中國的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在經濟實力大幅增加
的同時，帶動其軍事現代化，尤其是海軍的擴張。2012年開始，中國第一艘航
母遼寧號列裝、新型戰艦、潛艦不斷編入其海軍戰鬥序列，進一步激化在東海、
台海及南海的軍事情勢，區域內的安全形勢不斷的惡化（陳文甲，2022）。此
外，中國成為崛起中的大國之後，對於周邊的領土爭議態度越來越強硬，開始挑
戰既有國際秩序，企圖改變東海、台海和南海的現狀。這與當初美國希望中國融
入國際體系之後的期望不同，反而對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形成挑戰的態勢。川
普總統上任之後，重新檢討對中政策，並且決定在 2017年揚棄過去對中自由合
作外交策略，聯合日本、澳洲及印度成立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對中國
擴張進行圍堵與遏制。Stephen M. Walt於 2019年 5-6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撰
文表示自由霸權戰略已使美國國力弱化和受到不少傷害，唯有使美國回歸現實主
義，才能重現美國偉大的國力，同時也能有效對付區域內潛在的挑戰者（Walt, 

2019：26-35）。
中國宣稱東海主權、台灣問題及南海爭議涉及領土主權和國家統一，是中華

民族核心利益，所以透過軍事擴張、國際政治和經濟手段強化解決爭議的能力，
其中大家最憂慮的便是軍事擴張，而軍事力量是現實主義最典型的樣態。中國和
東協雖然有意在「宣言」基礎上建構「南海行為準則」，朔造南海地區和平穩定
的安全環境，然而近年中國積極的在南海擴大戰場經營，以及在南海艦隊部署航
母、新型戰艦、潛艦等作為就是想要取得該地區的權力極大化，作為解決該地區
爭議的手段（陳文甲，2021）。冷戰以後新自由制度主義主宰國際關係發展，如
今又因為地緣政治發展和利益而消退，現實主義又再度崛起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主
角。

肆、以現實主義分析「南海行為準則」前景展望

現實主義是一種世界觀、哲學傳統，也是一種研究典範，對人性和道德採取
悲觀看法，其歷史觀是一種循環而不是進步的。因此現實主義者對人類是否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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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衝突進而達到永久合作與和平抱持懷疑的態度（Paul and Hall, 1999），在其
眼中人性本惡，人為的悲劇週而復始地一直發生。現實主義興起係因為一戰後全
世界遭受空前災難，歐洲地區已經欲振乏力，而美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
各國都希望美國可以出面協助維持世界和平。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保持歐洲
古典文明的永續，希望透過正義、民主、自由和理性的維護，建立自由主義的世
界秩序，國際聯盟因此而成立，這就是「威爾遜主義」，或是「理想主義」，又
稱「烏托邦主義」（高尚濤，2009：30-31）。但是這種過於理想化的思維與當
時的國際現象嚴重脫節，理想主義者只想到世界的應然而忽略實然，導致戰敗國
的德國嚴重的不滿，納粹主義興起，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Ziemann, 

2003）。
二戰的爆發宣告自由主義的失敗，現實主義者以世界的實然面為切入點解釋

世界實際面貌，其基本假設是人性本惡，國家也是跟人一樣是自私自利的（Jervis, 

1978: 170-173）；國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無法獲
得國家那般的地位與重要性；世界是無政府狀態，利益只能透過自助來保護，競
爭才是本質；國家為保護利益和安全，必然追求權力極大化；國家是理性的，很
清楚了解其目標在哪裡，如何達成（章前明，2002：26）。雖然現實主義歷經
時代變遷而衍生不同理論派系，如新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然不管如何發展，
權力始終是現實主義最重要元素。古典現實主義中，權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新
現實主義將權力當成手段，只要獲得權力的均衡，即可保障安全和利益；攻勢現
實主義也是將權力當成目的，但軍事為主要手段。在國際政治範疇中，最大的特
點就是權力、軍事及政治的綜合運用，對於國際法、道德和國際組織的功能抱持
極度的懷疑。因此，若以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南海行為準則」的建構，其實可
發揮的成效不高，甚至可能由於各國的擴權與極度不信任將導致「準則」難產。
現實主義強調權力的特點讓南海各國對於中國單方宣布擁有幾乎整片南海海域的
歷史性權利感到不滿，均認為中國此舉是漠視長期以來周邊國家的歷史權利。同
樣的，各聲索國也都極盡所能的將自己的權力極大化，希望在南海地區達到權力
平衡的狀態。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切入各國在南海地區作為，可以了解當前「南海
行為準則」其實是遭遇不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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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現實主義觀點分析近年南海事件

（一）事件概況

南海地區國家近年的爭議呈現白熱化趨勢，中國維權力度越來越強，周邊國
家的反應也趨向更為激烈，其中越南跟菲律賓是南海聲索國家中和中國爭端中態
度最為強硬的國家，2020年至今中國與菲律賓、越南在南沙群島已經發生三次
的衝突。

2020年，一艘越南漁船駛至西沙群島的東島附近，遭中國海警編號為一艘
4006號的巡邏船追捕，中國海警登船後，毆打船長、強迫對方簽署轉交財產的
聲明文件，又扣押兩台 GPS定位儀、一個聲納探測器、繩索、一噸重的漁獲，
粗估損失約五億越南盾（周家豪，2020）。

2021年 3月，約 220艘可能是海上民兵的中國船隻聚集在南海爭議海域的
牛軛礁附近，引發了菲律賓和越南以及美國的抗議。中國稱這些是漁船，為了躲
避惡劣天氣而停留在該處，但菲律賓認為這是一種「公然挑釁」，侵犯了自己的
主權和海洋資源。菲律賓派出戰機和巡邏艇記錄中國船隻的情況，並向中國提出
外交抗議。美國也表示支持菲律賓，呼籲中國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2022

年 6月 10日，再度發現逾 100艘中國船隻在牛軛礁附近（盧伯華，2021）。
2023年 2月 13日，菲律賓海巡隊公布畫面，指控中國一艘海警船在南沙群

島仁愛礁附近水域，逼近菲律賓海巡隊船隻，並兩度以軍用等級雷射光照射船
隻，造成菲律賓船員短暫失明 10到 15秒。中國外交部回應，是菲律賓船隻擅闖
中國海域在先，強調中國海警隊的行為「專業」而且「克制」，反過來要求菲律
賓「尊重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謝梓達，2023）。

（二）概況分析

現實主義是一種國際關係理論，主張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動者，國家的
行動由國家利益所驅動。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政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每個國
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可能會使用力量來達到這些目標。中國海警船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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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越南船隻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在保護其領土主權和海洋資源的行為。西沙群島是
中國和越南爭議的領土，中國可能認為越南漁船的出現是對其領土主權的挑戰，
因此採取了強硬的行動。另一方面，越南可能認為自己的漁民有權在該地區捕
魚，而中國的行動過於強硬，對其國民的人權和財產權造成了侵犯。中國的行為
可能會加劇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可能導致進一步的衝突。

仁愛礁及牛軛礁是南沙群島的一部分，中國認為菲律賓船隻的出現是對其領
土主權的挑戰，因此採取強硬的行動。但對於菲律賓來說，認為中國的行動是對
他們其主權和海洋資源的侵犯，因此提出抗議。菲律賓也派出戰機和巡邏艇記錄
中國船隻的情況，這些都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美國的介入也可以從現實主義的
角度來理解，美國可能認為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威脅其在亞洲的利益，因此表示支
持菲律賓，並呼籲中國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三）現實主義特點

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國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所決定的，沒有一個超越國家
的權威能夠有效地調解或解決領土爭議。雖然有聯合國、東盟等國際組織或機
制，但都受到各自成員國的利益和意願所限制，無法強制執行任何決定或裁判。
對於國家的角色則認為國家是主要的行為者，以自身利益和安全為最高目標，並
根據自身能力和意志採取行動。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
力，有信心和動力來推進其在南海的主張和影響力。越南、菲律賓等小國則缺乏
足夠的實力來抵抗中國的壓力，因此只能依靠外交、法律或聯合其他國家來保衛
自己的利益和主權 。對於國家之間的關係，現實主義認為是由權力和利益所驅
動，合作是有限而困難的，衝突和競爭是常態而不可避免的。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南海的行動是為了維護和擴張其權力和利益，並防止其
他國家或外部勢力對構成威脅或挑戰。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的行動也是為了
保護和爭取權力和利益，並尋求其他國家或外部勢力的支持或幫助。中國和越
南、菲律賓之間的合作是建立在有限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威脅的基礎上，並受到各
自的利益和信任的限制。南海行為準則仍處於談判階段，存在許多分歧和困難，
例如如何界定適用範圍、如何處理領土主權問題、如何確保合法性和有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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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終建構成功，也需要各方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和信任來履行其承諾和義務。
從現實主義的視角觀之，準則並不能保證衝突解決機制完全有效。

從以上事件來看中國的處理態度，顯示其急欲改變或挑戰現有的國際規則和
秩序，並推進其自身的利益和價值的企圖，更凸顯其作為修正主義國家對全球安
全秩序的影響。觀察中國在南海的行為，例如島礁建設、軍事部署、海警執法手
段等，其實都是對現有的國際法和規範的違反或無視，並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安
全構成威脅或挑戰，而在其他領域和層面上，例如經濟、貿易、人權、氣候變化
等，也表現出對現有的國際體系和秩序的不滿或不信任，並試圖建立或推動其自
己的規則和機制，凸顯其修正主義作為對地區安全的危害性。

二、現實主義在「南海行為準則」的體現

（一）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是現實主義的特點之一，在「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過程中，各國
試圖通過協議來達到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例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
家通過與中國達成協議，以在南海維持和平與穩定，防止中國的地區霸權主義擴
張；2016年，菲律賓在海牙仲裁案中獲勝，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南海的行為加
以關注。此外，菲律賓積極與美國、日本等國家加強軍事合作；越南在南海問題
上積極捍衛主權與利益，透過參與區域組織，如東協，擴大國際上的話語聲量，
並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加強軍事合作，共同在南海開展聯合軍事演習，以
利制衡中國在南海的不當作為；馬來西亞在南海問題上採取較為低調的立場，強
調區域和平與穩定，同時尋求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如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然馬來西亞也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保持軍事合作，並參與南海地區的聯合軍
事演習，以確保自身在南海的權益不受侵犯。「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過程中試圖
通過外交、軍事和經濟手段達到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

（二）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也是現實主義強調的重點之一，在「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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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都在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包括主權、經濟利益（例如漁業和能源開發），
以及國家安全。這些利益驅使相關國家在南海區域尋求協議，以確保自身利益不
受損害。中國在南海區域擁有龐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為確保這些利益，在南海
地區進行了一系列島礁建設和軍事部署。此外，中國也積極推動與周邊國家的經
濟合作，以鞏固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越南在南海地區和中國也有主權爭議，為
保護其主權和經濟利益，加強與其他有爭議國家的外交合作與參與區域組織，並
且在南海開發油氣資源，以確保國家能源安全；馬來西亞則與中國積極開展經濟
合作，如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南海各國為國家利益，在該處海域積極開發與
建設，甚至進行軍事部署，目的就是國家利益的的維護與獲取。

（三）安全困境

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主要目的是為了
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安全。這份準則旨在防止南海地區的爭端升級為武
裝衝突，並提供一個平台讓相關國家進行對話與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但
是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中國透過軍事擴張追求在南海的利益的行為，已經引
起周邊國家的不安全感，該等國家紛紛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部署來應對，惡化南
海地區安全情勢，最後陷入安全困境。這種安全困境除了讓地區情勢陷入緊張之
外，並增加了東協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對於強調互信合作的「南海行為準則」而
言，信任是協商談判的基礎，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將嚴重影響協議的進展。

（四）國際合作與競爭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是一個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競
爭。「南海行為準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各國在此協議中既表現出合作的意願，
也表現出競爭的態度。例如，在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同時，各國也在為自
己的利益進行談判和爭取。2016年，菲律賓就南海領土問題向國際仲裁法庭提
起訴訟，最後成功贏得仲裁結果。這一事件展示了國家之間利益競爭的一面，但
在仲裁結果公布後，雙方都表示願意在「南海行為準則」框架下進行對話與合作，
體現出合作意願；越南在南海的石油開發計劃引起中國的不滿，雙方關係一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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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緊張，然雙方也都表示願意通過和平談判進行協商，以解決爭端，同樣反映出
國家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的特點。

（五）地緣政治因素

現實主義強調地緣政治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過程中，
各國也將地緣政治因素納入考慮，力求在地區安全與經濟利益上取得平衡。2020

年，越南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多次強調南海問題的重要性，並促進東協成員國
之間就「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達成共識。此期間還與其他東協國家加強合作，
共同應對地緣政治挑戰；同年，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美國支持其他南
海沿岸國家捍衛其領土和海洋資源，這一政策調整凸顯出美國意在南海遏制中國
的影響力的地緣政治立場；2021年，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在南海
舉行了一系列聯合軍事演習，演習旨在展示四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實力和地緣政
治影響力，以應對潛在威脅並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菲律賓和中國雙方表示將繼
續推動「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一舉措表明，儘管在
地緣政治上存在競爭，但有關國家仍在尋求合作，以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

（六）聯盟與對抗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可能結成聯盟或對抗其他國家。在
「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過程中，部分國家可能結成聯盟以共同應對中國的影響
力，同時也可能出現對抗情況，如中菲、中越等國家在南海爭議上曾發生過對抗
事件，這些情況反映了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的基本觀點。另外，為平衡中國在南
海的影響力，美國加強與該地區盟國的聯繫，提供軍事支援，並派遣軍艦在南海
航行，以捍衛該地區的航行自由；面對南海爭議，東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結成聯
盟，共同捍衛地區安全，如東協國家在「南海行為準則」談判中共同對抗中國，
以期確保南海的和平與穩定。這些實例顯示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中，國家為了確
保自身利益，可能結成聯盟對抗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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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部勢力

在「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過程中，外部勢力（如美國）的介入影響地區局
勢和協議的達成。現實主義認為外部勢力可能通過支持某一方或促使區域內國家
之間的對抗，以達到自己的戰略目標。近年來美國等域外國家主張南海的航行自
由權，並反對任何單一國家對南海構成威脅，呼籲必須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
序，故在南海區域航行自由行動中派遣軍艦，號召其盟友積極介入南海事務，如
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共同參加印太地區的軍事演習，此外還支援越南和菲律
賓在南海爭端中提高自己的軍事能力，例如提供軍事援助和提供裝備。這些案例
表明，美國等外部勢力在南海區域的介入，刻正影響地區局勢和「南海行為準則」
的談判。

三、「南海行為準則」面臨的挑戰

（一）沒有信任就沒有共識

新自由制度主義雖然對國際合作保持樂觀的態度，卻忽略南海地區的地緣政
治特性依舊圍繞著利益、生存等現實主義的元素發展。在現實主義理論中生存是
國家最大利益（謝奕旭，2003：109），中國在南海的擴張已經引起國際和周邊
國家的疑慮，導致南海各國幾乎沒有信任的基礎。信任是國際合作的基礎，沒信
任的南海諸國在「南海行為準則」議題上很難達成一定的共識，這也是經過這麼
多年「準則」的磋商進度依舊緩慢的根本原因。表面上來看，各國對於「南海行
為準則」的談判表現高度的積極性，但彼此在國家利益、權力獲得、互相競爭與
合作之間不斷地博弈，很難達到一個平衡點。此外，各國對於「準則」的適用範
圍、法律拘束力、危機管控機制、信心增進措施、執行和監督制度等看法依舊存
在歧異（王勇，2020：33-39），也是因為各國和中國在南海利益既重疊又糾紛，
很難相信彼此可以提出一套雙方都滿意的做法，畢竟中國宣稱幾乎擁有所有南海
主權的說法難以服眾。這就是現實主義中對人性的悲觀看法，認為透過國際之的
合作來照顧各方在南海利益作為是不可信的，「南海行為準則」未來的進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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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礙就是信任的問題。

（二）安全困境增加「準則」協商難度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是無政府狀態，國家的安全必須自助才能獲得保障，所以
各國將會致力發展安全的保障手段，但是其他國家不明其意圖所在，也會加大軍
力建設，如此惡性循環，最後形成「安全困境」（李洪波，2004）。中國航母遼
寧號列裝之後，解放軍海軍具備遠洋作戰能力，到 2019年 12月第二艘航母山東
號成軍，並編入南海艦隊戰鬥序列，期間中國也在南海島礁加大軍事建設與填海
造島，又組織航母在南海進行軍事訓練，引發周邊國家的疑慮。為因應中國的軍
事擴張，確保自身在南海的利益，東協各國也開始加大在南海的軍事建設，同時
也深化和美國、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國勢力軍事合作層次，並實施海上聯合軍演，
藉以抗衡中國強大的軍事實力。當前南海因為中國不斷加大軍事投入，導致各國
也加緊軍事部署，因此而形成所謂的「安全困境」。雖然中國與東協想要透過「準
則」謀求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可是當事國不斷的加大軍事建設，與講求合作的
「南海行為準則」已經產生本質上的差異。因此，在「安全困境」仍然存在的情
況之下，「準則」制定充滿變數。

（三）域外大國的介入加深南海複雜形勢

南海是一個半封閉海，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是國際重要的水道，全球 30%

海運貿易量需經過南海，全球 2/3運載石油船隻需從印度洋穿過南海進入太平
洋，美國、日本、中國、印度、澳洲等國的經貿運輸與南海更是息息相關（經濟
部能源局，2018）。此外，更是美國海軍航母艦隊往來印太和歐洲重要的水域通
道，也是我國、日本及韓國能源與經貿通道，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只要控制南海
就能稱霸東亞。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南海是東亞和美國重大利益地帶，甚至
連遠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歐盟也表達該區域為其經濟利益攸關區。基於對利益的
保護，美、日等國也積極的介入南海事務，加大和周邊國家的海上安全合作，並
透過航行自由行動表達對南海水域通道自由開放的態度。由於中國宣稱擁有 80%

以上的南海主權，加上在南海島礁軍事化建設，意圖控制南海航道。基此，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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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軍艦通過南海實施航行自由行動，並和周邊國家進行安全上的合作，尤其在
今（2023）年的 2月份，菲律賓再增加四座軍事基地提供美國使用，讓美軍的兵
力直接面向台海與南海的前沿。在美國的支持下，菲律賓對「南海行為準則」勢
必更有自己的想法。這對中國積極想要和東協國家在「準則」磋商取得重大成果
產生不利影響。另外，部分國家基於安全利益選擇和大國合作對抗中國，表面上
對「準則」磋商表現積極，實際上卻是消極和技術性的阻撓。國際大國紛紛介入
南海事務，使得南海形勢進一步複雜嚴峻，增加了「南海行為準則」磋商變數。

伍、結論

冷戰結束之後，新自由制度主義興起，國際間透過制度化的組織促進彼此之
間的合作發展將全球化推向高峰，國際政治學者一度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將是人類
發展的典範，在此氛圍下「南海行為準則」被提出，希望透過準則可以提供南海
地區穩定的秩序。2014年，當克里米亞戰爭發生之後，人們才意識到權力政治
仍然影響世界局勢的發展，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舞台又開始崛起。此外。隨著美
國的「印太戰略」成型，還有 2022年初的烏俄戰爭的爆發，在國際政治的發展
上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又開始擴散。美國的學者也投書表示，過去 30年的自由合
作思想削弱美國霸權，將中國扶植成為挑戰美國的潛在霸權，因此必須回歸到現
實主義的外交思路才能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防止地緣上出現挑戰者。於是
「南海行為準則」的建構在現實主義的視角之下可能面臨諸多困難，例如周邊國
家是否願意放棄既得利益接受「準則」制約；再者南海地區軍事化的局面越演越
烈，安全困境將使整個南海緊張情勢走向螺旋式的上升；最後則是大國的介入，
讓區域形勢走向複雜嚴峻。這些準則建構上的困境都是現實主義的體現，中國和
南海諸國根本毫無互信可言，一起合作建立適合各方的制度困難重重。

儘管現實主義讓「南海行為準則」的建構困難重重，但現實主義並也沒有完
全排除可能的合作。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的關係主要受國家利益驅動，而維護
和平與穩定符合南海地區各國的共同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國家通過磋
商南海行為準則，希望建立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次地區安全秩序，維護南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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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並體現這些國家之間較高的政治安全信心和信任程度。南海行為準則的簽
署取決於各國在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和安全需求等方面的權衡。儘管區域內軍事
情勢呈現升高的趨勢，但由於「準則」不涉及主權爭議，只是提供一個爭端解決
的機制。因此，在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符合所有相關國家的共同利益，可能成
為推動談判的共識，而豐沛的南海資源也可能成為各國與中國尋求合作的一種利
基。此外，地緣政治格局的平衡也是南海各國維護自身戰略利益的重要途徑，而
透過「準則」的談判與建構可以讓地緣政治格局達到平衡狀態。所以，在現實主
義的視角下「南海行為準則」的建構雖有可能，唯獨要突破挑戰與障礙實屬不易。

南海情勢複雜多變，利益盤根錯節，牽涉域內外國家眾多，影響層面相當廣
泛。現實主義再度崛起之後，想要透過「南海行為準則」提供和平穩定環境之路
充滿挑戰。雖然中國和東協今年 3月份在印尼雅加達進行「南海行為準則」談判，
惟談判並未達成重大共識。在「印太戰略」對中國全面實施戰略圍堵前提下，未
來南海情勢將更加嚴峻。我國身為南海重要的一方，卻因為中國的打壓，導致發
言與海洋權益容易被忽略。為提升南海議題發言聲量，可善加利用在印太關鍵優
勢，積極爭取美、日支持我國納入南海爭議多邊解決機制，並在平等互惠原則下
共同開發南海資源，同時保障該地區的航行自由與爭端在國際規則下和平解決，
以利創造和平穩定的南海地區秩序，利益區域內各方和兼顧域外相關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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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Prospe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m

Chih-Lung Lin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ise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began to 

domin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is atmosphere,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was proposed by ASEAN, with the hope of constructing 

a feasible system through co-operation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However, the 2014 Crimean War and the Ukrainian-Russian War last 

year demonstrate that the emphasis on power politics and realism still hold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oved towards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and their pursuit of maximizing power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reflects a return to the path of realism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part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countri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re intertwined 

and complicat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spec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from a realist perspective, and it seems that the chances for China and 

ASEAN to formulate a "code" that meets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under the current 

Sino-US competitive structure are quite slim.

Keywords: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alism, neorealism,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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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Uber自 2009年起運用自家車的閒置資源載客營運，並運用科技叫車服務，
補足計程車供給不足的服務，已普遍影響全球的經濟市場。由於與原有計程車管
制行業規定不符，在各國均造成新創的共享經濟與管制衝突的妥協與法規調適的
做法。台灣已修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提供多元計程車的經營方式供 Uber及
新興科技公司等在台經營；相反地，日本並未修訂原有法規，Uber Japan在日本
改以與日本計程車公司合作，提供技術介面亦於日本市場擴展市場。

本文將透過利害關係人理論，分析 2012年至 2019年間台日政策上，相關
利害關係人如政府、Uber公司、Uber司機、計程車公司、計程車協會等是如
何影響政策變遷的方向，導致同樣來自美國的 Uber在台日之間的發展會大異其
趣。本文結論為由於台日在計程車既有監管制度上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導致在因
應 Uber新興科技的後續管制的發展上有所不同。在日本由於計程車的制度傾向
企業經營，且產業結構以企業公會為主，再加上計程車職業駕駛的嚴格規定，導
致 Uber無法突破傳統制度，被迫改變原有經營模式。而台灣計程車的制度傾向
個人經營，計程車司機公會以職業公會為主，司機與公會組織相對於日本制度鬆
散，導致另外由民眾組成的 Uber司機成為另一股抗衡的力量，要求政府開放傳
統管制措施。

關鍵字： 利害關係人、共享經濟、Uber、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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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黑船來襲，該迎接創新還是墨守成規 ?

網路的發展帶來了科技與現代商業實現的兩種革新。許多民眾歡迎這些改
變，但它們經常面臨過時的政府陳舊但屬規範性的商業慣例的管制政策。結果，
有時這些破壞性的技術可能面臨強制終止，或者是以虛假承諾的接受，但承諾受
制於政府嚴格的監管，以至於剝奪了具有革命性的特質（Matsui, 2019: 102）。
Uber和 Airbnb等新技術代表著經濟發展巨大潛力，也代表著既有商業規範發生
根本性變化（Matsui, 2019: 100）。

共享經濟透過多種管道對經濟產生影響，創造出的效益不容忽視。各國政府
政府面臨日益增加的共享經濟，由於影響原有業種如計程車業為特許制，與既有
的道路運送法法規不合的問題，造成外部性問題如治安、安全、網路交易安全、
或對既有合法業者的不公平競爭等等，要求政府應予以監理或治理的呼聲極高。

Uber在進入日本和台灣初期，均受到當地原有計程車業的反彈，主要是計
程車業在台日兩國均需向交通主管機關申請職業駕照及營業登記申請，且考量到
安全，車號需受監理，通常也會指定計程車顏色供乘客識別。

但 Uber帶來的改變可能僅是一連串顛覆的開始，最終可能是顛覆整個運輸
業（李芳齡〔譯〕，Geoffrey G. Parker等人〔原著〕，2016：93），計程車公司
和政府相關單位都己經認知到，Uber正在攻占全球的地方交通（李芳齡〔譯〕，
Geoffrey G. Parker等人〔原著〕，2016：95）。

但最後，台灣政府修改了規定，增加「多元計程車」方案，民眾在修法後，
取得職業駕照及車號註冊後，檢附相關證明即可以自家車透過 Uber等共享乘
車平台提供載客服務並收取車資。目前在台灣發展已相當成熟，依交通部統計
顯示，2021年底多元化計程車營運數計 17,878輛，較 108年大幅增加 9,195輛
（+105.9%），占比是整體計程車的兩成。1但是，日本政府對安全的規定是鐵板

1 交通部統計處。《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報告》。https://www.motc.gov.tw/ch/app/statistics101?l
ang=ch&folderName=ch&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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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並未修正法規，計程車公司不僅開發日本版的 APP叫車系統，共享乘車
平台也改與當地計程車公司合作，透過叫車 APP媒合，提供乘客更加方便叫車，
也幫助日本計程車公司和司機解決傳統只能用電話叫車或滿足服務外國旅客的問
題。

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為：為何 Uber進入日本與台灣的後續經營模式會不
同？政策的利害關係人是如何影響政府管制政策？

2020年初，日本受疫情影響，觀光客大幅減少，Uber在 2014年遭到國土
交通省一紙行政指導後，一直尋找可行模式，在 2018年與淡路島政府及當地計
程車公司實驗成功後，已逐漸找到日本經營模式，即與地方政府及各縣市領有計
程車經營權力的計程車公司即合法業者合作，Uber提供技術及平台幫助媒合乘
客，而不採原有在美國發跡時以自家車和無職業駕駛的司機擔載客的經營模式。
另一方面，在台灣，經過一番波折，交通部在 2019年修法推動多元計程車方案，
另闢新的網路叫車模式併行，在市場上已漸成熟穩定。因此，本文觀察重點，將
以 2013年 Uber公司進入台灣和日本後，至 2019年底 Uber公司在台日均已有
穩定的發展模式，觀察相關政策利害關係人在這段期間內，對制度發展的影響，
並找出影響政策發展的因素。

第二章透過文獻探討，就目前乘車共享經濟的監管政策及在台日的發展情形
找出現有研究不足之處，第三章介紹本文所採用的理論方法及乘車共享的定義，
第四章介紹 Uber的經營與政策變遷，第五章運用利害關係人理論，觀察政策變
遷的過程中，政府與 Uber在監管與被監管過程中的互動關係，並且著重在不同
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如何運用其優勢來影響政策方向，深入分析監管政策的差異及
其理由。最後是結論。

貳、文獻探討

丸川知雄（Tomoo Marukawa）（2017）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日本和
中國共享經濟政策的發展，並探討了為什麼兩國對共享經濟的反應如此不同，丸
川指出與中國經驗形成鮮明對比，日本社會對共享經濟的態度相當冷漠。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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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既有產業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非常強大，以至於如住宿共享、乘車共享等被逼
到絕境；而在中國，既有產業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相對來說沒那麼強大，因此，在
某些行業上，共享經濟壓倒了既有制度。丸川使用政治經濟學的制度（regime）
實力的分析的框架為日本和中國共享經濟的發展和壓抑提供了重點：制度的政治
經濟實力 --表示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 --決定了共享經濟能否發展並最終改變制
度（Marukawa, 2017: 75-76）。他指出共享經濟被視為一種顛覆既有社會技術和
經濟結構的創新利基。日本乘車共享發展不足是因為計程車公司和政府的政治力
量阻礙了共享經濟利基服務的發展。消費者對乘車共享的需求可能比中國更弱，
乘車共享在中國迅速普及的主因是計程車的短缺，但在日本只有偶爾短缺，而且
限於少數地區。

有些學者以國家共享經濟的跨國比較案例進行分析。Benoit等人將日本及瑞
典政府推動共享經濟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兩國對共享經濟在社會上的價值有顯著
的不同。日本政策推動者的觀點是政府首要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問題，其次才是
社會永續發展，將共享經濟視為有助於振興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工具，可能減緩農
村人口減少並解決老齡化社會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表明日本政府對共享經濟持
積極態度，但政府其他部門對其風險和負面影響表示擔憂（Benoit, Baker, Bolton, 

Gruber, and Kandampully, 2021）。
Mutiarin等人（2019：420）比較了印尼、菲律賓和台灣政府法規和政策如

何處理不斷增長的乘車共享交通服務，發現「這三個國家政府對交通領域共享經
濟的政策反應是漸進的和基於試錯的政策」。

Dorine von Briel與 Sara Dolnica(2020）針對各國城市政府對 Airbnb監管制度
的演變，進行了國際性及長時序（2008年至 2020年）的調查發現，當旅遊需求
升高而帶給當地居民負面的外部性壓力時，管制措施是必要的。多年來，各國際
城市經歷這種負外部性，也都提出了相關法規。監管框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
變，有些會定期進行審查和修改。點對點住宿部門的彈性足以適應政策制定者制
定的任何法規。

綜上，我們發現各國既有的制度會影響共享經濟進入各國後的發展，尤其是
既有制度的政治經濟權力的強弱將可能阻止或阻擋不了共享經濟黑船來襲，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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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歡迎新興科技共享經濟的到來，為他開啟一條康莊具合法性的道路，一種是與
之抗衡，與既有產業能否由競爭走向合作，找到共存的平衡點，在當地存活下來。
因此本文假設：該國既有產業的特殊制度，會導致在不同國家背景下，對同一平
台做出不同的反應。

本文目的旨在透過同一平台在不同國家的行為者，如何透過與政策利害關係
者推動其議程框架的過程，找到各國模式的成因。由於 Uber都是在 2013年進
入日本和台灣，經過摸索與磨合，都在 2019年找到在當地合法經營的模式，因
此本文進行台日兩國制度變遷的比較，並將研究範圍著重在 2013年至 2019年
期間進入台日市場後，所面臨到政策管制時，相關利害關係人如何在過程中影響
政府後續對 Uber公司或計程車產業制度的作為，並分析其差異背後的原因。接
下來將介紹本文的理論基礎。

參、理論回顧

一、利害關係人理論（Stakeholder Theory）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一詞始於 1963年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對
於公司本質之探討，嗣經學者在企業管理結合企業倫理與管理策略，思考企業
之社會責任問題，將利害關係人概念系統化運用（Gibson, 2000; Harrison and 

Freeman, 1999）。隨著 Freeman 提出利害關係人管理之概念，並將利害關係
人定義為一個組織中會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影響之團體或個人，包括政府、
競爭者、顧客、員工、市民團體、供應商、股東等七個組成元素（Freeman, 

2010），相關研究不斷地發展與擴充（陳玉嬌，2022：37），因為企業組織本
身就是策略管理的目的；但是在公共政策的領域中，政府組織策略管理的目的是
公共利益，不是政府組織本身，政府組織本身具有「決策場域」的意義大過它是
求生存的自利組織（陳敦源等，2011：24）， 因此，其分類方式倘運用於公共
政策領域則須酌予調整。

公共事務涉及政府決策的影響，Dunn（1994：85）將「政策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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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takeholders）定義為：「不論是能夠影響政府決策或是受到政府決策影
響的個人或團體，就是政策利害相關者」（陳敦源等，2011：13）。近年，公
共政策及公共行政也常見運用利害關係人理論來分析。陳敦源等人指出「在方法
上或是實務上，公共行政卻常常妥協於現實政策環境，因此，要如何從利害關係
人分析中找出公共利益的維繫本質，是研究利害關係人指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陳敦源等，2011：16）。

Dunn（1994）指出必須重視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與態度，以制定公平正
義的政策；所謂政策利害關係人是指對政府政策影響或直間間接影響公共政策，
對政策下了「賭注」的個人或團體，將政策利害關係人分為三種類型（轉引自
丘昌泰，2013：58-63）：（一）政策制定者：這是指制定、運用與執行政策的
個人或團體。（二）政策受益者（policy beneficiary）：政策制定過程中直接或
間接 受到利益個人或團體，直接受利益者通常是標的團體（target groups），
間接受益者是基於與直接受益者的關係而得到利益。（三）政策犧牲者（policy 

victims）：政策制定過程中喪失其應得利益的個人或團體，喪失原因可能是政策
設計失當，為將他們列為利害關係人；或者政策本身引起副作用，對該團體產生
負面影響；或者該團體欠缺顯著的政治地位與立場；或者為機會成本以下的必然
犧牲品。

Mitchell, Agle and Wood（1997：874）等三位學者，提出一個包含三個面向
的利害關係人判斷架構，它們分別是：合法性（正當性）（legitimacy）、權力（影
響力）（power）、以及急迫性（urgency）。他們以此三種特性為衡量基礎，建
構簡單的利害關係人分類圖（如圖一所示）。基本的利害關係人總共有七種類型，
或有具備合法性、權力和急迫性的一種，或是其中兩種，或是三者兼具，分類如
下：第一類是所謂「潛在」（dormant）的利害關係人；第二類是被稱為「有自
主性」（discretionary）的利害關係人；第三類是會「提出要求」（demanding）
的利害關係人；第四類是「核心」（dominant）的利害關係人；第五類是會「引
起危害」（dangerous）的利害關係人；第六類是「依賴」（dependent）的利害
關係人；最後一類是三項判準皆滿足的「決定性」（definitive）利害關係人（陳
敦源等，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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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利害關係人分類圖：合法性、權力、急迫性

資料來源：Mitchell et al. (1997: 874)；陳敦源等（2011：23）；陳玉嬌（2022：38）。

Hossain（2016：5）在分析了 2019篇共享經濟的期刊，找出共享經濟運用
利害關係人理論分析的文獻，指出共享經濟主要涉及三類參與者：平台提供商、
服務提供商和客戶（Benoit, Baker, Bolton, Gruber, and Kandampully, 2017）。其
他的利害關係人如政治家、地方政府、壓力集團和非政府組織（NGO），但在文
獻中對它們的研究有限。Hossain（2016： 6）指出許多公司都參與了乘車共享和
單車共享（Cohen and Muñoz, 2016）。Hossain（2016：5）發現立法挑戰特別是
由於多樣化的商業模式和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共享經濟的不確定
性。Heo（2016：168）運用 Freeman（1984）所提出的利害關係人理論，認為
利害關係人是指在組織中擁有利益、權利／所有權的任何個人或團體，而且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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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團體可能扮演多個不同的角色，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
陳敦源等人（2011：30）發現在指認利害關係團體上，仍然是各實務經驗重

於理論規範的問題，我們可以從理論上強調有這種利害關係團體的存在，但是，
不論在網絡或是理性決策理論中，並沒有一定的規則告訴我們，在某一個政策領
域當中，什麼團體可以被指認為「利害關係團體」。

綜上，本研究建立共享經濟的利害關係人之分類與關係結構，依權力、急迫
性、合法性及合理性等三個構面，找出本文案例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分為三類。

（一）政策制定者（權力）：指擁有政策制定、執行的政府（包含中央和地
方）。

（二）政策受益者（具急迫性）：政策制定過程中，直接或間接有受益的個
人或團體。如 Uber公司可獲得平台收益，Uber司機可增加收入，乘
客可增加便利性等，社會可增加資源運用率等。

（三）政策犧牲者（具合法性與合理性）：指政策制定過程中，喪失其利益
之個人或團體。如既有受法規限定執業的計程車公司、計程車司機、
計程車公協會團體等。

二、乘車共享（ridesharing）

Heo（2016：167）指出，2015年牛津詞典已正式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和「乘車共享」（ridesharing）這兩個詞納入。牛津詞典將共享經濟
定義為：「一種經濟體系，其中資產或服務在私人之間免費或收費共享，通常是
通過網路」，2而乘車共享被定義為：「參與乘客乘坐由其所有者駕駛的私人車
輛免費或收費的安排，尤其是通過網站安排的安排或應用程序。」3 在所謂的共
享經濟、協作消費或同行經濟中，個人通過租賃、借貸、交易、易貨或交換商品、

2 原文為：An economic system in which assets or services are shared between private individuals, 
either for free or for a fee, typically by means of the Internet.

3 原文為：To participate in an arrangement in which a passenger travels in a private vehicle driven 
by its owner, for free or for a fee, especially as arranged by means of a website or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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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交通解決方案、空間或金錢參與共享活動（Möhlmann, 2015）。
乘車共享是指個人以自家車，利用叫車應用程式（平台）配對，找尋想要搭

車的顧客，收取運費，提供乘客運輸服務。一般多與計程車服務的營運模式相較。
經營乘車共享的應用程式（平台）的叫車服務企業如 Uber或 Lyft就是提供車主
和乘客配對平台的平台服務（宮崎康二，2015：111）。乘車共享與計程提供相
同的服務，但具二項特徵，即未持有計程車職業駕照（在日本是指第二類汽車駕
照，在台灣是指職業小客車駕照）的司機提供載客服務，和乘客利用智慧型手機
隨選（on demand）叫車的服務宮（宮崎康二，2015：111-112）。乘車共享服
務與隨招隨停的計程車不同，乘客利用不同的叫車應用程式（平台）決定，競爭
相當激烈。對平台公司而言，為了比競爭對手提供更優的服務，有效激勵思考新
增功能或服務（宮崎康二，2015：117）。

乘車共享帶來不少好處。如將閒置的汽車，有效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對全職
的上班族、學生及退休人員可以活用假日或零碎時間賺取收入，活用汽車和人力
資源是乘車共享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其次，透過浮動價格進行資源有效分配。
計程車基本上是固定費率，在巔峰時段，計程車停等區大排長龍，偶爾遇上空車
的人可以優先搭乘，隨機地由乘客選擇。但乘車共享則配合需求調整運費，例如
趕時間或有特殊需求的人如生病或受傷無法搭乘電車的人仍會選擇運費較高的服
務。再加上如果乘客多的時段可以隨之調高運費，也會吸引更多駕駛人願意加入
服務。平台公司通常扣除手續費後即為司機的收入（宮崎康二，2015：119）。
第三，會減少購買新車的需求嗎？以社會整體來看，自家車使用率提高，可減少
新車購買需求。尤其都會區，不需買車，有需要時利用平台叫車的人也會增加；
另一方面，乘車共享也會刺激購買新車需求。在美國，也有投入共享平台的司機
行列而購買新車，也有提供購車貸款的優惠方案。不論是已開發或發展中國家，
如 Uber進入印度市場後也帶來新車需求，未來汽車製造商也可視乘車共享為新
商機（宮崎康二，2015：120）。

最後，看好乘車共享，吸引新興投資進入市場。像 Uber和 Lyft企業吸引許
多風險投資公司投注數 10億美元以上資金，如 Facebook在 2009年投資 Lyft公
司 30萬美元，Google和百度也投資 Uber，Google地圖也與 Uber合作，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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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距離的交通方式，估算移動時間和運費等，藉由 Google地圖的便利性也
帶動 Uber的利用者增加。中國百度也在 2014年 12月 Uber進入中國市場時需
調配資金時出資，並提供百度地圖合作開展中國市場。Softbank也在美國投資
Sidecar，並投資亞洲不少的叫車應用程式平台，如印度版 Uber的 Ola出資約 2

億美元，東南亞迅速展開市場的新加坡 Grab Taxi約 2.5億美元。知名電商樂天
也投資 Lyft約 3億美元取得 11.3%股權；中國通訊軟體微信的騰訊控股也投資
Didi平台。LINE也開始 LINE TAXI服務，開啟通訊軟體加入市場行列（宮崎康二，
2015：124）。

另一方面，與共享乘車服務抗衡的計程車業者在各地也展開「計程車叫車服
務」來與之抗衡。「計程車叫車服務」就是利用 APP應用程式來叫車，其實也
就是共享乘車服務的計程車版本，兩者的差異請請參表一。「計程車叫車服務」
也是於事前下載 APP及登錄信用卡付款，已採用乘車共享的便利性（宮崎康二，
2015：126-127）。

表一、乘車共享服務與計程車叫車服務的差異

駕駛 運費 法規的風險

乘車共享服務 一般人也可以開車 配合需求經常變動，
浮動費率 有

計程車叫車服務 需持計程車駕照才能
開車

無關需求
固定費率 無

資料來源：宮崎康二（2015：125）。

為防止違反法規的情形發生，在全球各地已經普及，但在日本尚未能允許個
人收取運費提供載客服務的日本而言，由日本交通（計程車公司）推出的「全國
計程車叫車 APP」廣泛地普及起來。受限於法規，無法以 P2P經營的共享乘車服
務的區域，以計程車叫車 APP來替代的可能性相當高（宮崎康二，2015：126-

127）。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 90

肆、Uber 公司的經營與政策的變遷

Uber於 2009年在美國成立，開發了一款移動應用程序，允許擁有智慧手
機的乘客提交旅行需求，然後將其發送給使用自家車的 Uber司機將乘客運送到
目的地。Uber成為出租車司機、出租車公司和政府持續抗議和法律訴訟的對象
（Heo, 2016: 167）。

Uber在進到日本時，受到計程車業極大的反對，當時還未有一般人提供載
客的叫車服務（竹中平藏，2017：102）。依日本新經濟連盟的資料，美國、英國、
中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已完成乘車共享法律，義大利尚在法案審議中，在這六
國已經開始乘車共享叫車服務，現行法規認定乘車共享叫車是違法，尚未能提供
服務的國家為韓國、日本和德國（竹中平藏，2017：188）。 

全球乘車共享市場急速擴張，2015年時約 1兆 6,500億日圓，到 2020年已
倍增到約 3兆 2,500億日圓，Uber公司市值約達 7兆日圓，全球高度成長的乘
車共享商務，竟在日本噤聲躡足。乘車共享的發展已為全球趨勢，卻因既有業者
極力反彈，妨礙發展，既得利益者十分強勢，甚至阻止乘車共享進入討論，這樣
的氣氛也反映在日本政府的態度（竹中平藏，2017：188）。日本乘車共享一開
始僅限於交通供給不足的偏鄉因以戰略特區之名得到法律認可，然而，在偏鄉都
能實施的措施，為何在高度需求的大都市反而加以禁止？新服務新產業，有必要
採取新的遊戲規則，以目前全面禁止明顯不合理。既得利益者，只顧眼前一二年
的利益，反而會錯失未來十年的利益（竹中平藏，2017：189-190）。

通過創建一個藍圖，Uber傳播了這樣一個信念：改善社會，充分利用閒置
車輛，為需要交通工具但沒有車的人提供更多選擇是可能的。這個願景傳達了
Uber希望通過減少溝通成本和浪費來促進創新和透明。此外，Uber希望與城市
合作，為居民提供良好的兼職工作，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並提高交通服務的品
質。Uber的願景解決了公眾關注的問題，反過來又助於增加宣傳和曝光率（Tseng 

and Chan, 2021: 1899）。Uber通過舉辦慈善服務和活動來建立和改善其企業形
象。名人代言也有助於讓乘客相信 Uber是一個偉大的、創新的、合理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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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看到名人喜歡 Uber，公眾就會相信 Uber是一個高品質的服務。Uber的框
架策略包括向公眾提供願景，舉辦慈善活動，以及爭取名人代言以建立良好的聲
譽（Tseng and Chan, 2021: 1899）。

Uber利用與潛在的司機聯繫的聚合，經常舉行情況介紹會，提供折扣代碼，
並簽署請願書，以提高勢頭和合法性水準，找到社會中新的利害關係人，聯合
起來向政府請願，是具有效果。最知名的合作夥伴之一是 Facebook，它已經將
Uber API嵌入其 Messenger軟體中。用戶可以向他們的朋友發送他們的位置，
當他們在已經有 Uber的城市時，他們可以通過該應用程式叫車。Uber還通過與
政府分享其資料來尋求政治聯繫。它在已經推出 Uber的城市公佈了資料，表明
Uber可以減少酒後駕車的事故。在交通繁忙的台北，Uber收集了尖峰期塞車街
道的資訊，為政府提供乘車共享服務，而政府則可能對 Uber及其新業務形成越
來越積極的態度。Uber也通過與租車公司合作，與商店和活動結盟，開放其 API

與政府開放資料，以確保獲得更多資源和合法性，以授權和證明其業務的合理性
（Tseng and Chan, 2021: 1899）。

Uber和計程車間的衝突，主要是由於共享平台已經成為傳統產業提供產品
和服務的替代供應商，引起了零售業和服務企業結構的震盪，並產生了巨大的
市場價值（Zhang, 2019: 463-464）。與計程車相比，Uber的營運要強大得多，
在三個方面：（1）Uber應用程式對乘客友好，Uber對每筆交易收取仲介費，
費率是依時間和距離參數計算，並由 Uber平台直接自動處理。乘客付費都是電
子化，乘客可以給司打分數，激勵司機提高服務水準；（2）Uber將其司機宣傳
為企業家或獨立承包商，其工作特點是自由靈活和獨立。（3）Uber的另一個特
點是降低交易成本，系統通過應用程式連結司機和乘客，計算旅程票價的機制。
Uber的商業機制是浮動費率，由演算法透過需求供給來決定費率（Zhang, 2019: 

46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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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策利害關係人比較分析結果

本章將依第參章的利害關係人分類，依權力、急迫性、合法性及合理性等三
類構面，分別以政策制定者（權力）、政策受益者（具急迫性）、政策犧牲者（具
合法性與合理性）等分為三類利害關係人，以台灣和日本的經驗進行分析。

一、政策制定者：以政府為觀察對象

本節以國家或中央政府為主要觀察對象，指對 Uber政策有主要影響力者。

（一）台灣

在台灣並沒有針對共享經濟指定是哪一個主管部會主政，由於共享經濟的範
圍廣泛，較容易引起爭議者為既有產業為管制性或特許制的行業如計程車業或旅
館業等，因受既有法令管制，故新的共享經濟模式進入市場後，必然對既有產業
帶來不公平競爭等問題，因此，行政院曾於 107年 1月 16日公布「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因應平台經濟發展法規調適參考原則」，明定國發會為新創法規調適窗
口，各機關應就權責所涉新興平台經濟，檢視相關法規，並視其發展檢討修正。
但由於各項業務仍由各主管部會主責是否放寬，國發會制定有關針對提供者之法
規調適事項如各機關得採行分級管理，並應就個人資料保護、稅款繳納、消費
者保護、保險機制及勞工權益保障等相關法規予以檢討修正（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綜上，中央政府是以各別部會分別處理共享經濟各別領域的問題。

Uber進入台灣後，影響最大的產業以計程車業最甚，計程車的主管部會為
交通部，主管法令依據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施友淳（2022）分析 2013年至
2019年交通部管制政策搖擺不定，以政策變遷理論將過程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1. 2013年 5月至 2017年 2月（進入期）：由於 Uber進入台灣時，是以資
訊業非計程車業，故非交通部管轄範圍，但因 Uber非運輸業而從事運輸
業，經公路總局以公路法開罰（施友淳，2022：94），連續罰，且加重罰，
於 2017年 1月份罰鍰由 9,000元至 9萬元，提高為 10萬元至 2,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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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 Uber司機採吊扣牌照，Uber不堪負荷，於 2017年 2月份退出台灣
市場。

2. 2017年 4月至 2018年 3月（轉型期）：Uber於 2017年 4月份捲土重來，
與租車公司合作，交通部認定如符合租車業沒有違法就不會取締。在此
階段，有 137租車公司及 7,000輛車投入 Uber行列，且因汽車品質及
運費可透過 APP事先了解及透過信用卡付款等利基，大幅吸引利用的乘
客數，Uber與租賃公司合作模式大量搶走計程車生意（施友淳，2022：
124），導致計程車公會於 2018年 3月份再次抗爭，要求交通部應修法
擬定租賃公司代雇駕駛使用資訊平台規定，包括代雇行程時間須高於一
小時，禁止排班與巡迴攬客，車內入須揭露車輛、駕駛人、租車費率等，
且費率必須與車內懸掛價格相同等，再次使 Uber與租車公司合作模式走
向死路（施友淳，2022：31）。

3. 2019年 2月 21日至 11月 30日（穩定期）：交通部於 2019年 2月 21

日預告修訂汽車業運輸管理規則第 103條之 1，增訂多元計程車的經營模
式，並於 6月 9日起要求車合法，人合法才能上路，這是台灣計程車業
50年來最大的變革，為讓制度順利接軌，交通部還讓步，與 Uber協調增
加四個月緩衝期，延自 2019年 12月起開罰。同時，公路總局也在此期
間加開計程車職業駕駛考試梯次，Uber也輔導司機配合政府方案取得職
業駕照後送客。

共享經濟是否需要受到既有法規的限制，端視（1）共享經濟平台的介入服
務程度，與（2）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提供型態，但共享經濟不論在世界各國，都
會受到作為競爭對手的既有產業，與代表傳統產業及利益團體發聲的政府加以限
制，我國立法者通常則是以處罰共享經濟的新興商業行為，作為保護傳統產業的
方法（林昱朋，2020：35）。

（二）日本

共享經濟在日本有很好的機會發展，在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促進民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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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是以推動共享經濟，超觀光立國，達成年度旅客及消費支出目標，將共享經
濟列為重要政策。2016年 11月安倍首相於內閣官房情報通信技術（IT）總合戰
略室（簡稱政府 CIO）內設置共享經濟促進室，成立戰略特區計畫允許特例營業，
但限於偏鄉。2015年 6月 16日第 47次法規改革會議，安倍首相表示結合產業
競爭力會議，推動共享經濟，朝實現地方創生，決定加速法規改革時程（內閣
府，2015a）。2015年 6月 30「日本再興戰略改訂版 2015」-投資未來，生產性
的革命，將共享經濟納入為活化新興市場，需建立必要法令（內閣府，2015b：
32）。2017年 6月閣議決定「未來投資成長戰略 2017」，訂定新 KPI：「2019

年中運用共享經濟來活化地方公共團體至少達成 30個地區，並以共享經濟促進
室為首，推動運用共享經濟活化案例的模型」（岡田悟，2017：6）。綜上，日
本有內閣府高度重視運用共享經濟來達成安倍的經濟目標，並配合召開放鬆管制
的審議會議。

但是，日本的計程車主管部會為國土交通省，對計程車業的嚴格監管由來已
久。根據《道路運輸法》，計程車是一種「普通客運汽車運輸業務」，經營者必
須獲得國土交通省許可。為了獲得許可，申請人必須先提交各種文件，詳細說明
業務計畫 -包括業務區域及在每個當地分支機構的計程車數量。國土交通省最後
依是否符合以下三個標準來頒發許可證：（1）商業計畫適當，確保運輸安全；
（2）考慮到第一標準和企業的預期經營，該計畫是適當的；和（3）申請人有足
夠的能力充分地開展業務（Matsui, 2019: 103-104）。

即使運營商成功地獲得了營業許可，仍將面臨國土交通省嚴格的監管。首
先，他們必須遵守與業務運營有關的各種義務―主要是保護客戶（乘客）和員工
（計程車司機）福利、運輸安全以及他們作為公共承運人的地位。但是，儘管商
業計畫的任何變更通常需要國土交通省的批准，運營商只需要在修改指定區域的
計程車數量之前向國土交通省提供事先通知即可（Matsui, 2019: 104）。

值得注意的是，國土交通省嚴格規定使用私人車輛運送乘客收取費用的限
制，一般只允許在指定的情況下如緊急救難或市、鎮、村或指定的非營利性組
織為確保公共福利取得的許可才行（Matsui, 2019: 106）。因此，經營者必須獲
得許可才能載客收費，即使獲得許可也僅限於農村／人口稀少地區。在沒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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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條件的情況下，使用私人汽車運送乘客收取報酬是嚴格禁止的（Matsui, 2019: 

106）。在日本，私家汽車使用白色牌照，計程車使用綠色牌照，因此，載送乘
客而獲得報酬的私家車通常被稱為「白牌車」。任何經營這種「白牌車」的人將
面臨三年以下的監禁，或 300萬日元（JPY）以下的罰款，金額約為 27,200美元
（USD）（Matsui, 2019: 107）。

日本政府曾在 2009年放鬆管制，國土交通省可以指定特定地區，如果（1）
計程車供過於求的地區，這種調整和振興是必要的；（2）保障一般乘用車運輸
業的健康經營；（3）提高運輸安全；（4）促進顧客便利性；和（5）根據每輛
計程車的收入和經營者的經營管理情況，包括違法行為和交通事故情況，確保當
地公共交通適當適應市場需求（Matsui, 2019: 111）。

據國土交通省統計，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全國計程車公司共有 6,304家，
運營計程車 190,127輛，司機 296,461人。另有 35,833名獨立的計程車司機，他
們既是經營者又是司機。日本共有 226,010輛計程車在運營。這些數字代表了放
鬆管制以來計程車總量的增長，由於數量增長導致司機的收入從 2008年開始顯
著的下降―這在邏輯上歸因於 2009年的重新管制（Matsui, 2019: 111）。

這項法案在 2014年實施，由於這項改革，致使計程車輛數量減少，2021年
為 175,425輛，這情形致使司機日營業額增加，然而受到疫情影響，自 2020年
起環境更為艱困，在 2021年統計，計程車司機較 2019年減少約二成左右，一
直到 2022年 11月時，東京都的特別區包含武藏野市、三鷹市等在內的地區，
睽違 15年左右調整運費等，全國計有八個地區實施調整運費（国土交通省，
2023：36-37）。

日本的計程車數量長期以來處於減少的困境，2019年更是大幅減少。2021

年較 2020年相較下，載客人數雖有增加，但由於計程車數量長期減少的背景下，
推估可能受到企業減少利用影響。近年受到計程車司機不足，導致計程車輛使用
率低，加上疫情間夜間客人減少，尤以疫情時日本政府鼓勵民眾減少外等因素
（国土交通省，2023：11）。從圖二可看出，計程車的旅客運輸量，自 2014年
起即年年下滑，旅客運輸量占比也由 2014年的 5.6%，下滑至 2019年的 4.1%。
疫情期間更下滑至 3.4%（国土交通省，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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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日本計程車載客數、載客營業收、入車輛數

資料來源：引自国土交通省（2023：37）。

國土交通省對交通安全是鐵板一塊，堅決反對修法，主要也受到 2016年輕
井澤大巴事故後更加強對公共運輸的管制做法。2015年，Uber與九州大學關聯
機構合作辦理「大家的 Uber（みんなの Uber）」方案，雖說是以蒐集及調查與
交通相關的資料為目的，但可能違反道路運輸法有關計程車的規定，因此，國土
交通省對此方案提出了行政指導（宮崎康二，2015：128）。所謂計程車規定是
指計程車駕照、運費費率、營業許可和保險等。也就是說如果加入保險，應該就
可以讓個人提供載客服務，而且法規主要是預防外部不經濟，而計程車和乘車共
享應該考慮的外部不經濟是萬一發生交通事故，如何處理無支付能力的司機與對
造司機或乘客的賠償問題，都必須納入考量（宮崎康二，2015：128-129）。

國土交通省雖然未能修訂相關法規，但面臨黑船來襲般的 Uber浪潮，也思
考將日本的計程車提供創新計畫。計程車業也在 Uber加入市場後感到危機意識，
尋求新的解方。後續日本政府進行了三項實驗性活動。首先，為爭取日增的海外
旅客利用短程搭乘計程車，增加需求，但日本計程車起跳費較國外高，於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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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30日於東京 23區、武藏及三鷹市試辦，由原本的 2公里 700-730日圓，
調整為 1.052公里 380-410圓，提高短程計程車使用率。第二，配車 APP的活用，
於 2017年 8月至 10月間，運用配車 APP先預估乘車費用，減少被繞路及車費
不定的不安，實驗結果有七成利用者回流，先確認好運費到安心。

最後，計程車共乘系統，國土交通省於 2018年 1月至 3月在東京都內進行
計程車共乘實驗，運用 APP配對往同一方向的乘客，共乘計程車並分攤費用，
提高需求（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2018：107）。

歷經上述實驗的結果，國土交通省在 2019年出版的交通政策白書中，明示
「檢討計程車配車服務系統的普及與服務」工作。依全國出租計程車協會統計，
全國的計程車配車 APP大約有 100個（截至 2017年底），從全國性到特定區域
的都有，也有與海外乘車共享平台合作，使到日本的外國遊客能够直接使用自己
的手機 APP在日本叫計程車，正式將計程車乘車共享計畫納入國土交通省公文
書。當時在日本提供乘車共享服務的 APP如圖三（国土交通省，2018）。

圖三、截至 2017 年在日本提供配車共享服務的 APP

資料來源：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201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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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雖然配車共享尚未普遍，但像 JapanTaxi和 MOV等出租計程車 APP

的出現，改善了原有計程車制度的市場失靈。自 2013年修訂《出租車特别措施
法》以來的情况，雖說是日本計程車市場的監管，即對同一地區同一票價的限制，
須持有第二類的職業駕照，以及對計程車供需市場調控等，因此自用車是不允許
進入有償送客市場（中村彰宏，2020）。

二、政策受益者：以 Uber 公司、司機和共享經濟聯盟為觀察對象

本節以政策受益較高的 Uber公司、Uber司機及潛在的利害關係人如共享經
濟聯盟或協會向政府遊說推動 Uber政策等來分析。

（一）台灣

Uber自 2013年 7月起成立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經濟部登記為資
訊業而非運輸業在台灣營運，在台灣推展共享乘車的業務過程，與政府部門，
立法院與傳統計程車之間存在極大的緊張性（黃玟曄，2017：38）。Uber威脅
了計程車業，同時公眾和社會也對其商業活動表示懷疑。在一般消費者與民眾間
也因為各自擁護不同的價值而互相角力。儘管有技術上的優勢和平台上的便利，
Uber必須找到一個有效的方法來抵制行業壓力，以獲取社會支持，並正當化他
們的業務（Tseng and Chan, 2021: 1899）。在長時間與政府交涉未獲共識，UBER

在 2017年 2月 10日由於負荷不了近 11億元的罰款而宣布暫停在台灣的共享服
務（黃玟曄，2017：38）。

在台灣，沒有執照和非法經營的計程車被稱為白牌車。大多數乘客不願意乘
坐白牌車，因為他們害怕在發生事故時沒有法律追訴權。在早期，Uber也被認
為是一家白牌車公司，導致如何提高其知名度和吸引更多乘客的挑戰。作為回
應，Uber正在給公眾一個願景，將其品牌形象從白牌車轉變為公認的共享用經
濟參與者（Tseng and Chan, 2021: 1899）。

由圖四可以看到，在 2013年以前，交通部制定公路法第 77-2條罰則，2013

年 Uber進入台灣，2014年 9月交通部開罰 Uber，2015年 8月對 UBER罰款達
140萬美元，2016年 12月交通部重複要求 Uber停業，2017年 2月 Uber退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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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市場，2018年 8月 Uber宣布 UBER for TAIWAN計畫，在台灣成立交通網路公
司（Mutiarin, Nurmandi, Jovita, Fajar, and Lien, 2019: 429）。

圖四、Uber 進入台灣市場的時間

資料來源：Mutiarin et al.（2019: 429）

2017年 2月，Uber宣布暫停運營（Uber, 2017a）。台灣政府和 Uber之間
的對峙是基於三個主要問題（Mutiarin et al., 2019: 428；Uber, 2017b)。

首先，政府希望 Uber註冊為計程車公司，而 Uber拒絕這樣做，理由是沒
有理由註冊為計程車公司，因為他們是一個智慧手機應用程式。其次，台灣政府
希望 Uber要投保保險，這在政府承認乘車共享並批准其運營之前是不可能的。
最後，政府希望 Uber交稅，Uber表示願意「支付所有適用的稅款」。經過兩
個月的停業，2017年 4月，Uber恢復了在台灣的營業。台灣政府和 Uber的討
論結果是，Uber與有執照的租車公司或計程車行業合作，在台北恢復為乘客提
供服務（Mutiarin et al., 2019: 428; Wu, 2017）。隨著政府對 Uber的嚴厲監管，
Uber被迫進行發展和創新。2018年 8月，Uber宣布「Uber for Taiwan」項目，
其中包括與政府合作，為公共交通提供一個平台並幫助培養台灣的自動駕駛技術
和人工智慧（AI）人才（Mutiarin et al., 2019: 429; Teng, 2018）。雖然 Uber成功
地恢復了在台灣的業務，但 46年的《公路法》有效地阻止了想要作為乘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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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機的運營。為了增加 Uber司機的規模，Uber為想要參加專業駕駛執照考試
的普通司機提供輔導說明，這需要通過更棘手的路考，使用手排汽車和加強筆試
（Mutiarin et al., 2019: 422）。

（二）日本

Uber在 2013年 9月於東京都登錄第二種旅行業，自 2014年 3月開始提供
服務。與 Uber典型商業模式不同，Uber最初是以乘客和現有計程車行業之間的
中間人，允許乘客使用該 App叫計程車，並支付此類服務的標準費用。當時，
還不允許私人司機使用私家車來替代現有的計程車業。此後，Uber在日本引入
乘車共享的努力一直沒有成功。2015年，Uber在福岡的實驗計畫利用私家車配
對個人駕駛搭載乘客。國土交通省以可能觸及違反道路運送法為由要求立即停止
試行（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2018：106）。初期在日本傳統行業法
規的限制下，拓展事業並不順利。

Uber為了逃避前項收費的罰責，改採按小時補償司機費用，沒有向乘客收
取運費，但 Uber司機仍在經營違法的白色牌照計程車，違反了道路運輸法。
此外，2016年 2月，在計程車業的強烈反對下，富山縣南礪市也放棄了原允許
Uber在試驗基礎上營運的計畫（Matsui, 2019: 117）。

不過，危機就是轉機，也有一些商業團體積極表達了促進共享經濟的必要
性。由樂天總裁三木谷浩史為推動共享經濟，成立了新商業協會―日本新經濟
協會（Japan association of new Economy, JANE）的成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這個
聯盟是安倍內閣的智庫，為安倍經濟學提供促進經濟成長的建議。另外，日本
企業投入全球共享經濟也有助於其日本的發展，如 2010年三井物產於新加坡投
資 CARCLUB，2016年 LINE在泰國與物流配送企業 lalamove合作，投資餐廳、餐
飲點餐配送服務。之後軟銀孫正義加入大型投資，投資主要的乘車共享企業如
UBER、滴滴和 CRAB。之後，滴滴又買收了歐州，中東和南美的企業，以合資方
式，軟銀的投資目的企業範圍擴大至主要的乘車共享企業（小宮昌人、小池純司，
2018：37）。2017年樂天與中國途家合作，投入民泊事業，日本計程車公司第
一交通產業與滴滴出行合作，展開配車 APP的合作案例。這並非從零開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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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中國現地的服務模式，與既存產業的 KNOW HOW共同，為了可以獲取他國
大量的使用者為基礎，以雙方二國的利益共同大型的合作（小宮昌人、小池純司，
2018：38）。如果 Uber不能與索尼合作，它將在日本面臨更激烈的競爭，索尼與
六家當地公司合作，建立一個新的打車系統，比 Uber更複雜（Mutiarin et al., 2019: 

420; Ong, 2018）。像 Uber這樣的乘車服務，不僅在市場上呈現出一種新的競爭力
量，而且還挑戰了長期以來建立的監管框架的根本基礎（Schneider，2015）。

Uber隨著創辦人卡蘭尼克的退場，由新任執行長達拉寇索洛夏西在 2017年
8月份接手後，一改過往與政府監管單位衝突的做法（林錦慧〔譯〕，Mike Isaac

〔原著〕：423）。

三、政策犧牲者：以計程車公司、司機及公協會團體為觀察對象

是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喪失其利益之個人或團體。在本節討論既有受法規
限定執業的計程車公司、計程車司機、計程車公協會團體等。

（一）台灣

台灣在 2019年底全國計程車約有 9萬 1,898輛，較 2017年增加 4,294輛。
當中，交通部因應時代潮流並滿足消費者多元需求，輔導之多元計程車增加 7,879

輛。依交通部統計，專職計程車司機約占 86.9%，在專職計程車司機以加入無
線電或衛星派遺車隊比例約占五成，其中，76%為自有車靠行，18.9%向車行
租用，僅 4.9%為領車行薪水及其他。計程車載客方式，以無線電或衛星派車占
約 50.5%，網路資訊平台（含 APP）叫車約占 17.2%。在 2021年的調查報告中，
86.8%為自有車靠行，10.5%向車行租用，僅有 2.8%為領車行薪水及其他。4故
台灣的計程車司機特性以靠行為主，與日本以公司經營，領公司薪水為主的型態
有別。

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只有少數是車行員工，因此司機多為投保勞健保，加入當

4 交通部統計處。《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報告》。https://www.motc.gov.tw/ch/app/statistics101?l
ang=ch&folderName=ch&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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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團體，再由當地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團體組成的中華民國
計程車駕駛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做為行業工會幫計程車司機發聲。其工會組織的
力量由於平時並無固定集會或固定成員，組織結構相對鬆散。

Uber在進到台灣市場後，以 APP配對沒有專業駕駛執照的私人司機運用自
家車提供叫車載客服務，它甚至已經擴展到食品配送服務（Mutiarin et al., 2019: 

428）。2013年，計程車司機向 Uber發起了戰爭，Uber的 16,000名司機以其更
便宜的票價贏得了乘客。台北市計程車客運業協會會長陳登說：「他們搶走了我
們的生意，使我們的收入減少了 30%」（Sui，2017）。

相關 Uber 的爭議可以參閱郭芝榕（2017）的文章。2013年 Uber強勢登陸
台灣，掀起一陣旋風，但因沒有運輸業執照，又擠壓到本土計程車生存，交通部
對 Uber連續開罰，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 2017年 3月收到公路總局強制執行申
請時，發現 Uber除了罰單還有稅單。罰單是公路總局以 Uber未經申請核准，利
用網路平台擅自經營計程車客運，依《公路法》第 77條第 2項處罰計 196案，
累積達 17億 7千萬餘元。稅單則是營業稅，財政部認為 Uber從 2013年 9月在
台營業至 2016年 6月有漏報勞務銷售額，根據調查核課 9,400多萬元營業稅。
兩者相加超出 18億 6千萬元。金額如此之高主要是Uber來台初期引起廣泛討論，
政府為此加強管制還修訂《公路法》加重罰則，嚴厲執法加上民眾檢舉 Uber違
法載客高達 4、50件。裁罰金額是從 10萬元起跳到最高的 2500萬元，但政府決
心整頓，每案都以最高金額處罰，Uber受不了終於在 2017年 2月緊急停業。當
時公路總局立即勒令 Uber停業，Uber則打行政訴訟尋求救濟；公路總局使出殺
手鐧，將目標對準 Uber司機，只要抓到違法載客，就吊扣駕照 4個月，此方法
果然奏效，Uber一時之間找不到司機開車，才發覺事態嚴重，只能配合政府進
行改善。Uber打算在 2018年 9月前將罰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繳清，但是 2017

年 9月最高行政法院一紙 Uber勝訴的確定判決，卻讓 Uber改變主意，決定不繳
罰金而向執行署聲請停止執行並獲公路總局同意，撤回所有罰金案。執行署的努
力歸零，一切重頭再來，要等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進行裁決（林益民，2020）。

2018年 9月 3日之前法規規定，計程車車身顏色應符合規定統一漆為黃色，
多以「小黃」稱呼計程車。而「多元化計程車」除了車牌仍然律定為白底紅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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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身不再侷限於黃色。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
務之業者，應提供下列服務：

1. 於消費者叫車前提供相關資訊：（1）車輛：至少應包括車輛廠牌、牌照
號碼、出廠年份等。（2）駕駛人：至少應包括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
記證之顯示、消費者乘車評價。（3）費率：至少應包括預估車資。

2. 車輛定位及行車軌跡。
3. 依營業計畫書所定期程採全面電子支付。
4. 可供消費者乘車後進行服務品質評價。

多元化計程車除顏色不得使用純黃色，且因其載客需以消費者預約提出乘車
為限，不得巡迴攬客或於計程車招呼站排班候客，故不得安裝「車頂燈」外，其
餘均等同於一般計程車，提供大眾乘車不一樣的需求（高雄區監理所秘書室，
2018）。

交通部在 2019 年 9 月終於與 Uber 達成協議，為同時納管 Uber 司機類似計
程車的營業行為，並保留 Uber共享經濟特色，修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部
分條文，在多元化計程車方案免將車身刷黃、免掛車頂燈、不需型車識別標幟外，
更增加可採預告車資，讓乘客乘車前先清楚車資，再決定是否搭車，可謂我國計
程車業 50 年來最大變革（侯俐安，2019）。因應共享經濟衝擊改變既有法規，
將新型態經濟關係納管的做法，誠值肯定（林昱朋，2020：53）。

（二）日本

另有關日本的計程車司機需取得職業駕駛（第二類駕照）的資格，除了要滿
足第一類駕照資格滿三年以外，還要接受駕訓班上課及筆試和技能考試，由於考
試具有難度，一次考取駕照者約占 10%，費用從 20萬到 30萬日幣不等，由於在
日本的計程車多屬於公司經營，司機多為公司員工，享有公司提供的勞健保退休
金等福利，考上駕照後仍要在駕訓班接受講習訓練，5因此，如果要成為合格的

5 株式会社日本教育機器販売関東。https://www.mylicense.co.jp/corpor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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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司機需要花費相當高的金錢和時間成本。
而在日本的計程車司機，有 85%的是公司員工，非自營業者，享有福利勞

健保休假及最低保障。而在日本的計程車司機加入的是企業工會，由於企業工會
是由資方組成的勞工組織，約束力及執行力相對於台灣的計程車職業工會來得
高。因此，由資方再組成的計程車全國連合會組織相對掌有更多資源，例如即
使內閣高度肯定共享經濟，他們仍然可以說服地方上選舉出來的族議員來反對
Uber的合法化。

受到傳統行業利害關係人的反對，如日本計程車公司和司機自然會強烈反對
任何像 Uber乘車共享合法化的提議。事實上，全國出租和計程車協會（National 

Hire and Taxi Association）在其第 105屆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誓言要阻止以
共乘為名義的「白牌車」合法經營。全國計程車司機獨立個體協會也強烈譴責了
這一提議，日本計程車司機工會的全國協會（自交総連 -全國自動車交通労働組
合総連合會）也表達了他們對乘車共享合法化的強烈反對（Matsui, 2019）。

另外，計程車行業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行業協會―Zentakuren（全國計程車
連合會）。Zentakuren（全國計程車連合會）的富田會長警告其成員，JANE的遊
說以及內閣內部和周圍支持 Uber的活動。他要求每個縣的計程車協會通過 "堅
決反對危害地區公共交通生存和威脅公共安全的白牌車行為的緊急決議 "。富田
也認為計程車行業必須堅定不移地阻止任何修改《道路交通法》的企圖（Altura, 

Hashimoto, Jacoby, Kanai, and Saguchi, 2021: 151）。
勞工運動的阻力是阻止日本乘車共享的關鍵力量之一。絕大多數日本計程車

司機參加工會，而日本的工會以企業工會為主，普遍存在於大多數大中型計程車
公司中。勞工運動通過政治管道極力反對Uber（Mutiarin et al., 2019）。2016年，
來自整個勞工運動的八個運輸工會在東京舉行了一次聯合集會和遊行，以反對內
閣試圖在特區將乘車共享合法化（Altura et al., 2021）。

四、潛在的利害關係人：以租車公司及民意代表為觀察對象

租車公司在台灣推動 Uber政策時，在第二階段，原本為最大獲利者，Uber

於 2017年 4月重返台灣市場改與租車業者合作推動 Uber市場，已與 137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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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合作，募集約 1萬人左右的 Uber司機。後因嚴重影響計程車業生意，再次
受到計程車業反對，交通部於 2018年再次研擬修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103-1

條規範租車時間要高於一小時，完全抺殺短程載客的服務，Uber結束與其合作
模式。這是在台灣發展過程中，與日本經驗完全不同的插曲。

另外還有一種潛在的利害關係人則是民意代表。在台灣選票至上，全台有約
9萬多人的計程車司機，為了選舉多數委員爭取大眾的支持。但是，在台灣由於
由 Uber司機所組成的抗議團體人數也逐漸增加，也形成另一股力量；另外，消
費者喜好相同的，在日本，日本，也同樣考量地方選舉，支持地方的計程車公司，
且多為既有交通公司的子公司，選票至上，不會站在 Uber這邊。

與住宿業和房地產業相比，計程車行業的經濟意義相形見絀。然而，日本各
地的城市和城鎮都有當地的計程車公司及其司機，他們和當地的住宿業一樣，可
以為國會候選人提供支援。對國會議員來說，成為 Uber的朋友太危險了，日本
各地都有計程車公司 ......成為 Uber的朋友，不，不，對選舉沒有好處（Altura 

et al., 2021: 152; Mutiarin et al., 2019）。計程車族議員與計程車行業合作，反對
將共享汽車合法化的嘗試。三個主要政黨都有自己的計程車協會，其政策目標相
互重疊。自民黨和公明黨的計程車黨團反對放鬆管制。即使內閣辦公室（政府的
一部分）想要使乘車共享合法化，自民黨和公明黨這些政黨（比內閣）擁有更大
的權力（Altura et al., 2021: 152; Mutiarin et al., 2019）。

陸、結論

參考台日兩國的經驗，發現有效的監管需要時機，以確保創新能夠充分發揮
其潛力。監管的及時性可能會導致錯誤，而推遲監管可能會錯過公眾在創新被監
管後可能獲得的利益。由於政府缺乏對跨國公司的具體規定，台灣的跨國公司已
經成功地滲透到計程車行業，為乘客提供更有效和更方便的服務。顯然，在日本
的案例上，也發現乘車共享企業也借助技術手段彌補了當地計程車司機的局限
性。然而，當政府最終實施監管時，乘車共享企業的普及也有其代價。註冊、保
險和認證被監管，以及他們實施了嚴厲的罰款或行政指導等，都對其在當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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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限制。如果乘車共享企業接受現有的道路運輸規則，不堅持認為這些規則對
他們不適用，因為他們不是計程車公司，而是基於移動應用程式的科技公司，那
麼罰款就可以避免了（Mutiarin et al., 2019: 429-430），這也是我們在日本看到
的案例發展方向。

監管政策有不同的形式和規定。本文發現由於台日在計程車既有監管制度上
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導致在因應 Uber新興科技的後續管制的發展上有所不同。
在日本由於計程車的制度傾向企業經營，且產業公會結構以企業公會為主，再加
上計程車職業駕駛的嚴格規定，導致 Uber無法突破傳統制度，被迫改變原有經
營模式。而台灣計程車的制度傾向個人經營，計程車司機公會以職業公會為主，
司機與公會組織相對於日本制度鬆散，導致另外由民眾組成的 Uber司機成為另
一股抗衡的力量，要求政府開放傳統管制措施。

同時，行政指導更受政府機構青睞，因為它使機構在必要時可以更靈活地更
新或退縮政策。行政指導被認為更適合於解決與技術進步或創新有關的問題，因
為它有利於協調較低級別的機構人員，它的國會監督較少，它是可信的，並且
與法規一樣具有粘性。在台灣已經加強了道路交通的政策（Mutiarin et al., 2019: 

430），若不遵守規定，將以罰款處之才能遏止違法情事，而在日本，行政機關
的行政指導效力大過於罰款，日本的案例也朝向既有法規順服，改以科技合作的
方式發展。

以作者觀察，在日本目前與計程車公司合作的經營模式已非乘車共享經濟，
利用閒置的自家車跟零碎時間的模式。日本相關發展經驗或許因既有制度與台灣
有別，而導致在發展上有屬於日本模式的變動，頗具參考價值。本文限於時間，
若能以實證研究輔以直接向利害關係人訪談，或以相關數據量化佐證，可增加研
究之深度，未來或可再與共享經濟發展極為快速的中國等國家進行日中台三國制
度及發展比較，或可發現更多有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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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f Uber in Taiwan and 

Japan: Observation from the Stakeholder Theory

Shao-Hsun Wang

Abstract

Since 2009, Uber has used the idle resources of its own cars to carry passengers, 

and used technology to call the car service to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taxis, which has generally affected the global economic market. Due to the 

inconsistency with the original taxi control industry regulations, compromise 

and regulatory accommodation practices that create new sharing economies 

and regulatory conflicts in all countries.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revised the 

management rules of the automobil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taxi operating methods for Uber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operate in Taiwan; on the contrary,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not amended the 

original regulations, and Uber Japan has changed to cooperate with Japanese taxi 

companies in Japan to provide technical interfaces and expand the market in the 

Japanese market.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o analyze how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Uber, Uber drivers, taxi companies, and taxi 

associations have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changes in Taiwan-Japan policy 

from 2012 to 2019. The development of Ub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very 

different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because Taiwan and Japan hav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systems for taxis,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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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llow-up regulations in response to Uber's 

emerging technology. In Japan, the taxi system tends to be run by enterprise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ominated by Japanese-type business associations. 

Coupled with the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obtaining qualif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taxi 

drivers, Uber cannot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is forced to change 

its original business model. However, Taiwan’s taxi system tends to be operated by 

individuals. The taxi driver association is mainly 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Compared 

with the Japanese system, the driver and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s’ power is weaker. 

As a result, Uber drivers composed of citizens have become another force to contend 

with, dem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liberalize traditional control measures. 

Keywords: Stakeholders, sharing economy, Ub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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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日本憲法對其使用武力的限制，日本政府在進行國際干預時，大多只涉
及較軟性的層面，例如災後重建、醫療援助、人道救援、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
基礎建設等等，因此，本文將由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切入，並聚焦於其最大接受國－印度，探究日－印 ODA的政策
變化、目的並檢視其對目標國之影響。而研究發現，日本這樣的軟實力投射不僅
是為追求經濟利益及正面的國際形象等，更飽含欲圍堵中國於印太區域的修正現
狀行為之意涵。

然而，ODA以非軍事援助為主軸的工作型態可能限縮日本在國際干預上
的進程，因此，日本政府在 2022年提出「官方安全援助」（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擬提供「同志國」（同志国）軍事或防衛設施上的支持。儘
管 OSA還尚未正式啟動且實際行動還需符合「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但其或
許可以賦予日本政府更多的彈性以因應複雜的安全威脅。

關鍵字： 國際干預、政府開發援助、軟實力、圍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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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始於 1954年，主要形式為以重建國家形象為
目標的戰後賠償型援助，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其漸漸演變成以政治、經濟利益
為導向的發展型援助，至 2015年，在新版的《開發協力大綱》（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中，日本政府隨著國家戰略的改變而鬆綁了 ODA 對軍事援
助的限制，可知，ODA已加乘為以經濟發展及新型安全觀並重之戰略型援助（段
奕宏，2020）。

2003年起，印度成為日本 ODA的最大受援國，此也直接地促成了日印兩
國間的密切互動關係，在 2005年時，兩國簽訂了《亞洲新時代的日印夥伴關
係：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Japan-India Partnership in a New Asian Era: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Japan-India Global Partnership）的戰略方向，並於隔年透
過聯合聲明確立了彼此的戰略與全球夥伴關係，另外，兩國也在 2011年簽訂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大幅
增加了彼此間的貿易往來，這些政策反映了兩國於政治、安全及經濟上的利益漸
漸趨同；不僅如此，日本和印度間實是一種互補、互惠關係，日本提供先進科
技、技術以協助印度發展，而印度的廣大市場也提供了日本政府抑或是企業投資
機會。

因此，本文欲以印度為主要觀察對象，探討兩國關係升溫後（2005年後），
日本對印度的 ODA相關措施、目標及影響。經研究發現，日本給與印度 ODA的
主要目的是基於經濟及安全兩個層面的戰略利益，除了皆能夠獲取龐大的經濟利
益外，也能創造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更隱含了日本欲拉攏印度共同圍堵中國
於印太區域的修正現狀之行為，共同為印度－太平洋的穩定做出貢獻。

貳、日本的國際干預模式

「干預」泛指外部勢力對一社會之政治進程與內部經濟進行公開或秘密的介



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 118

入，旨在確認目標國在政策上的走向，其也被認為是權力理論的分支，無論理由
是出於捍衛本國之利益抑或是出於單純協助的心態，都可以被歸類為權力大國對
弱小國家施加影響力的過程（Feste, 2003: 20-26）。主要可以分成直接與間接式
的干預，前者指涉物資及軍隊的實際部署，相關策略包含軍事援助，後者分別有
顛覆性、經濟及外交型干預，首先，顛覆性干預指的是為另一國的暴力活動提供
協助或是鼓勵該國的動亂，通常透過電視宣傳來進行，經濟型除了一般來說之經
濟上的援助，也包含禁運、抵制及制裁等手段，另外，允許或禁止相關技術及服
務轉讓也同屬此類，而以外交式干預來說，最常被使用的策略為第三方斡旋及召
回外交人員。根據聯合國憲章所稱，可以進行干預的行為者僅有國家及聯合國，
他們可以基於人道主義之考量、內戰及環境災難來干預他國內政（Rattan, 2019: 

3-5）。
受限於憲法第九條對其集體自衛權之限制，日本政府在進行國際維和等國際

干預行動時，只能在「非戰鬥地區」提供不屬於「武力行使」行為之後勤補給活
動，包含提供燃料、運送傷員、物資援助等等（郭育仁，2015），雖於 2014年時，
安倍為實現「積極的和平主義」，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的框架，強調在沒有其他
適當解決方式且為採取自衛措施時，日本可以行使最小限度的武力，而中心思想
皆是為防衛國家、保護人民（林賢參，2019：61-66）；但是，出於二戰的慘痛經驗，
構建和平的環境依舊是日本的最終目的，因此，東京在行使國際干預時，大多只
涉及較軟性的層面，例如災後重建、醫療援助、人道救援、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
基礎建設等等，因此，日本的國際干預模式還是處在一種以經濟援助為主軸的模
式，希冀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本文將由日本的 ODA切入，瞭解非軍事援助是
如何助日本實現其外交及戰略利益。

一、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政策

邁入 21世紀以來，日本官方曾對 ODA大綱進行過兩次的修訂，在 2003年
的大綱中加入了人類安全的觀點（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03），
將下列四點列為優先處理事項：（1）減貧，（2）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3）
全球性議題，及（4）國家的和平與穩定；2010年外務省為了提升國內民眾對



▋▏日本的國際干預模式：以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例▕

▋
 2023.08 // 第十三期 // 119

政府實施 ODA之相關目標的認同感，對其進行了審查，並於同年 6月發表的
《ODA審查最終報告》（ODA Renew Final Report）中提出發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的概念，官方定義為是一種全日本（All Japan）式的合作，也就
是種公部門和私部門在資金、技術、人力及專業知識方面的結合（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1a: 20）。在合理範圍內鼓勵並運用非官方流動性資
金（Other Official Flow），彌補資金缺口，在計畫的制定及執行上也盡可能地
促進與政府單位分工，包括 NGO、企業及一般公民等，進而發展成公私合作夥
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結合民間組織的創新思維，令國家更
好且具效率地回應個別受援國的需求（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2: 

29）；於 2015年進行第二次修正時，將名稱更改為「開發協力大綱」，基本方
針分別為：（1）透過非軍事的合作促進和平及繁榮；（2）促進人類安全；及（3）
支持開發中國家自力更生式的努力（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7: 10-

11），並強調日本須更積極地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做出貢獻，與此同時，也必須隨
時根據本國的外交政策而修改政策目標。兩次修正中始終不離日本實施 ODA一
貫的理念－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及和平做出貢獻，意味著日本的對外援助實是被賦
予了相當程度的外交意涵。因此，本文接下來將檢視日－印 ODA的實際援助措
施以探討日本外援背後的龐大戰略及安全利益。

官方定義 ODA為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NGO）及私人公司提供給
開發中國家的財政援助，核心理念為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分成雙邊
及多邊兩種援助方式，而雙邊援助包含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有償
援助（Loan Aid）、無償援助（Grant Aid）及其他（Other）（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15: 12），主要的規劃及執行者為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因此，可以看出日本透過實踐 ODA，
除了可以獲取經濟利益外，也有意加強自身負責任大國之形象，最重要的是，與
受援國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加強互信，進一步將 ODA 作為戰略化的工具（蔡
東杰，2010：44-46）。因此，本文接下來將檢視日―印 ODA 的實際援助措施以
探討金援外交背後的龐大戰略及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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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

日本在 2006年提出了對印輸出的援助需以促進經濟成長、改善貧窮及環境
問題及擴大人力資源交流為三項優先項目，於 2007年提出了三個中程目標，首
先，在促進經濟成長的同時也需加強雙邊經濟互動，第二，除解決印度貧窮問題
外，需協助其發展社會福利部門（social sector），第三，於環境、氣候變遷及
能源領域加強合作（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1b: 1），在各項計畫
中可以發現，日本側重於協助印度發展基礎設施，且大部以會對經濟發展有助益
的基建為主，主要集中在交通和電力運輸領域，技術轉讓、人員培訓、觀念宣導
等等也是援助中的一部份，此外，在工作模式方面，也強調與民間企業、學界等
非政府組織的夥伴關係，以此分擔 JICA的壓力，同時也能制定出更符合受援國
的援助計畫。

自 2003年以來，印度超越中國，成為日本 ODA的最大接受國，而大多數對
印度的 ODA皆是以円借款（Yen Loan）為主，1而此種有償援助的方式其實也顯
示出了日本將印度視為一可信賴之盟友並認為其是有能力償還貸款的，更隱含了
東京認為德里是具發展潛力的開發中國家並且彼此皆能在此段關係中共謀其利。
以下首先由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改善、人才培育與技術交流及應對全球性議題三個
層面檢視日對印的援助項目個別符合日本 ODA中的哪些目標設定，接著剖析在
這些目標後所隱藏的經濟及戰略動機。

（一）基礎設施之建設與改善

1. 西部專用貨運走廊（Western Dedicated Freight Corridor, DFC）
日本於 2009年開始援助印度發展位於首都德里及商業中心孟買間的專用貨

運走廊，在增加承載量的同時也保障貨物的完美送達，宗旨在於改善印度的貨運
物流網。在此計畫中也可以看到兩國公私部門的共同合作，例如，相關的工程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Outline of Japan's Oda to India,” pp.1-2. https://www.mofa.
go.jp/region/asia-paci/india/pmv0504/oda_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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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有�日株式会社（Sojitz Corporation）、三井物�株式会社（Mitsui & Co., 

Ltd）、拉森圖布羅有限公司（Larsen & Toubro Ltd)等民間企業。此外，此工業
走廊的終點站為印度第二大貨櫃港口―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港（Jawaharlal Nehru 

Port），它可以連結到阿拉伯海、印度洋，為國際航運重要樞紐，因此，Varma

指出，日本對此計畫進行援助的其中一個目的在於讓印度成為日商公司的出口
基地（export base），對於貨品運往歐洲及非洲是相當有利的（Varma, 2009: 

245）。另外，這個項目必定對日本接下來幾年的戰略利益產生正面意涵，可以
說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的提前部屬。

此計畫也促成了 2008年起開始推動的德里―孟買工業走廊（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DMIC）計畫。其以 DFC為基礎，分別往兩側 150公里處延伸，
開發出一條由德里到孟買總長約 1,483公里的鐵路，期望以最先進的基建設備吸
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透過串聯印度西北部州的產業重鎮，帶動國內
整體經濟發展，並打造住、商、工合一的複合式智慧城市（Smart City），助印
度成為全球製造和貿易樞紐（Dholera Metro City Group, 2023）。 

2. 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電力供應計畫 
2022年 3月，JICA與印度政府簽訂關於改善南安達曼地區的電力供應狀態

的項目，目標是以可再生能源代替傳統的柴油發電形式，藉此減少小島上的碳排
放量及空氣汙染等問題，達到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標並提高產業競爭力。此次計畫由贈款形式來進行，也是第一次印度
政府允許他國在其具重要戰略意義之島嶼上進行基建的開發（Maini, 2016），此
不僅暗示了日本是基於戰略的布局才做出此次援助計畫，更凸顯了日印兩國戰略
夥伴關係的升溫。

安達曼―尼科巴群島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地緣戰略優勢的地區之一，除了
具有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述之巨大水體的阻隔之優勢外，還位居
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西北側，而麻六甲海峽是大多數東亞國家能源進
口運輸的要道（Bose, 2022），更連接了印度洋及太平洋，緊緊控制了日本、印
度、中國等國家的海上貿易；另外，印度在尼科巴群島上的卡爾尼科巴島（Car 

Nicobar）設有空軍基地，南邊的坎貝爾灣（Campbell Bay）則有海軍的飛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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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在於監控中國在印度以東的海上活動，對印度來說，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相
當於麻六甲海峽的咽喉，除了可以透過掌控龐大水域影響中國的原油運輸，也能
間接地維護航行自由，實現穩定的印太地區，此則與安倍在 2016年提出的自由
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不謀而合。

3. 泰米爾納德邦 2023 年願景（Vision Tamil Nadu 2023） 
印度政府於 2012年 3月提出《泰米爾納德邦 2023年願景》，訂定了五個

實際目標，在 2023年前分別須：（1）終結邦內的所有貧窮；（2）邦內生產總
值（Gross State Domestic Product）必須增加 11％；（3）達到 10000美元的人均
所得（Per capita income, PCI）；（4）讓有意願工作的人永遠享有工作機會；（5）
照顧社會上弱勢族群（Government of Tamil Nadu, 2012: 9-10），同時，希冀可
以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FDI），以成功推動經濟成長，但前提是國內必須具
備良好的投資環境（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13: 1），2才能順
利達成目標，因此，印度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改革。此則與日本的利益不
謀而合，因東京確是能透過此計畫增強國內企業的海外發展，傳播日本價值。然
而，在此次援助中，日本的首要目標不再是建設基礎設施，也不再似前期以直接
提供發展基礎建設所需之資金的方式為主，反而轉向協助受援國完善其政策及制
度，並以階段式貸款為主，在印度達成階段性任務時，才會繼續下一階段的資助
行動，這又稱為發展政策貸款（Development Policy Loan），目標是幫助受援國
建立一個友善的投資環境去吸引非政府單位對其的直接投資。雖然最終目標依舊
是補足印度的基礎設施，但在以往案例中，日本協助印度發展基礎建設，是為了
應對及改善貧窮、衛生、環境等問題，而新的援助方式追本溯源，發現基礎建設
的不足實是因為投資環境不優渥，導致計畫實施的障礙及風險增加、效率降低，
進而降低投資意願（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6a: 137）。

隨著海外投資的增加，泰米爾納德邦成為印度國內擁有最多日本企業的地
區，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日商聚集於此（Nayyar, 2019），以餐飲業者 Dahlia3為

2 印度國內的投資環境應要有利於外國投資客，基礎設施更須好好地支援他們，因此包括道路、

電力系統，水及汙水處理系統都須盡量改善 。
3 為金奈最古老的日本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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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這樣的成功經驗業消除其他日本企業的疑慮，開啟了日商外設基地的第一
槍，如此一來，除了可以增加居民在公司經營、食物衛生等問題上取得更進一
步的領先，達到 ODA大綱的基本原則，助人自助，更能讓印度人民多接觸日本
文化，讓所謂的日本價值投射至此；另外，東京之所偏愛此區是因其緊鄰金奈
（Chennai）、圖圖庫迪（Thoothukudi）及恩諾爾（Enoore）三個主要港口，此
區的勞力成本較其他邦低大約 20％（Narasimhan, 2013），除了能吸引更多國內
企業前來發展，以分擔政府的財政壓力，也有助增加印度人民的就業率，以此為
基礎，不僅為受援國增加更多的專業開發人員，促進先進設施的有效發展，也能
令他們更加孰悉日本人的專業化工作模式，促進未來兩國在合作中的質和量之發
展。

（二）人才培育、技術交流

1. 製造業遠見領袖項目（The Visionary Leaders for Manufacturing 
Programme, VLFM）／社會製造業冠軍（Champions for Societal 
Manufacturing, CSM）（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6b: 47）
在印度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製造業卻依舊在原地踏步，一個核心原因便

是基建不足所導致的，在電力、交通運輸系統等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政府該如何
用較少的資源創造大多數人的幸福成為一大優先課題，因此，政府於 2006年開
始進行製造業領袖培育計畫並於 2013年改名為社會製造業冠軍，除了欲彌補產
業內高級管理人員不足的窘境，還須致力於增強印度人民於工作時的專業態度。
此項目由印度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國家製造業聯合
會（Nation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Council）與 JICA共同合作，並邀請
日本筑波大學（University of Tsukuba）的司馬正次教授（Shoji Shiba）作為首席
顧問，4其為印度首次政府―產業―學界（Government – Industry – Academia）
共同合作的例子。日本在此些計畫主要擔任技能培訓官的角色、藉由傳播認真

4 一位全面品質管理（TQM）專家，最為人所知的是其開發了「五步發現過程」（Five Step 
Discovery Process）。近年来，他一直在幫助指導印度製造業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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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的日式價值，教導印度人民須克服大環境的限制，親身到日本的製造現場
學習相關知識。而事實上，2006年的 VLFM是為了開發產業內的經理級管理人
才，2013年的社會製造業冠軍則是為了培養能夠支持政府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之政策的製造業冠軍，以他們去帶動整體製造業的飛躍式成長。在人員
的培育上除了有大約為其一個月的技職訓練式方案外，還包含了會給與學位、
為期一年的研究生課程；另外，還有針對中小型企業的 VSME計畫（Visionar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ogramme），此也促成大型代工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與一級供應商（Tier 1）的生產模式轉型。
追根究柢，發展製造業其實也是為了實現印度的現代化改革，只有製造業提

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與更有前景的未來，才有機會吸引印度人民放下農具，進而藉
由製造業大國的形象吸引更多的外資進駐，藉此改善基建質量，提升整體的經濟
發展；而對日本這樣的工業大國來說，現代化的印度或許可以做為日本的海外零
件機組基地，幫助分擔日本國內的製造壓力，讓東京有機會往更先進的技術深入
研發，且藉由讓印度勞動力多接觸了解日本人的工作模式，勢必可以減少未來兩
國在溝通上的成本，可說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三）應對全球性議題

1. 閱讀日本繪本為改善環境和衛生做貢獻（Spreading the Spirit of 
“Mottainai” to Children in India）
儘管近年來印度的經濟飛速成長，但衛生環境卻還在原地踏步，據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UNICEF）統計，有將近一半的印度人在露天便溺，5此狀況不僅導
致水資源汙染，影響民、工、農業用水，進而威脅生態系統，也促使罹患腸道
疾病、營養不良的人口增加，導致每年有近 20萬 5歲以下兒童死亡（尚國強，
2019），重挫整體國家形象。於是，印度總理莫迪於 2014年發起清潔印度運動
（Swachh Bharat Abhiyan, SBA），以改善公衛問題，目標在 2019年甘地 150年

5 UNICEF India.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https://www-unicef-org.translate.goog/india/
what-we-do/water-sanitation-hygiene?_x_tr_sl=en&_x_tr_tl=zh-TW&_x_tr_hl=zh-TW&_x_tr_
pto=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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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誕時，消除所有的戶外解放行為，雖然莫迪稱已有 99％的農村在 2019年達到
廁所自由，但專家指出事實上還是有部分人民不願改變他們的如廁習慣，因此，
觀念上的教育或許更需要加強（Regan and Suri, 2019）。

一位日本出版社講談社（Kodansha Ltd.）的國際業務發展部主任古賀良民
（Yoshiaki Koga）便想出了一個方法，從源頭改善印度衛生問題―藉由新樹真
理子（Mariko Shinju）所著之圖畫書 Mottainai Grandma來傳達環境永續發展的
重要性。這個想法也在 2016年得到 JICA的讚賞，得到來自日資企業的資金援
助，以此建立了一個行動圖書館，開始進行 Mottainai Grandma的講故事活動。
「Mottainai」（もったいない、勿体無い）是由「Mottai」和「nai」所組成的
複合字，「Mottai」指的是一個實體的自身尊嚴或神聖性，而「nai」有缺乏、不
足之義，合在一起便指涉任何資源或時間的浪費（SUZUKI and Kar, 2017: 3-5），
演變至今引申為對浪費這個行為的不滿（dismay at wasteful actions），提醒人們
不可行浪費之事並須對大自然抱持感恩之心（Ghosh, 2018）。從孩提時期開始
灌輸他們對於環境永續發展的正確觀念，並藉此培養正確的衛生習慣，以達到
SDGs之目標，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美好世界。

由上述三個合作範圍來看，可知日對印之 ODA確是符合最初大綱中的目標
設定―協助發展基礎建設以吸引日資進駐，增進經濟成長、鼓勵日商投資以帶動
PPP式的合作、透過技術移轉與人才培育以大力推動產業升級及宣導公共衛生之
觀念以促進人類安全等等，但不論是哪種層面的援助，皆有一個不變的規律 -日
本正以助人自助的原則，敦促印度在發揮自身最大潛力的同時，也須實現永續發
展的目標，除此之外，也必須極大化自國利益。而利益又可細分為經濟面及戰略
面，在經濟層面，日本透過 PPP模式，促進日資企業的海外發展，也透過合作共
贏增進了與印度政府抑或是私部門的互賴，減少未來合作上的溝通成本，對國內
經濟成長可以說是一大助力；在戰略利益方面，單就 ODA大綱而言，可知東京
認為自己有義務去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前景負責，且有責任為地球的永續發展做
出貢獻，ODA此時便具凸顯日本負責任大國之形象的外交意涵，此外，日本在
援助過程中其實皆有意、無意地將所謂的日本價值傳遞了出去，可以說是增加了
我者陣營中的成員，至於日本身為援助大國，選擇印度作為利益共同體確也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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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彼此在戰略上的互補性，第三章將進一步詳述。

參、日本選擇印度作為最大 ODA 輸出國之戰略動機 

一、日本與印度的戰略互補性

林賢參教授認為中國在印太區域改變現狀之行為直接威脅到了日印兩國之利
益，以此作為日印加深戰略夥伴關係之安全動機，而 ODA的成功也成為其經濟
動機（林賢參，2021：60-62），可知東京將德里的經濟成長視為其實現共同戰
略利益的溫床，更意味著 ODA在日本戰略布局那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事實上，在戰略利益上，日印兩國為與生俱來的夥伴（natural partner）。
首先，兩國在印太事務上擁有共同的願景―安倍在 2016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
太戰略，強調以法治為基礎、自由開放的海洋秩序是促進國際社會穩定的基石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 2-4），欲加強亞非兩大州及太平洋、
印度洋兩大洋的互聯互通，實踐綜合性的區域整合（張春燕等〔譯〕，Chauhan, 

De, and Khurana〔原著〕，2021），將經濟上的繁榮及海洋的穩定結合，以共同
抵禦欲破壞此秩序的國家（李明〔譯〕，Medcalf 〔原著〕，2020：167-173）；
印度也在 2014年將原本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改成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展現欲積極參與印太事務的決心，如此一來，印度便可以坐實南亞大
國的位置，增加週邊國家對其能抵禦中國威脅的信任度。可知日本希望讓印度從
西側圍堵中國，東側則有東京坐鎮，從而大幅限制北京的發展，其又可細分為海
路及陸路上的圍堵。

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為一極具地緣戰略利益的地區，
北邊對應的是緬甸的科科群島（Coco Islands），南邊則可抵連接到印尼的亞齊
省（The Special Territory of Aceh），西側正好是孟加拉灣的東側邊界，東邊的安
達曼海更緊鄰麻六甲海峽，而麻六甲海峽也是中國能源運輸的必經之道。就在
2022年，日本給與其政府資金以改善島上的供電系統，其實就是在變相地在協
助其發展軍事工業，因此處擁有印度唯一的三軍指揮部，電力的改善勢必可以更



▋▏日本的國際干預模式：以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例▕

▋
 2023.08 // 第十三期 // 127

好地監控中國在此海域上的海上行動；此處又鄰近多個東南亞國家，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緬甸等等，日本在未來也會透過 ODA，將這些地區鏈結起來，
創建區域共同安全體，以防範中國勢力的入侵，維繫國際社會的和平及穩定。而
近年來，中國在印度洋上的擴張也將印度洋的地緣戰略利益推至最高點，印度洋
被認為是印度的後院，其更有將近 70％的貿易須靠海上運輸，可知，海上的穩
定才是促使印度實現繁榮的重點（張春燕等〔譯〕，Chauhan, De, and Khurana〔原
著〕，2021：55），除此之外，全球約有三分之二的石油運輸都會經印度洋來
運送，其海上石油量也占了全球海上石油的 40％（葉文欽〔譯〕，Gresh〔原著〕，
2022：143），因此，礦產資源的豐富也正彌補了日本能源自給率低落的情況，
但印度的港口基建、造船工業都還處於落後狀態，東京須透過 ODA推動印度的
港口現代化，成就德里的海洋經濟事務發展之展望之餘（葉文欽〔譯〕，Gresh〔原
著〕，2022：203-209），更能在第一時間察覺中國的不當勢力投射。

然而，中印的關鍵戰場不只侷限於海洋，印度本土的地緣戰略也和海上戰略
息息相關，前一章所述之 ODA區域大多位於印度的西南、西北方，目的在於加
強印度與西亞國家的經濟互通，特別在於能源供應面的密切合作；日對印 ODA

還包含了印度本土的東北邊，日本持續地進行援助，除了為因應印度東北邦一些
支持毛澤東主義的殘餘分子所發起的分離主義運動（李明〔譯〕，Medcalf〔原
著〕，2020：205），也強調欲加強印度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威脅之能力。道路、
鐵道等基礎設施的興建有助於印度軍方在部署軍力及補給品上更加迅速，同時，
也能結合 ODA對他國的投資，增強德里和鄰近國家，像是孟加拉及緬甸等南亞、
東南亞國家的跨區鏈結，實現印太區域的互聯互通（Jain, 2018）。另外，對東
北邦的援助還包含在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的投資計畫，此處為中
國所稱之藏南地區，也就是中印兩國邊界爭議的東段區塊，長期以來因為爭端不
斷，沒有投資客願意進駐，日本卻毫無畏懼，顯示出東京欲拉攏德里共同圍堵中
國的陸權大國之夢之決心。

羅里．梅卡爾夫（Rory Medcalf）在《印太競逐》一書中也提到，兼原信克
認為只有印度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才能保證「日本在全球天秤上和中國保持戰
略平衡」（李明〔譯〕，Medcalf〔原著〕，2020：220），可知，對日本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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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助其達成重要戰略利益之不可或缺的夥伴，除了欲圍堵中國勢力，更有意
加強印度作為南亞大國之形象，替東京分擔相關亞洲事務之責任，並藉路、海上
的穩定，實現區域整合的繁榮之景。

二、ODA 的限制

由上述可知，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是以經濟發展、非軍事合作為主軸，儘管
於 2015年對 ODA大綱進行了修正，將安全及和平定義為發展的基石，允許國家
對外進行軍事援助，但事實上，範圍只限於救災、人道救援或是軍隊後勤支持等
以非軍事目的為核心的援助，而這也引發了學界、政界一系列的批評，原因在於
很難去定義到底何種行動是基於軍事目的，再者，即使東京並沒有以軍事目的為
出發點給與他國援助，卻也無法確保目標國沒有將資源運用到以軍事目的為主軸
的行動上。同時，伴隨著中國威脅之壓力不停升高，日本政府為加強自身防衛
能力及穩定印太區域的情勢，於 2022年建立了官方安全援助（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的框架，希冀增強「同志國」（同志�）間的威懾能力，以防
止單邊武力改變現狀之情勢發生（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3）。日
本外務大臣林芳正（HAYASHI Yoshimasa）指出，同志國意味著在外交問題上具有
共同目標的國家，特別著重於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之框架下的軍事合作―以提
供同志國軍事設備及軍事相關之基礎措施，來加強防禦及威懾能力（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2）。
儘管印度不在 OSA的首波協助國名單中，但其身為一地緣位置極其重要之

國家、與日本戰略利益高度重合之夥伴，在未來必定會是日本 OSA的重要目標
國之一，如同 ODA以建設及改善基礎設施的初衷，日對印之 OSA有望優化德里
的國防技術、軍備設施及士兵戰力。尤其須加強印度東北方省分的軍力部屬，因
中國欲以在與印度有領土爭議之區域建設村落，增加軍備部署等威脅行為，來深
入印度戰略中心，替自己在南亞的地位增重，此欲改變現狀之行為絕對是東京所
不樂見的情況，因此，未來在 OSA的發展上，印度或許也該積極參與，以共同
遏止中國的不當勢力，以便更有效率地面對中印邊境的問題，幫助東京實現集體
安全之戰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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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整體來說，日本對印度給與 ODA還是基於一種互惠互利的模式，東京藉由
改善投資環境，大幅增進日資企業的海外發展，有效促成印度成為日本的原料供
應基地、以技術指導將日本價值弘揚內外，減少未來兩國在合作上的溝通成本、
透過觀念宣導令印度人民意識到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也成就了自身負責任大國的
形象，另外，公私合作的工作模式也開啟了日本 ODA的一大進程，私部門在學
識、技術、資金甚至是親合度上都大大彌補了公部門的不足；印度更從這些援助
中得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改善人民生活之餘，也提升了本國形象，為自身的
南亞霸權國之論述背書，簡單來說，東京和德里皆藉 ODA換取了外交形象的成
長，且兩國的密切互動也揭示彼此互賴程度增加，更有利於未來在共同問題上的
理念趨同化，尤其顯露在中國威脅論的框架下，東京期望德里能共 同分擔維繫
印太區域穩定之責任，也認為其是具備一定實力能做到這件事的。 因此，日本
將印度設定為其 ODA 的最大受援國便是承認印度在印太戰略中為那不可或缺的
一環，希冀藉由金援手段換取一現代化的盟友，令其在經濟上至少 能與中國的
一帶一路之戰略抗衡，並藉此重拾南亞、東南亞國家的信任，進一步 遊說這些
國家共創區域安全體，圍堵中國勢力。

另外，由 OSA的例子即可看出，東京藉由 ODA之軟實力的投射增強了硬實
力上的發展，由於日本憲法的限制，導致其在軍事援助、合作上處處受限，因此，
政府才設定了以軍事援助為主軸的 OSA，若未來東京能藉此與印度發展密切且透
明的軍事互動，分別從南邊及東邊困住北京，那麼圍堵中國的海上及陸上霸權之
夢就不再遙不可及，也能達成日本 ODA所設定之目標，維繫國際社會的和平與
穩定。因此，就日本對印度的 ODA輸出而言，可知除了經濟利益外，安全、外
交層面上的戰略利益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且兩國間又簽有經濟協定、戰略及
軍事合作協議，未來東京及德里有望透過 ODA及 OSA建立更緊密的互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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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Intervention Pattern: A Case Study on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toward India

Pei-Shan Ts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the use of force is strictly restrained. 

Therefore, when it comes to Japan’s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attern, it often 

refers to a softer approach, such as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medical assistance, 

humanitarian ai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o 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and mainly focus on its largest recipient country, India, to explore policy changes, 

purposes, and impacts on the target country. It is discovered that Japan's soft power 

projection through ODA not only aims to pursue economic benefits and a positive 

international image but also implies a desire to contain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However, the predominantly non-military aid of ODA may limit Japan'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herefore, in 2022,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 to enhance its government's security and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which intends to provide support in military facilities for 

like-minded countries. Although OSA has not yet been formally implemented, and 

it would still need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of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it may potentially provide Japan's government with greater flexibility to 

respond to complex security threats.

Keywords:	 interventio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soft power,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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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不斷攀升，以美中兩大
經濟體為主的晶片競爭亦迫使全球產業鏈的兩極化發展。美國在 2022年推出
的《晶 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s）與《出口管制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的臨時修訂草案，造成全球產業鏈重新佈局的影響。
其中在材料領域 掌握關鍵技術的日本，與製造技術領先全球的台灣，在彼此市
場的投資與合作顯得格外重要。過去五年內兩國在技術交流、投資設廠、共同研
發等領域進行了多次合作，深化產業技術的共同發展，同時對兩國政策變化造成
影響。本文主要以 2018年至 2023年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進行分析，檢視雙方如
何應對半導體產業的兩極化發展，探討相互合作是否對台日兩國帶來正面效益。

關鍵字： 全球供應鏈、半導體產業、美中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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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數位化時代的來臨，電子產品不斷地推陳出新，從 AI智能家電器到手
機物聯網跨平台的整合，甚至是各國政府極力推廣的電動汽車、5G生活圈的建
構，這些主導未來世界經貿發展的科技背後都離不開一樣核心工具，晶片（Chip）
又稱半導體（Semiconductor）。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重要性不斷攀升的同時，以
美中兩大經濟體為首的晶片競爭，亦迫使全球產業鏈的兩極化發展。原本作為工
業產品零件之一的半導體，在國際局勢變遷下覆上了一層政治的獨特意義，不僅
是推進各國經濟發展的關鍵產業，同時也化作威脅它國的隱形武器。

然而，在分工複雜產業結構多元的特性下，兩極化的產業發展並不符合
追求成本利益最大化的商業模式。美國意圖建立的「晶片四國聯盟」（Chip 4 

Alliance）試圖從 IC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三個階段，對中國進行全面封鎖
（Lu, 2022）。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SIA）發布的 2023《美國半導體產業概況》，
中國半導體產業佔全球市場 31％，僅次於美國 48%（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2023）。面對中國如此龐大的市場，美國透過《晶片與科學法》（Chip 

and Science Acts）與《出口管制條例》（ERA）的臨時修訂草案，針對「先進製
程設備」及「先進運算」對中國進行出口管制，並且禁止持有美國護照的公民在
中國半導體企業工作（The White House, 2022）。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也拉攏材
料領域掌握關鍵技術的日本，對 23種晶片製造技術擴大實施出口管制，同時規
範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民用設備皆需取得許可才能出貨，使得日本須放棄原有的
中國客戶，部分產線面臨短期停滯的問題（經濟產業省，2021）。製造技術領先
全球的台灣也與日本面臨到相同困境，在美國政府貿易限制生效後，亦無法再提
供給佔有台積電 14％訂單的華為海思（簡永昌，2020）。基於上述原因，台灣
及日本對全球產業鏈進行重新佈局，雙方在彼此市場的投資與合作也顯得更加重
要。

在過去五年內台灣與日本在技術交流、投資設廠、共同研發等領域進行多次
合作，深化產業技術的共同發展，同時對兩國政策變化造成影響。本文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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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23年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進行分析，檢視雙方如何應對美中對峙下
的兩極化發展，探討互相合作是否對台日兩國帶來正面效益。

貳、美中競爭下對台日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一、美中科技競爭的開端

作為 21世紀關鍵議題之一的美中科技競爭，涉及範圍包括人工智慧、半導
體技術、5G通訊等。在此議題上，美國和中國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科技實力，
同時對對方的發展保持警惕。美國一直以來作為全球科技領域的領導者，擁有完
善的研發環境與頂尖的人才培育中心。然而，中國在近年來正在以驚人的速度
趕超，並且在部分領域，如 5G技術甚至已經超越美國。為了避免中國在科技領
域進一步縮短差距，美國在 2018年展開了一系列的科技制裁，針對中國從事 5G

開發以及設備製造的中興通訊與華為限制其零件供應，並禁止美國政府機構使用
其產品和服務。1除此之外，美國在 2019年將華為等 70家相關企業列入「實體
清單」，命令未經批准的美國公司不得銷售任何產品和技術給清單中的企業。2

上述禁令對於中國科技產業造成兩種不同層面的影響，第一，中國 5G設備商其
國際市場面臨挑戰，因無法繼續取得美國廠商提供之零件，尖端技術開發受到限
制，在其他國家持續發展的情況之下，如此彼長我消的局面造成中國企業市佔率
下降的隱憂。第二，在美國將華為與中興通訊等公司列入「實體清單」後，不僅
影響硬體方面的研發，軟體的使用限制更是對中國製設備的一大打擊。華為手機
無法繼續使用 Google等美國公司所提供的商城服務以及網路系統，對於極力拓
展全球市場的中國企業， 造成與主流系統脫軌的現象發生。

儘管華為等中國廠商逐漸取得其他國家的零件供應，能夠繼續維持產品的穩

1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s://www.bis.doc.gov/index.
php/about-bis/newsroom/press-releases.

2 “Fact Sheet”,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
press-office/fact-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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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貨，美國商務部在 2020年再次加強對中國科技產業的制裁。對於被列入實
體清單的企業，除了限制美國公司提供產品與服務外，亦禁止使用美國軟體、技
術或設備之晶圓廠提供晶圓給華為及其關係企業（BBC NEWS中文，2020）。

此舉有別於之前的制裁，因晶圓廠高度集中於特定國家進行生產，並且多數
使用美國軟體進行開發，一旦遭到美國限制，市場上難以再尋找可替代之供貨來
源。缺乏先進製程晶片影響甚大，人工智慧、5G通訊、量子電腦、物聯網等領
域皆需使用這類型晶片，若中國無法建立穩定良率的晶片生產線，美中之間的科
技差距將再次發生轉變。原先趨於被動角色的中國，在 2023年 5月對於美國長
期科技制裁發起反制，由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宣布，禁止美國
記憶體大廠美光向中國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商販售產品，至此也正式開啟半導
體產業鏈兩極化發展的時代（中國網信網，2023）。

美國看似強勢的一系列禁令，背後也存在著自身產業發展的隱憂，2021年
4月， 美國總統拜登在「半導體執行長高峰會」，將半導體產業定位為「國家的
基石」，強調中國逐漸取得產業主宰地位造成的威脅，以及美國半導體市占率萎
縮帶來的風險（卓惠娟〔譯〕，太田泰彥（Yasuhiko Ota）〔原著〕，2022）。
2022年生效的《晶片與科學法》（Chip and Science Acts）與《出口管制條例》
（ERA），分別凸顯出美國本土製程技術的落後，以及延緩中國科技發展的目的，
之所以會出現科技強權遭到開發中國家追上的矛盾窘境，本文將從半導體的發展
進程進行切入探討。

二、技術發展造成全球供應鏈的變化

摩爾定律（Moore’s Law）推出的 70年代至千禧年前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著重
在晶片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量。根據定律每 18-24個月晶圓上的電晶體數量就可
翻倍成長，而美國科技業的發展也依照市場追逐成本的自然趨勢，逐漸將晶圓製
造工廠轉移至人力成本較低的亞洲進行生產。由於晶片的運算能力越發強大、
製造成本不斷地降低，企業將更多獲利挹注在 IC設計與網路服務，毛利率較低
的晶圓廠房也出售給亞洲在地企業，而美國本土公司在透過開發 EDA軟體與完
善的互聯網系統逐漸轉型為無廠半導體公司。而台積電作為第一家專門從事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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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的廠商，在接收了美國大量代工訂單，不斷專研先進製成技術，逐漸成為世
界上最大的晶圓代工廠，在 2022年市占率達到 58.5%（呂俊儀，2023）。過去
作為半導體大國的日本，儘管面臨到韓國與中國崛起的市場影響，造成邏輯製程
開發的速度趨緩，在材料與製程設備領域仍掌握關鍵技術，其中日本矽晶圓供應
商在 2020年全球市占率達到 55%（Atkinson, 2023）。原本按照摩爾定律不斷進
化的半導體產業，在千禧年後卻開始出現技術難以攻克的問題。為了增加晶片的
運算能力，閘極長度不斷地縮小，由於材料與技術並未隨著製程的革新有重大
突破，短通道效應（short-channel effects）、量子穿隧效應（Quantum tunneling 

effect）的出現導致晶片內的電晶體出現漏電、發熱和功耗嚴重等現象，進而影
響使用壽命。在開發先進製程半導體過程中遭遇如此問題，為了避免投注過多資
源於技術研究造成公司營收失衡，美國半導體公司逐漸將產能集中於成熟製程晶
片，進而導致高階晶片更為依賴亞洲地區進行量產，國內製造產業鏈出現嚴重萎
縮。

摩爾定律逐漸靠近極限，吉爾德定律（Gilder’s Law）與梅特卡夫定律 

（Metcalfe’s Law）相互作用的時代，5G網路成為未來科技產業關聯性的核心要
素。根據吉爾德與梅特卡夫定律的⾛向，寬平網路的鋪設與互聯網的使用者數
量，主導著國家經濟與基礎建設的競爭力。而中國科技公司除了 5G網路於全球
通訊設備市占率高達 29%外，更是擁有超過 10億活躍用戶的網路人口基數。在
人口紅利與大量國家補助下，中國於車聯網、自駕車、人工智慧、金融科技、語
音辨識等各種領域皆擁有結構性的優勢，甚至在 5G技術發展上已超越美國躍升
為世界第一。

三、台灣與日本在變化下的轉變

半導體供應鏈在近年發展的過程中，台灣與日本的重要性在美中競爭下逐漸
放大，除了配合美國進行出口管制，因應地緣政治風險設立海外生產線，後摩爾
定律時代（Post Moore Law Era）的到來，使原本明確的國際分工模式，轉變為
多元的跨領域整合開發。過去台灣晶圓代工廠靠著單一微縮的方式，創造鉅額商
機的時代，在美國禁令頒布之後已發生轉變。除了必須另尋客戶來填補失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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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虧損，本身在中國境內設有工廠的台灣企業，亦需要配合美國的管制來改
變產線配置。而日本半導體企業，儘管並未直接承包中國公司的生產訂單，其科
技市場仍擁有龐大的設備與原料需求。然而為了配合美國的制裁政策，日本政府
規範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民用設備皆需取得許可才能出貨，使許多原料與設備供
應商面臨與台灣相同處境，尋找他國客戶降低損失。

鑑於半導體產業愈發清晰的兩極化發展，台灣與日本政府皆提出產業補助與
減稅政策，對於外國企業的投資亦予以補助，並鼓勵本土企業與它國進行技術
連結，共同開發尖端製程能力。其中，日本對停滯多年的邏輯 IC產業，亦試圖
透過本身材料領域的優勢，重建境內完整供應鏈，確保在美中科技對峙持續惡
化下，保有自主生產初階晶片的能力。而台灣雖然並未提供大規模的外資補助政
策，但在擁有完善的晶圓代工產業鏈的優勢下，政府以協助本土企業保有領先地
位為主要核心目標，持續強化教育機構的培訓，確保為企業提供穩定的專業人
才，透過此種企業為主政府為輔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環境的劇烈變化。

參、台灣半導體政策與產業發展發向

一、台灣半導體政策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除了完整的產業聚落與專業的整合分
工，政府亦制定了 2030年矽製程突破 1奈米的目標，希望在人才、技術與投資
層面有所突破，超越摩爾定律的極限。以積極擴大晶圓製造的競爭優勢為主軸，
確保技術領先及半導體人才供應，同時掌握戰略資源和關鍵技術，以保障半導體
產業鏈的自主性與供應需求。其中人才方面制定《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
培育創新條例》，專注於讓高等教育更具彈性，連結企業與學校共同培育人才。
技術研發則透過「Å世代半導體計畫」、「化合物半導體計畫」和「量子科研計
畫」，確保在矽基半導體、化合物半導體和量子領域的技術領先，包括 3D異質
集成技術與關鍵材料自主。最後，為了吸引外國企業與本土廠商的投資設廠，政
府亦推動南部半導體材料聚落，串聯竹科、中科、南科西部矽谷帶的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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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與高雄的材料和石化產業聚落結合，增加產業空間，並更新新竹科學園區
的標準廠房，擴建科學園區，來達到 2030年進入埃米級半導體的目標（教育部，
2021）。

此外為了推動台灣下一代關鍵產業與技術的持續發展，並強化產業鏈的韌性
和國際競爭力，台灣在 2023年通過「產業創新條例」第 10條之 2、第 72條之
修正草案（經濟部工業局，2023）。有別於美、日、韓與歐盟大量透過高額的
國家補助，推動半導體產業鏈發展，台灣原先就擁有完善的製程廠商以及與之配
合的硬體產業，故該草案著重在研發和設備投資抵減。其作用對象包括半導體、
5G、電動車等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公司，當年度研發費用及研發
密度達一定規模，且有效稅率達一定比率，即可進行 25%的稅務抵減，購買先
進設備當年度抵減率 5%，且無投資抵減出金額上限，最多提供企業當年度應納
營所稅額50%的抵減額度。透過「產業支創新條例」企業可降低高昂的研發成本，
避免大量投資外移效應，造成與美國千禧年後過度集中於 IC設計領域之困境，
同時減弱因台海局勢不穩定之投資擔憂因素，提高半導體產業尖端技術開發部門
留台之意願。

二、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方向

半導體產業的結構可區分為上游的 IP設計及 IC設計，中游的晶圓製造、生
產製程檢測設備與化學品等領域，以及下游的 IC封裝測試與零組件。由以上三
種型態交互分工形成完整的供應鏈，來達到生產效能最大化的目標。根據《2022

年台灣產業地圖》，台灣擁有 105間半導體產業的公司，其中從事晶圓製造與 IC

封裝測試的企業數量為 72家，年產值高達一千一百三十五億美元，佔台灣半導
體產業整體出口 65%。若近一步分析晶圓製造與封裝產業的重要性，台灣企業在
2022年 第四季全球晶圓代工產值佔比來到 66.9%，⽽排名第二的南韓佔比僅為
16.7%，在晶圓代工領域台灣擁有關鍵領先地位（TrendForce, 2023）。台灣封裝
代工產業則在 2021年則擁有 61.5%的全球產值，相比位居第二中國的 20.1％，
領先優勢巨大（李宜儒，2023）。

台灣半導體產業主要包括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聯華電子、聯發科技、日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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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力晶積成電子製造等廠商，而台積電以 58.5％的全球代工市占率，在疫
情下供應鏈斷鏈期間重要性被不斷放大，除了壟斷代工市場的產能，低功耗、高
運算速度與最佳化效能，皆符合市場對人工智慧、物聯網、5G及 HPC高效能運
算等要求。除此之外，2023下半年開始投產的 3奈米（N3）製成技術，成功以
高良率實現大量生產，相較於前一代 5奈米（N5）製程技術，N3製程技術的邏
輯密度將增加約 70%，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 10-15%，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
25-30%。並且在主要競爭對手三星尚在找尋 3奈米訂單客戶，英特爾於 2023年
開始投產 4奈米製程技術時，台積電預計將於 2025年量產 2奈米製程。3

然而，台積電的優勢並非長久存在，進入到後摩爾定律時代，尖端製成的開
發難度逐漸增加，根據 IC Insights資料，繼 2021年的投資創下歷史新高來到 714

億美元，2022年將再提高 9%的研發（R&D）支出，較前一年成長 13%。4過往
單一微縮的製造模式遇到材料及技術瓶頸，美、日、韓以及歐盟等國亦提供大量
補助強化產業發展。為了應對未來科技發展變化，台積電在 2022年技術論壇提
出三大發展方向，包含 3DIC、半導體晶片數量增加及強化供應鏈管理等三大方
向。關於 3DIC領域，台積電已整合旗下 SoIC（系統整合晶片）、InFO（整合型
扇出封裝技術）及 CoWoS（基板上晶圓上封裝技術）等 3DIC技術平台，並命名
為「3D Fabric」（Dan Kochpatcharin, 2022）。

透過 3DFabric此種異質整合技術，可彌補因電晶體大小不斷微縮，接近原子
的物理體積限制，達到讓晶片維持小體積，同時又保有高效能的方式。其作法是
將兩種不同的晶片，如記憶體與邏輯晶片或光電與電子元件，透過封裝、3D堆
疊等技術整合在一起，以排列方式又可細分為 2.5D與 3D封裝技術。2.5D封裝
是指將處理器、記憶體或其他晶片並列排在矽中介層上，再透過微凸塊連接，讓
矽中介板之內金屬線連接不同晶片的電子訊號，再透過矽穿孔技術（TSV）來連
結下方的金屬凸塊，實現更緊密的互連，來將低功耗並且減少體積。前述所提到

3 TSMC, “TSMC N2 NANOSHEET The New Frontier in Advanced Logic Technology.” https://
n2.tsmc.com/english/dedicatedFoundry/technology/N2.htm.

4 TechInsights, “Latest Featured Reports and Analysis.” https://www.techinsights.com/zh-tw/
node/5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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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 InFO 及 CoWoS即使用 2.5D封裝技術，目前已應用在 7、5與 3奈米製程
晶片，為半導體業界主要封裝形式。而 3D封裝則是將矽中介板拿掉，將數片晶
粒堆疊起來，透過矽穿孔技術在晶片間挖洞並填入金屬，讓上下層晶粒間的傳輸
訊息距離縮至最短，使得原先以平面方式排列的 IC得以進行多層堆疊。但是 3D

封裝在材料與技術層面仍存在問題，由於晶粒堆疊後效能提升，整體功耗亦大幅
增加，運作過程中產生的熱量容易造成晶片故障，故業界多數公司還是採用 2.5D

封裝方式。
若台積電無法在 3D封裝領域取得突破性發展，其主要競爭對手則有可能緩

步追上，英特爾在 2019年提出 Foveros 3D封裝，為 CPU處理器引入堆疊結構，
三星則在 2020年推出 X-Cube3D 封裝技術，成功將此項技術應用在 7奈米製程
（Samsung Newsroom, 2020）。換言之，哪一家公司能夠解決發熱問題並提高
3D封裝良率，即可接獲更多訂單，進而取得領先地位。

肆、日本半導體政策與產業發展發向

一、日本半導體政策

日本在簽訂《美日半導體協議》之後，迎來半導體產業發展低迷的 30年，
在 90年代當全球各國皆採用設計與製造分離的新分工模式，日本企業仍選擇將
所有製造環節保留在國內。然而，隨著製程技術的不斷演進，製程研發與汰換設
備的高額支出，使得投入產出比例日逐漸降低，最終導致大量訂單轉移至台灣與
韓國等晶圓代工模式國家。儘管日本的製程產業鏈在過去嚴重萎縮，但在半導體
生產設備及材料的供給上仍擁有強大技術能力，鑑於半導體牽動未來科技發展的
重要性，在 2016年召開經濟增長戰略會議，並提出社會 5.0的全新概念。此理
念目標是將網路空間與實體空間高度融合，創造出一個能夠解決社會問題並促進
經濟發展的人本社會。希望透過 AI、大數據分析、5G網絡與物聯網等新興科技
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能源需求、環境保護和醫療
服務（林鳳琪，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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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5.0看似完善的全新社會模式，卻在 2019年底面臨到新冠肺炎的挑戰，
在歷經新冠肺炎全球供應鏈斷鏈後，日本政府重新檢視境內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缺
陷，並在 2021年發表《經濟財政營運與改革基本方針》，將半導體定位為戰略
物資，同時相關重要技術領域，招募專業研究人員，可透過經濟安全保障基金中
獲得研發資金（厚生労働省，2021）。此外，為了強化國內半導體製程所需原料
和設備的生產，在 2023年將半導體定為「指定關鍵材料」，以符合「經濟安全
保障推進法」中對半導體原料企業獲得補貼和低利貸款等支援，經 CSIS統計已
經對 134家與半導體相關企業提供補助。2021至 2022年日本導體支援的補貼規
模來到 2兆日圓，分為邏輯與記憶 IC、尖端產品與通用半導體三個類別，其中花
費一兆六百七十億日圓用於吸引邏輯晶片與記憶體外資設廠，五千九百五十億日
圓補助境內公司開發 2奈米製程計畫，四千一百五十六億圓日強化電動汽車與功
率半導體產業。透過巨額補貼政策，帶動日本半導體產業復甦外，同步進行社會
5.0的建構來提供以上補助產業的消費市場，達到產業升級與降低生產成本之最
終目的（Tomoshige, 2022）。

二、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方向

全球半導體產品主要可分為記憶體、邏輯半導體、微元件半導體與類比半導
體四個種類，這些產品又可細分為多項子產品。而日本半導體產業集中分佈於
記憶體、微元件半導體及類比半導體領域，又分別以 NAND型記憶體、微處理器
（MCU）、CMOS圖像傳感器為主要銷售產品，2021年產值達九百一十億美元，
占全球半導體市場 20.68%（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2022）。儘管日本在
半導體產品市場不再擁有壟斷地位，其提供晶圓製作材料與製程設備的廠商，在
矽晶圓、光阻劑、CMP研磨液等產品，仍具有相當程度的競爭力。以矽晶圓為例，
2022年信越化學工業與 SUMCO市占率超過 50%，製作光阻劑的 JSR、東京應化
工業與信越化學工業，更是擁有全球九成市佔率（李綺雯，2022）。

日本半導體產業主要包括索尼半導體製造、瑞薩電子、鎧俠、信越化學工業、
SUMCO與東京應化工業等廠商，而類比半導體領域的索尼是全球 CMOS圖像傳
感器市場的領導者，占有一半的市場佔比，以高良率與優秀的產品品質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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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圖像傳感器，在日本企業中，瑞薩電子在全球微處理器市佔率排名第一，
靠著運算處理和數據交換的優秀表現與精準的動作控制，在 2020年營收達到
一百七十三億美元。鎧俠在高速讀寫數據的 NAND記憶體領域亦扮演重要角色，
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款不需要電源的快閃記憶體，以 18.9%的全球市占率排名世界
第二（葉亭均，2023）。

然而，上述索尼、瑞薩與鎧俠並非沒有競爭對手。隨著自動駕駛和工廠自動
化等使用圖像信息的系統增加，圖像傳感器的需求正在擴大，市場對於效能的提
升要求也不斷提高，故圖像傳感器中負責運算能力的核心部件邏輯晶片就顯得格
外重要。為了提高影像解析度，索尼需透過晶圓堆疊製程技術，將像素陣列與邏
輯電路在單片晶圓上形成，再將兩片晶圓堆疊結合。但當前索尼於製造過程中產
生過多金屬污染物，進而影響產品良率與品質，若無法克服製程問題，半導體市
場中綜合實力平均發展的三星，將拉近與索尼之差距。以微處理器著名的瑞薩
電子，也面臨被他國廠商超越的困境。在智能駕駛與車聯網越發普及的年代， 

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安裝率也漸漸升高。但瑞薩電子自 2013年後為了
擴張物聯網業務，將部分產能分配給先進半導體，造成車用微處理器減產，若要
持續維持領先地位，高階晶片的委外代工需增加一定比例。最後，記憶體大廠鎧
俠，在疫情過後面臨智能手機市場逐漸飽和的困境，並且在存貨量遠大於需求的
情況下，記憶體價格嚴重下跌。但隨著雲端平台的使用，數據中心的需求比重正
在升高（日經中文網，2023）。根據 Cushman and Wakefield的統計，日本東京
圈的數據中心正在急劇增加，預計設施規模將在今後 3～ 5年內擴大至兩倍。若
鎧俠能獲得新建數據中心訂單，配合邏輯晶片共同建立高速運算伺服器，將能提
升業務成長。

總體而言，在進入到 2023年日本半導體產業面臨技術瓶頸與市場價格波動
等影響，自行開發技術亦需投入大量專業人才與實作經驗配合，短時間無法取得
有效進展，缺乏尖端製程能力的缺點也被凸顯出來，引進他國先進技術與共同開
發則成為日本政府最佳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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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與實際案例

一、台日半導體合作方向

在過去五年內台灣與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進行多次合作，台灣是全球重要的半
導體生產基地，而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和生產設備方面具有高市占率，兩國在關鍵
技術的研發上亦具有高度互補性。以台灣產業發展方向進行合作評估，可以發現
晶圓製造大廠英特爾與三星在 3D封裝領域與台積電進行多次交鋒，三者皆希望
透過尖端製程的突破來重塑市場地位。儘管台灣擁有最先進的製造技術，在材料
方面卻缺少專業人才與完善的研究機構，難以獨立攻克 3D封裝製程中的發熱問
題。反觀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方向，因其邏輯晶片仍停留在 15年前量產的 40

奈米製程，以出口產品為主要營收的索尼、瑞薩電子等廠商，必須高度依賴海外
晶圓代工廠來進行量產，缺乏先進製程供應鏈的情況下其自主性發展受到限制，
進而導致消費者與終端產品廠商採購他國廠商之產品。整合台灣與日本的發展瓶
頸與技術專長，可發現雙方相互合作的誘因以及動機，為彼此在兩極化發展後帶
來新的契機。

隨著美中貿易戰的升級，原先兩國就經濟不平等問題產生歧義，然而在美國
司法部下令加拿大逮捕境內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後，知識財產權與高科技產品亦被
捲入衝突範圍。日本開始注意到國內半導體產業不平衡發展之問題，若美國近一
步制裁中國科技業發展，終將擴及半導體產業，並且在台海局勢緊張的氣氛下，
台灣能否能提供穩定產能也是一大變數。

二、台日半導體合作案例

2018年 6月，晶圓代工廠商聯華電子宣布購買與富士通半導體合資的 12吋
晶圓廠「三重富士通半導體公司」（MIFS）全部股權，並在 2019年 1月獲得日
本政府核准（聯華電子新聞中心，2019）。此一佈局可視為台日雙方在中美競
爭下合作的重要案例，作為專門生產成熟製程晶片的聯華電子透過技術授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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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FS建置 40奈米邏輯生產線，以更高良率的生產品質為日本國內企業提供晶片，
為接下來的合作計畫創下先例。而台灣在此次合作中，也開啟了兩極化影響下重
塑供應鏈的第一步，透過收購他國工廠降低新建晶圓廠所需資金，以高投資報酬
率的方式，達到擴大市占率目標。

在有了聯華電子的合作案例後，日本政府將注意力轉向先進製程領先全球的
台積電，2018年底東京大學校長五神真訪台，拜訪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與現任
董事長劉德音。在會議結束後，分別於 2019與 2020年設立「系統設計實驗室」
（d.lab, System Design Lab）及「先進系統研究會」（RaaS），以對外保密形式
共同開發，結合台積電製程技術、日本企業與東京大學進行產學合作（卓惠娟
〔譯〕，太田泰彥（Yasuhiko Ota）〔原著〕，2022）。站在台灣半導體發展的
角度來看，此次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封裝領域的技術突破，其項目負責人黑田
忠廣，是日本後端製程 3D封裝領域的專家，對於既有封裝技術框架做出許多貢
獻。日本政府則透過東京大學的合作方案成功與台積電接洽，為未來的設立研究
中心與赴日設廠打下基礎。

2021年 2月台積電宣布將在日本茨城縣筑波市設立 3DIC材料研發中心，與
20家日本公司合作，包括電子元件製造商 Ibiden Co3DIC，進行材料領域的研究
（簡永祥，2022）。而日本政府對此次計畫提供 190億日圓的補助，並且開發
的任何技術都將屬於台積電在日子公司，經產省旗下的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
機構（NEDO）無法持有任何智慧財產權。在提供台積電如此優惠的補貼政策背
後，日本政府希望建立以人才培育、研發中心、材料設備、製程產線四項要素，
形塑完整獨立的半導體供應鏈。過去四年內所建立的產學合作實驗室、3DIC研
發中心與境內強大的材料設備廠商，分別對應著前三項要素，而台積電赴日設廠
則成為完善此項計畫的關鍵。

在日本政府長期斡旋下，最終在 2022年台積電宣布在日本熊本市與索
尼合資，設立 12吋晶圓廠（JSAM），預計 2024年底前開始生產（林奇賢，
2022）。而日本政核准對台積電熊本半導體工廠，給予最高四千七百六十億日圓
的補助，佔總投資額一兆一千億日圓近半的資金。熊本工廠目標在 2024年 12月
開始出貨，將採用 22/28奈米和與 12/16奈米製程來生產邏輯晶片，補足日本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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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40奈米以下的產能空缺。儘管台積電熊本廠每月 5.5萬片的產能，並不能完
全解決兩極化影響下的供應鏈問題，根據日經新聞報導，當地 13家公司以半導
體產業群聚組織的七家公司，涉及產業包含半導體製造設備、精密金屬加工、材
及材料、醫療和貿易領域，對台積電進駐已進行技術合作、共同開發等交流，推
估可為九州地區帶來總計 4兆日圓的經濟效益（盧永山，2022）。對台積電而言，
此次赴日設廠帶來的更多是客戶訂單的穩定，作為最大客戶的蘋果公司，2022

年其訂單佔台積電總體營收 26%，而生產 CMOS傳感器的日本索尼公司，也是蘋
果產品零件的主要供應商（張建中，2023）。因地緣政治因素考量，為了使蘋果
公司能穩定獲得索尼生產的零件，同時繼續幫蘋果旗艦產品代工先進製程晶片，
熊本工廠的設立亦是配合半導體產業兩極化所做出的調整。

綜觀上述台灣與日本在半導體產業的合作，台灣企業以台積電為首，獲得
3D 封裝技術突破所需人才與原料，對發展 2奈米製程及更先進晶片起到關鍵作
用， 若 3D Fabric技術開發完善，進一步提高封裝良率，可望繼續維持全球領先
地位。

日本政府則透過自身材料優勢，與高額的補助政策，吸引台積電設置研發中
心與半導體工廠，降低日本產業鏈空洞化造成之影響，補全國內欠缺的邏輯製程
產線。更透過熊本工廠的建立，帶動周邊設備與原料供應商的進駐，與社會 5.0

政策相互配合提升國內市場需求，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

陸、結論

近年來科技產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美中兩強競逐的態勢亦逐漸升溫，對半
導體供應鏈的影響擴及全球，此乃國際關係研究中難以忽視之議題，本文以台灣
與日本為例，隨著疫情造成半導體供應短缺開始受到關注，更自 2022年美國推
出的《晶片與科學法》與《出口管制條例》，其內容顯示當前國際半導體產業鏈
的兩極化發展，而台日政府與境內半導體產業，為了在新的市場環境中維持競爭
力，分別就對方產業結構、技術優勢與產品性質進行分析評估，商討相互合作的
實際領域。台灣方面，在政府提出「Å世代半導體計畫」、「化合物半導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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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量子科研計畫」後，積極推廣國內企業強化尖端製程的技術突破，為埃米時
代製程所需的化合物材料、3D封裝與堆疊技術規劃發展發向。日本政府則推出
「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提供總額超過 2兆日圓的補貼資金，透過高額補助吸
引外商進駐，以人才培育、研發中心、材料設備、製程產線四大元素，緩解半導
體產業空洞化的現象。比較台日兩國政府政策，可發現彼此間存在高度互補的特
性，藉由日本的材料專業與原物料供應，台灣晶圓代工企業可加速研發過程，提
升 2奈米甚至埃米級別晶片的製作良率，而獲得先進製程工廠的日本，除了解決
產業空洞化問題，更增強了晶片自主性，降低美中科技對峙下的不穩定因素。

本文以台灣與日本的政策及發展路線進行分析，探討兩國在國際環境改變下
面臨的瓶頸與限制，再列舉過去五年雙方透過政府引導與產業優化方向進行的合
作，分析個案發生的背景、合作動機與獲得利益，檢視相互合作是否對帶來正面
效益，得出以下結論。在全球國家爭相提出半導體自主生產的狀態下，台灣政府
相對採取被動政策，協助企業持續獲得專業人才，並核准研發成本折抵營業稅降
低開發支出，確保領先地位的維持，日本政府採用相對主動的招商政策，以優惠
的條件提供外商設廠建設資金，全面配合外商研發需求成立研發中心與產學合作
實驗室，建立獨的立完整供應鏈。就發展結果與雙方獲得利益來評估，台灣與日
本半導體產業合作確實帶來正面效益，在不斷變動的全球局勢下制定出新的配合
模式，並加深彼此經貿往來與專業人才的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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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Jap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under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Fu-Cheng Yang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ra, the importance of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ontinues to rise, and the chip competition led by the two major econo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also force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The temporary draft amendments to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s 

and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int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2 have 

caused an impact on the layout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which master key 

technologies, are important in each other's marke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much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technology exchanges, 

investment and factory establishment, and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influencing policy 

change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study mainly analyz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rom 2018 to 2023, examines 

how the two sides respond to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explores whether mutual cooperation will bring positive benefits to Taiwan and 

Japan.

Keywords: global supply cha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US-China trad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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